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地訴字第18號

113年11月27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陳浦淮 

訴訟代理人  李如龍律師

被      告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嚴德發 

訴訟代理人  徐泉清 

被      告  公務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局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陳銘賢 

訴訟代理人  楊旻睿 

            楊曉蓓 

上列當事人間退除給與事件，原告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

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被告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下稱被告退輔會)之代表人

原為馮世寬，於訴訟進行中變更為嚴德發，茲由新任代表人

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二第83頁)，核無不合，應予准

許。

二、按行政訴訟法第111條第1項、第2項規定：「（第1項）訴狀

    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經被告同意或

    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不在此限。（第2項）被告於訴之變

    更或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意變更或

    追加。」查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為：㈠被告退輔會應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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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新臺幣(下同)319,170元，並通知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臺灣銀行)原告得辦理民國107年8月1日起至108年8

月22日止(下稱系爭期間)之優惠存款（下稱優存）。㈡被告

公務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局(下稱被告基管局)應給付原告16

2,341元；嗣於113年2月27日當庭變更其聲明為：㈠被告退

輔會應給付原告319,169元，並通知臺灣銀行原告得辦理系

爭期間之優存。㈡被告基管局應給付原告162,340元。而被

告對此並無異議（本院卷二第216頁），並為本案之言詞辯

論，揆諸前開說明，即視為同意原告上開訴之變更，爰予准

許。

貳、實體部分：　　

一、事實概要：

　㈠原告原係軍職人員，於94年11月1日退伍，前經核定支領退

休俸及優存利息。嗣被告退輔會以原告因任職私立大學(開

南大學)專任教師，且每月公（勞）保投保薪資已逾公務人

員委任第一職等本俸最高俸額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33,140

元，屬107年6月21日制定公布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

（下稱107年服役條例，其中除第26、37、45、46條定自107

年7月1日施行，其餘條文定自107年6月23日施行）第34條第

1項第3款（業於111年1月19日修正刪除，下稱系爭規定）之

人員，遂依107年服役條例第34條第2項及第46條規定，以10

7年9月26日輔給字00000000000號函通知原告自107年服役條

例修正施行後之下個學年度即107年8月1日起應停止領受退

除給與(即退休俸)，至原因消滅時恢復(下稱107年9月26日

停俸函)，復以107年9月28日輔給字第1070080573號函通知

原告自107年8月1日起停止辦理優存事宜，至原因消滅時恢

復，並請於收迄107年9月28日停優存函之30日內，赴臺灣銀

行原開戶分行辦理相關手續，並繳還自應暫停、停止或喪失

優存權利之日起溢領或誤領之金額，屆期不繳還者，依行政

執行法相關規定移送強制執行，另副知臺灣銀行(下稱107年

9月28日停優存函)；再以107年11月25日輔給字第107009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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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號書函追繳因查證作業因素，致107年8月1日至107年9月30

日溢撥之退休俸金59,604元(下稱107年11月25日函)。原告

就被告退輔會107年9月26日停俸函、107年9月28日停優存函

提起訴願，經行政院以108年1月30日院臺訴字第1080164179

號、0000000000號訴願決定駁回，原告復未提起行政訴訟而

確定在案。

　㈡另被告基管局亦據被告退輔會提供之資料，依107年服役條

例第34條第1項第3款、第2項及第52條第1項等規定，以107

年12月17日台管業一字第1071421429號書函通知開南大學，

並副知原告自107年8月1日起停發新制退休俸，並應於接獲1

07年12月17日書函之30日內繳回107年8月1日至同年9月30日

止已領退休俸金25,546元（下稱107年12月17日停俸函），

經原告繳回在案。

  ㈢嗣因司法院於108年8月23日作成釋字第781號解釋(下稱781

號解釋)，宣告系爭規定與憲法保障平等權之意旨有違，自

該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被告退輔會乃以108年8月28日

輔給字第10800683871號函，通知原告自108年8月23日起恢

復發放原告支領退休俸及辦理優存之權利，同時自上述日期

起廢止107年9月26日、28日函之處分(下稱108年8月28日恢

復給與函)；另以112年5月8日輔給字第1120034747號函撤銷

107年11月23日函（應為11月25日之誤植）之處分(下稱112

年5月8日函)。被告基管局亦以108年9月6日台管業一字第

1081472204號函，通知自108年8月23日起，恢復發放原告支

領新制退休俸（下稱108年9月6日恢復退休俸函）。惟原告

主張被告退輔會另應發給原告自107年10月1日起至108年8月

22日止之退休俸及通知臺灣銀行辦理原告系爭期間之優存，

暨被告基管局應發給原告自系爭期間之退休俸，乃提起本件

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

　㈠原告為退伍軍人，前經被告退輔會核定於107年6月30日前退

伍生效，而原告退休案經審定確定時，亦代表原告之退除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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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請求權、退除給與金額已經相關主管機關確定，本即享有

被告退輔會發給之退休給與及得於臺灣銀行辦理優存之權

利，被告退輔會雖依107年服役條例第34條、第46條等規定

以107年9月26日停俸函、107年9月28日停優存函之處分停止

原告上開權利，惟系爭規定經宣告違憲而失效不復存在，

107年9月26日停俸函、107年9月28日停優存函隨之產生重大

明顯瑕疵而應無效，被告退輔會亦以108年8月28日恢復給與

函通知自行廢止107年9月26日停俸函、107年9月28日停優存

函之處分，原告自得重新且溯及享有該等權利。且依最高行

政法院110年度年上字第29號判決理由：「…上訴人退輔

會、基管會為退除給與之支給機關，自負有補發被上訴人自

107年8月1日起遭停止領受退除給與之給付義務，無待被上

訴人提出申請或由支給機關以行政處分核定之」原告不需再

向被告退輔會申請，或由被告退輔會以行政處分核定之，即

得逕依行政訴訟法第8條第1項之規定提起給付訴訟，請求被

告退輔會發給原告自107年10月1日起至108年8月22日止所應

領得之退除給與每月29,802元，計319,169元。

　㈡被告基管局以108年9月6日函通知原告自108年8月23日起恢

復受領退休給與之權利，係781號解釋宣告系爭規定違憲之

故，雖該解釋宣告系爭規定自宣告當日即108年8月23日起向

後失效，似無溯及之效力，然被告基管局係依據違憲且失效

之法規作出107年12月17日停俸函之處分，縱使被告基管局

未自行廢止，該等處分亦屬違法。原告雖未及對107年12月

17日停俸函提起撤銷訴訟，然107年12月17日停俸函之依據

違憲而遭宣告失效，自具行政程序法第111條第7款之具有重

大明顯之瑕疵，該處分當然無效，原告自得請求被告基管局

發給遭停俸期間應給付之退休俸，及原告原先已繳還之107

年8、9月份已領俸金，而被告基管局每月應發給原告之退休

俸金為12,773元，計應給付原告162,340元。

  ㈢本院108年度年訴字第1025號判決理由中亦明示：「…又原

告優惠存款每月利息部分，亦遭停發，且依服役條例施行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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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第59條第4項規定：『本條例第54條第6項所稱之差額，屬

本條例第26條第3項調降後之優惠存款利息差額者，由輔導

會編列預算支付。』關於利息差額部分由被告退輔會編列預

算，而由被告給付給臺灣銀行，臺灣銀行再行辦理，並非直

接由被告給付給原告，為求糾紛一次解決，避免原告另提起

民事訴訟向臺灣銀行請求，原告訴請被告退輔會通知臺灣銀

行辦理如聲明所示事項，亦有理由，應予准許。」為求紛爭

一次解決，併請求判命被告退輔會應通知臺灣銀行辦理原告

系爭期間之優存。

  ㈣被告退輔會稱781號解釋於108年8月23日公布，系爭規定自

該日起失效，停俸、停優存處分之效力並不受影響，事後卻

以系爭規定遭宣告違憲並經修正刪除，已無相關法源得辦理

追繳為理由，以112年5月8日函撤銷107年11月25日函、及11

2年4月6日輔給字第1120025314號函命原告繳還溢領退休俸

(下稱112年4月6日函)之處分。然若認107年9月26日停俸函

處分之效力不因781號解釋而受影響，則原告溢領之退休俸

金（107年8月1日至107年9月30日期間）亦在不應發給之範

圍內，當然應該繳還；若認112年5月8日函之理由正當，即

表示系爭規定已因781號解釋而失效，不僅溢領之退休俸金

不應繳還，甚且連未發給原告之退休俸（107年10月1日至10

8年8月22日期間）都應補發予原告，此兩者之間存有不可併

存之矛盾。同一行政機關所為兩種相反之見解，既然不能併

存，當然須以後者為行政機關之最新見解。依此，被告退輔

會事後亦認781號解釋公布後，系爭規定經修正刪除，而無

辦理追繳之法源，其主張原告不得請求給付107年10月1日起

至108年8月22日期間內之退休俸及優存利息云云，並無理

由。

  ㈤系爭規定在781號中被宣告違憲，其理由係因該規定之立法

目的是為避免退伍軍人從政府處受領雙薪，及提供年輕人較

多工作機會，具有重要公眾利益，惟手段與目的間尚難謂具

有實質關聯，因此有違平等原則。由此可知，在所有退伍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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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再任私立大學專任教師時是否應遭停俸之案件中，最重視

的即是「平等原則」，而本案與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年上

字第29號判決、110年度年上字第36號判決、本院108年度年

訴字第1053號判決之事實相同，皆屬退伍軍人退伍後轉任私

立大學而遭被告停止退除給與之案件，唯一的差別是上述案

件受處分人有提起行政救濟，而本件原告因其軍人之服從天

職，從而相信法律、相信被告致未提起救濟。雖於781號解

釋公布前未就相關處分提出救濟者，無法在該解釋公布後藉

由訴訟手段重新恢復系爭期間之退除給與給付請求權，係為

維持法安定性，惟就其手段而言與目的之達成間無實質關

聯。第一，受系爭規定影響之退伍軍人人數本就極少，還要

再從這一小群人中將人分類，僅給予有針對相關處分提起行

政救濟者有溯及恢復退休給與給付請求權利之機會，卻忽略

系爭規定本質上即違憲，只要這一小群人之權利皆溯及恢

復，便能使781號解釋更能發揮其保障退伍軍人完整平等權

之效能，又不至於嚴重動搖法安定性，故不應用剝奪少數人

重大利益之方式來維護法安定性，手段與目的之達成間無實

質關聯。第二，是否准許溯及恢復退除給與請求權之分類標

準為是否有就相關處分提起救濟，惟此種分類方式實際上卻

是將受影響之退伍軍人分為對國家命令存有疑心者，以及本

於軍人服從天職而接受國家命令者。當收到被告停俸相關處

分時，無人可事先預測作成相關處分之系爭規定將會在不久

之將來遭宣告違憲，因此少數人如原告選擇接受處分而未提

起相應救濟，此等人之選擇反而落得退休給與遭剝奪卻無法

請求之下場，豈非在懲罰原告等人？故不應用剝奪基於服從

天性而未提起救濟之退伍軍人退休給與之方式來維持法安定

性，此手段與目的之達成間亦無實質關聯。綜上所述，若將

上述案件與本案差別對待，即違反平等權，故本案應與上述

案件相同，受系爭規定影響之原告，系爭規定之生效日亦應

溯及自法規生效日即107年6月23日，產生近似違憲條文自始

不存在之效果，使原告能完整恢復退除給與給付請求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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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㈥781號解釋理由書：「按新訂之法規，如涉及限制或剝奪人

民權利，或增加法律上之義務，原則上不得適用於該法規生

效前業已終結之事實或法律關係，是謂禁止法律溯及既往原

則。」許志雄大法官在該號解釋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進

一步說明：「對人民而言，新法屬干預或不利益（限制或侵

害）性質者，原則上應受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拘束；反之，

新法屬授益性質者，或不屬干預、不利益性質者，不禁止溯

及立法（事後法）…依法治國原則下之法安定性及信賴保護

之要求，原則上禁止真正溯及效力，僅在有特別之正當理由

時始例外允許之。所謂特別之正當理由，係指保護人民對舊

法之信賴之必要不存在，包括舊法不明確且支離破碎，市民

對其信賴完全未形成，以及舊法明顯違憲，其修正當然預想

得到之情形。」可知在立法層面，為維持法治國原則下之法

安定性與信賴保護要求，原則上不可制定溯及既往之法律，

惟該法規明顯違憲，或新法規對人民而言有利益，人民之信

賴保護不存在時，則可例外制定溯及既往之法律。司法院釋

字第793號解釋理由書、許志雄大法官於該號解釋協同意見

書更進一步論述，「追求憲法重大公共利益」係允許溯及既

往立法之例外情形之一，若溯及既往立法係為追求公共利益

及實現公平正義所必要者，此時法安定性與預測可能性將需

要讓步等語。由此可推論，在會影響一般人民之立法層面

上，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之適用都具有一定界限，並非絕對

原則，當與公共利益產生衝突時，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仍須

適時讓步。更何況在僅會影響極少數人個案法律適用層面，

若使法規效力溯及既往，既可大幅度保障當事人權益，又不

至於嚴重動搖法安定性與信賴保護時，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

之讓步範圍應比會影響多數人之立法層面更加開闊。而在本

案中，如讓被停俸、停優存之退伍軍人之退除給與給付請求

權自781號解釋公布日起方恢復，或能維持法安定性，惟如

系爭規定失效日進一步溯及至法規施行日，使退伍軍人之退

除給與給付請求權溯及自系爭規定施行日(即107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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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復，則可進一步使受到不公平對待之退伍軍人獲得完整平

等權之保障，且系爭條文自施行至被宣告違憲為止，僅一年

多，在個案上予以溯及，對法安定性之侵害甚微。此外，系

爭規定涉及之人數極少，金額既不龐大亦可得確定。若不讓

受影響之退伍軍人權益溯及恢復，當私校薪酬小於退休給與

時，反而有侵害人民權利之虞。最重要的是，系爭條文本質

上即違憲，縱認其於自施行日至失效日間有效，以此為據所

為之處分仍不必然有效。在法安定性以及其他憲法所欲保護

之價值兩相權衡下，應可得出此時有比法安定性更值得保護

之利益，故應使系爭規定失效日溯及至法規施行日(即107年

6月23日)，產生近似違憲條文自始不存在之效果，而使所有

退伍軍人之退除給與給付請求權完整恢復。

  ㈦另本院98年度訴更一字第29號判決與本案事實相同，均係軍

公教人員退休金發給之爭議涉訟，且退休金給付請求權於兩

案原告退休時已審定確定，唯一之差異在於：該案係臺北縣

政府(現改制為新北市政府)拒絕給付退休金予該案原告依據

之法規命令因無法律授權而自始無效，故自始臺北縣政府應

有給付退休金之義務，而在本案中，被告退輔會與基管局是

否亦自始具有給付退休金予本案原告之義務？如讓系爭規定

失效日溯及至法規施行日，產生近似違憲條文自始不存在之

效果，使所有退伍軍人之退除給與給付請求權均溯及自系爭

規定施行日完整恢復，並使被告自始具有給付退休金予本案

原告之義務，將可維護比法安定性更值得保護之利益，使本

案不受法律溯及既往原則之拘束。此外，受系爭規定影響之

原告，其退除給與給付請求權亦應溯及至系爭規定生效日起

完整恢復。又因軍公教人員退休金制度之高度相似性，是

以，依上開判決意旨，因原告之退除給與給付請求權應溯及

至系爭規定生效日起恢復，被告自始具有給付退休金予原告

之義務等語。

　㈧並聲明：⒈被告退輔會應給付原告319,169元，並通知臺灣

銀行原告得辦理系爭期間之優存。⒉被告基管局應給付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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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340元。

三、被告退輔會則以:

　㈠提起行政訴訟法第8條一般給付訴訟，應限於請求金額已獲

准許可或已保證確定之金錢支付或返還。質言之，須以該訴

訟得「直接」行使給付請求權者為限，如依實體法之規定，

尚須先由行政機關核定或確定其給付請求權者，則於提起一

般給付訴訟之前，應先提起課予義務訴訟，請求作成核定之

行政處分，否則逕行提起一般給付訴訟，即屬不備起訴要

件，顯非適法且無可補正。

　㈡原告係支領退休俸及辦理優存支領優存利息，並再任私立大

學專任教師之人員，被告於107年服役條例施行後，查知原

告任職私立大學專任教師，且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停俸基

準，依據當時有效法律規定，作成停俸、停優存處分，原告

對前揭處分提起訴願經行政院決定駁回，因原告未再提起行

政訴訟而告確定。復被告依781號解釋作成恢復處分之效

力，係自108年8月23日起恢復原告支領退休俸及辦理優存權

利，並同時廢止停俸、停優存處分，則停俸、停優存處分之

規制效力應自廢止時起，失其效力。停俸、停優存處分於系

爭107年8月1日至108年8月22日期間之規制效力，並未經被

告撤銷、廢止，亦未據原告對之提起行政訴訟加以變更或撤

銷，對於受處分之原告及作成處分之被告，自仍有拘束之效

力。

　㈢系爭規定固經司法院於108年8月23日作成781號解釋宣告與

憲法保障平等權之意旨有違，自該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

力；惟停俸、停優存處分已生形式存續力，自不因系爭規定

事後經781號解釋為違憲而失其效力，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

自107年10月1日起至108年8月22日期間之退休俸，並通知臺

灣銀行得辦理系爭期間之優存，即屬無據。

　㈣國防部資源規劃司111年12月9日國資人力字第1110324611號

函略謂，受處分人不服被告核定停止領受退休俸及優存利息

之行政處分，所提訴願經行政院決定駁回後，未於法定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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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提訴訟救濟而確定，不因嗣後相關規定經宣告違憲而失其

效力。原告就停俸、停優存處分提起訴願經行政院駁回後，

因未再提起行政訴訟而告確定，與原告援引本院108年度年

訴字第1025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年上字第29號判

決，係屬781號解釋公布時尚在行政救濟程序中之案件，要

屬有別。

　㈤被告107年11月25日函與112年4月6日函，係請原告繳還107

年8月1日至同年9月30日溢撥之退休俸金59,604元之追繳處

分，其規制效果在於形成原告繳還前開溢領退休俸金之義

務。嗣被告以112年5月8日函撤銷前開追繳處分，僅係使該

追繳處分所形成之返還義務失其效力，與原告受上開停俸、

停優存處分之形式存續力拘束，要屬二事，原告以被告撤銷

前開追繳處分主張其因此得請求107年10月1日起至108年8月

22日期間之退休俸及優存利息，洵有誤解等語置辯。

　㈥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被告基管局則以:

　㈠因公法上原因發生財產上之給付，而提起一般給付訴訟，其

請求給付者，須以該訴訟可直接行使給付請求權為限。被告

基管局以107年12月17日停俸函副知原告自107年8月1日起停

發新制退休俸，因108年8月23日公布之781號解釋，本局嗣

以108年9月6日恢復退休俸函通知原告自108年8月23日起恢

復領受新制月退休俸。是原告公法上給付之請求，涉及行政

處分撤銷與否，屬「以行政處分應否撤銷為據」之情形，依

行政訴訟法第8條規定，僅能提起撤銷訴訟時併為請求，而

不得逕提起一般給付訴訟。原告並非於提起撤銷訴訟時併為

請求補發新制退休俸，其提起一般給付訴訟，為起訴不備訴

訟要件，且其情形無法補正，核屬起訴不合法，應依行政訴

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裁定駁回。

　㈡原告退伍後再任私立大學編制內專任教師職務，且每月支領

薪酬已超過公務人員委任第一職等本俸最高俸額及專業加給

合計數額，被告基管局爰依系爭規定，以107年12月17日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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俸函副知原告自107年8月1日起停發新制退休俸，核屬有

據。原告迄未就107年12月17日停俸函提起任何救濟，已告

確定，且未經撤銷、廢止或未因其他事由而失效，其效力繼

續存在，即生行政處分之存續力，自應拘束該法律關係之當

事人，及對該法律關係為處置之法律主體，亦拘束原處分機

關以外之相關行政機關及法院，產生構成要件效力。原告請

求給付系爭期間新制退休俸，於法無據，其主張顯無理由。

　㈢781號解釋既已明確宣示系爭規定自該解釋公布日起失其效

力，並無溯及既往之效力，被告基管局以108年9月6日恢復

退休俸函通知原告自108年8月23日起恢復領受新制月退休

俸，與781號解釋意旨並無不合，且經軍職人員人事主管機

關國防部以108年10月14日國資人力字第1080002548號函釋

示在案。原告之請求自欠缺請求權基礎，洵無理由等語置

辯。

　㈣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前開事實概要欄所載事實，有被告退輔會107年9月26日停俸

函(本院卷一第157頁)、107年9月28日停優存函(本院卷一第

159頁)、107年11月25日函(本院卷一第161-162頁)、行政院

108年1月30日院臺訴字第1080164179號、0000000000號訴願

決定(本院卷一第163-166頁)、被告退輔會108年8月28日恢

復給與函(本院卷一第167頁)、112年5月8日函(本院卷一第1

03頁)、國防部陸軍總司令部94年10月21日鄭樸字第0940020

695號函(本院卷一第133頁)、開南大學107年9月14日開南人

字第1070008042號函(本院卷一第137-138頁)、被告基管局1

07年12月17日停俸函(本院卷一第135頁)、108年9月6日恢復

退休俸函(本院卷一第139-140頁)等在卷可稽，足以認定為

真實。

六、爭點：原告請求被告退輔會發給原告自107年10月1日起至10

8年8月22日止之退休俸及通知臺灣銀行辦理原告於系爭期間

內之優存，並請求被告基管局發給原告系爭期間之退休俸，

有無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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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院之判斷：

　㈠按107年服役條例第3條第4款第2目、第9目規定：「本條例

用詞，定義如下：……四、退除給與：指軍官、士官退伍除

役時之給與，包含下列項目：……（二）退休俸。……

（九）優惠存款利息……」第23條第1項規定：「軍官、士

官退伍除役時給與如下：一、服現役3年以上未滿20年者，

按服現役年資，給與退伍金。二、服現役20年以上，或服現

役15年以上年滿60歲者，依服現役年資，按月給與退休俸終

身，或依志願，按前款規定，給與退伍金。三、在現役期

間，因作戰或因公致傷、身心障礙，經檢定不堪服役，合於

國軍退除役官兵身心障礙就養基準者，按月給與贍養金終

身，或依志願，按前2款規定，給與退伍金或退休俸。」第3

4條第1項第3款、第2項、第4項規定：「（第1項）支領退休

俸或贍養金之軍官、士官，有下列情形之一時，停止領受退

休俸或贍養金，至原因消滅時恢復之：……三、就任或再任

私立大學之專任教師且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公務人員委任

第一職等本俸最高俸額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者。（第2項）

本條例修正施行前……有前項第3款情形者，自本條例修正

施行後之下個學年度起施行。……（第4項）未依第1項或第

2項規定停止領受退休俸或贍養金，而有溢領情事者，由支

給機關依法追繳自應停止領受日起溢領之金額。」第46條第

1項、第2項、第3項規定：「（第1項）退撫新制實施前服役

年資，依實施前原規定基準核發之退伍金、勳獎章獎金、榮

譽獎金、眷補代金及實施前參加軍人保險年資所領取之退伍

給付，得由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辦理優惠存款。（第2

項）前項退伍金、勳獎章獎金、榮譽獎金、眷補代金及軍人

保險退伍給付優惠存款之適用對象、辦理條件、金額、利

率、期限、利息差額補助、質借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

國防部會商財政部擬訂，報行政院核定之。（第3項）依第1

項規定辦理優惠存款者，如有第33條第1項但書或第34條、

第40條、第41條規定應停止或喪失領受退除給與情事者，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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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存款應同時停止辦理，並俟停止原因消滅時恢復。」第

52條第1項規定：「軍官、士官或其遺族因法定事由發

生……應暫停、停止、喪失請領權利……而溢領或誤領相關

退除給與者，由支給機關以書面行政處分，命當事人於一定

期限內繳還自應暫停、喪失、停止請領權利之日起溢領或誤

領之金額；屆期而不繳還者，依行政執行法相關規定強制執

行之。」又依107年服役條例第46條第2項規定授權訂定之陸

海空軍退伍除役軍官士官退除給與及保險退伍給付優惠存款

辦法(下稱退除給與及優存辦法)第16條規定：「（第1項）

軍官、士官有本條例應剝奪、減少、喪失、停止或暫停領受

退除給與情事者，軍官、士官或其遺族應主動通知審定機

關、輔導會、再任機關及受理優存機構，停止辦理優存。但

停止或暫停原因消滅後，得檢附證明文件，申請回復請領權

利或繼續發給。（第2項）前項人員未依規定停止辦理優存

者，由支給機關以書面行政處分，命當事人於30日內繳還自

應暫停、停止或喪失優存權利之日起溢領或誤領之金額；屆

期不繳還者，支給機關應依行政執行法相關規定移送強制執

行，同時副知受理優存機構。」而「服役條例第34條第1項

第3款規定：『支領退休俸或贍養金之軍官、士官，有下列

情形之一時，停止領受退休俸或贍養金，至原因消滅時恢復

之：……三、就任或再任私立大學之專任教師且每月支領薪

酬總額超過公務人員委任第1職等本俸最高俸額及專業加給

合計數額者。』與憲法保障平等權之意旨有違，應自本解釋

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業經司法院作成781號解釋並於1

08年8月23日公布在案。

　㈡行政處分，依行政程序法第92條第1項及訴願法第3條第1項

規定，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

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而

言。而行政機關就法律關係或由法律關係產生之權利或義

務，或就法律上具有重要性之人或物之性質，以可產生存續

力之方式所為具有拘束力之確認，是為確認處分，因具有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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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之性質，仍為行政處分（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年上字第3

45號判決意旨參照）。又行政處分於對外宣示時，發生效

力。而所謂「生效」者，係指行政處分對外宣示其存在之事

實而言，因此，書面行政處分是自送達相對人及已知之利害

關係人起，書面以外之行政處分自以其他適當方法通知或使

其知悉時起，依送達、通知或使知悉之內容對相對人及利害

關係人發生效力（行政程序法第100條第1項）。已生效之行

政處分未經撤銷、廢止或因其他事由而失效者，其效力繼續

存在（行政程序法第110條第3項）。據上可知，行政處分一

旦生效後，除有失效之原因外，即具有實質存續力，其內容

對受處分之相對人、利害關係人及原處分機關發生拘束之效

力，且倘若該處分已不能再以通常之救濟途徑（訴願及行政

訴訟）加以變更或撤銷，即有形式存續力，與形式的確定力

相當（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年上字第19號判決意旨參

照）。

　㈢原告於94年11月1日退伍，經核定支領退休俸及優存利息在

案，其退休後因再任私立學校專任教師，且每月支領薪資已

逾公務人員委任第一職等本俸最高俸額及專業加給合計數

額，被告退輔會乃依107年服役條例第34條第2項及第46條規

定，以107年9月26日停俸函通知原告自107年8月1日起停止

領受退除給與，至原因消滅時恢復；另以107年9月28日停優

存函通知原告自107年8月1日起停止辦理優存事宜，至原因

消滅時恢復，並於收訖107年9月28日停優存函之30日內，赴

臺灣銀行原開戶分行辦理相關手續，並繳還自應暫停、停止

或喪失優存權利之日起溢領或誤領之金額，被告退輔會嗣以

108年8月28日函，通知自108年8月23日起，恢復發放原告支

領退休俸金及辦理優存權利，同時自上述日期起廢止107年9

月26日停俸函、28日停優存函之處分；被告基管局以107年1

2月17日停俸函知原告自107年8月1日起停發新制退休俸，並

於30日內繳回107年8月1日至同年9月30日止已領退休俸25,5

46元，復以108年9月6日函通知原告自108年8月23日起，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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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發放新制退休俸金等情，業如前述。而依上開107年服役

條例之規定可知，軍官、士官有系爭規定「再任私立學校職

務且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公務人員委任第一職等本俸最高

俸額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之情事，屬於法定停發退除給與

及優存之原因，應主動通知審定機關、被告、再任機關及受

理優存機構，無庸待主管機關另以行政處分核定或下命停

發，即發生停止領受退除給與及優存權利的法律效果，是10

7年9月26日停俸函、107年9月28日停優存函及107年12月17

日停俸函關於告知原告107年服役條例第34條、第46條之法

律效果及原告為相對應之作為，並教示其法律救濟方法，即

具確認性行政處分之性質，即確認原告該當系爭規定即107

年服役條例第34條第1項第3款所定「再任私立大學之專任教

師且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公務人員委任第一職等本俸最高

俸額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之要件，及其自107年8月1日起

停止領受退除給與及辦理優存事宜，俟停止原因消滅時恢

復。嗣原告因不服被告退輔會107年9月26日停俸函、107年9

月28日停優存函提起訴願，經行政院108年1月30日院臺訴字

第1080164179號、0000000000號訴願決定駁回，於108年2月

13日寄存於原告住所附近之石門水庫郵局，此有送達證書在

卷可稽(訴願不可閱卷第17頁)，原告未提起行政訴訟而確定

在案，另原告就被告基管局107年12月17日停俸函則未提起

任何行政爭訟，依前揭說明，上開停俸函及停優存函之行政

處分於108年8月23日781號解釋公布前即具有實質存續力及

形式存續力甚明。

　㈣再觀以被告退輔會107年9月26日停俸函、107年9月28日停優

存函、108年8月28日恢復給與函之內容，可知107年9月26日

停俸函、107年9月28日停優存函是自107年8月1日起停止原

告受領退休俸金及辦理優存之權利，108年8月28日函則表明

自108年8月23日起恢復該等權利，並同時廢止107年9月26日

停俸函、107年9月28日停優存函；另觀諸被告基管局107年1

2月17日停俸函，係自107年8月1日起停發退休俸，而108年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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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6日恢復退休俸函則僅說明系爭規定自781號解釋公布之日

起失其效力，並自解釋公布之日(即108年8月23日)起恢復領

受月退休俸金(本院卷一第139-140頁)。而行政處分經廢止

後，自廢止時或自廢止機關所指定較後之日時起，失其效力

(行政程序法第125條)，可知被告退輔會107年9月26日停俸

函、107年9月28日停優存函均自107年8月1日起生規制效

力，於108年8月23日因廢止而向後失其效力；被告基管局10

7年12月17日停俸函之行政處分則自107年8月1日起生規制效

力，且未經撤銷、廢止。是107年9月26日停俸函、107年9月

28日停優存函及107年12月17日停俸函之行政處分於系爭107

年8月1日至108年8月22日期間之規制效力，並未經被告撤銷

或廢止，且於108年8月23日781號解釋公布前已具形式存續

力，復無其他事由使之失效，對於受處分之原告及作成處分

之被告，自具有拘束力，又系爭規定係經宣告自781號解釋

公布之日即108年7月23日起失其效力，並非溯及失效，原告

據此主張其有請求被告給付系爭期間退休俸金並辦理優存之

公法上請求權，即非可採。

　㈤至原告主張被告退輔會107年9月26日停俸函、107年9月28日

停優存函及被告基管局107年12月17日停俸函之行政處分均

因所依據之系爭規定經宣告失效，而該當行政程序法第111

條第7款之情事，當然無效云云：

　1.按行政程序法第111條規定：「行政處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

一者，無效︰一、不能由書面處分中得知處分機關者。二、

應以證書方式作成而未給予證書者。三、內容對任何人均屬

不能實現者。四、所要求或許可之行為構成犯罪者。五、內

容違背公共秩序、善良風俗者。六、未經授權而違背法規有

關專屬管轄之規定或缺乏事務權限者。七、其他具有重大明

顯之瑕疵者。」所謂無效之行政處分，係指行政行為具有行

政處分之形式，但其內容具有明顯、嚴重瑕疵而自始、當

然、確定不生效力。基於維護法律安定性、國家本身所具有

之公益性及國家權威，學說及各國立法例皆認為行政處分是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6



否無效，除法律定有明文之情形外，宜從嚴認定，故乃兼採

「明顯瑕疵說」與「重大瑕疵說」作為認定標準之理論基

礎。而所謂「其他具有重大明顯之瑕疵者」之概括規定，則

用以補充前6款所未及涵蓋之無效情形，行政處分是否具有

重大明顯之瑕疵罹於無效，並非依當事人之主觀見解，亦非

依受法律專業訓練者之認識能力判斷，而是依一般具有合理

判斷能力者之認識能力決定之，其簡易之標準即係普通社會

一般人一望即知其瑕疵為判斷標準。換言之，該瑕疵須「在

某程度上猶如刻在額頭上般」明顯之瑕疵，如行政處分之瑕

疵倘未達到重大、明顯之程度，一般人對其違法性的存在與

否猶存懷疑，則基於維持法安定性之必要，則不令該處分無

效，其在被正式廢棄前，依然有效，僅係得撤銷而已（最高

行政法院101年度判字第18號判決意旨參照）。

　2.經查，觀諸被告退輔會107年9月26日停俸函、107年9月28日

停優存函及被告基管局107年12月17日停俸函之行政處分，

核無行政程序法第111條第1至6款所定行政處分無效之情

形。復上開處分作成時，781號解釋尚未作成，且該解釋僅

稱系爭規定自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並無溯及之效力，被告

退輔會、基管局據此作成之上開處分自難因法規事後失效，

而異其效力。況作為行政處分依據之法規，經大法官作成違

憲之解釋，並宣告立即失效時，僅生行政機關不得以該法規

作為行政處分依據之效果，行政處分有此情形，其作成如尚

非社會一般人一望即知其瑕疵，即難認其內容具有明顯、嚴

重瑕疵而自始、當然、確定不生效力(最高行政法院107年度

判字第348號判決意旨參照)。是原告主張上開處分為無效之

行政處分，並不可採。　

　㈥又原告主張被告退輔會另以112年5月8日函撤銷107年11月25

日函及112年4月6日函命原告繳還溢領退休俸之處分，即被

告退輔會亦認781號解釋公布後，已無辦理追繳之法源，故

不僅溢領之退休俸不應繳還，甚連未發給原告之退休俸都應

補發予原告乙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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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按行政程序法第127條規定：「(第1項)授予利益之行政處

分，其內容係提供一次或連續之金錢或可分物之給付者，經

撤銷、廢止或條件成就而有溯及既往失效之情形時，受益人

應返還因該處分所受領之給付。其行政處分經確認無效者，

亦同。(第2項)前項返還範圍準用民法有關不當得利之規

定。(第3項)行政機關依前2項規定請求返還時，應以書面行

政處分確認返還範圍，並限期命受益人返還之。(第4項)前

項行政處分未確定前，不得移送行政執行。」是行政機關如

有公法上不當得利事實或法律關係存在，原作成授益處分行

政機關須於請求權時效期間內，先作成確認返還範圍、並限

期命受益人返還之書面行政處分並確定具形式存續力後，方

得移送行政執行。

　2.查被告退輔會前作成107年11月25日函命原告繳還溢領107年

8月1日至同年9月30日之退休俸金計59,604元，固具確認返

還範圍之確認處分性質，惟其並未記載繳還之期限(本院卷

一第161-162頁)，而未符合行政程序法第127條第3項之規

定，被告退輔會遂另作成112年4月6日函之行政處分載明依

行政程序法第127條規定命原告於30日內繳還上開金額(本院

卷一第169-170頁)，原告不服，對112年4月6日函提起訴

願，經被告退輔會重新審查後，作成112年5月8日函，其內

容載明：「一、依行政程序法第117條及訴願法第58條辦

理。二、本會前以旨揭函文(按即107年11月25日函、112年4

月6日函)，辦理台端107年再任私校溢發俸金追繳事宜，惟

處分依據107年發布之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第34條第1

項第3款相關規定，業經宣告違憲，並於111年1月19日修正

刪除，並溯至108年8月23日施行，檢視107年處分雖具法效

性，惟原追繳法規依據業經修正刪除，無相關法源得辦理追

繳，故撤銷相關處分」等語(本院卷一第171頁)，可知被告

退輔會審酌112年4月6日函作成時，系爭規定業因違憲經修

法刪除，復因不得適用違憲之法律，已無追繳款項之法律依

據，方一併撤銷107年11月25日函、112年4月6日函之行政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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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此乃為107年11月25日函未符法律要件及112年4月6日函

作成係在781號解釋後之故，與107年9月26日停俸函、107年

9月28日停優存函於系爭期間尚具規制效力並無抵觸，原告

執此主張被告退輔會存有兩種相異之見解，原告得請求補發

退休俸金並辦理優存，尚有誤會，非可憑採。

　㈦另原告主張對停俸、停優存處分提起行政救濟者，行政法院

即會認定所依據法律因違憲而不得適用，然未提起行政救濟

之原告，卻未受相同對待，違反平等原則；另應使系爭規定

失效日溯及至法條施行日，產生近似違憲條文自始不存在之

效果，使所有受影響之退伍軍人均能溯及重新完整享有退除

給與給付請求權等節：

　1.按憲法第171條規定：「（第1項）法律與憲法牴觸者無效。

（第2項）法律與憲法有無牴觸發生疑義時，由司法院解釋

之。」是解釋法律牴觸憲法而宣告其為無效，乃專屬司法院

大法官之職掌。司法院解釋憲法，所為之解釋，有拘束全國

各機關及人民之效力，各機關處理有關事項，應依解釋意旨

為之，雖經司法院釋字第185號解釋宣示在案。惟據司法院

釋字第188號解釋：「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其職權上適用同一

法律或命令發生見解歧異，本院依其聲請所為之統一解釋，

除解釋文內另有明定者外，應自公布當日起發生效力。各機

關處理引起歧見之案件及其同類案件，適用是項法令時，亦

有其適用。……」及司法院釋字第592號解釋理由書：「本

院大法官依人民聲請所為法令違憲審查之解釋，原則上應自

解釋公布當日起，向將來發生效力；經該解釋宣告與憲法意

旨不符之法令，基於法治國家法安定性原則，原則上自解釋

生效日起失其效力，惟為賦予聲請人救濟之途徑，本院大法

官依人民聲請所為之解釋，對聲請人據以聲請之案件，亦有

效力，其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者，得以該解釋為再審或非常

上訴之理由，此觀本院釋字第177號、第185號解釋自明。」

之意旨，可知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其效力發生時點，以向後生

效為原則。亦即司法院大法官依人民聲請所為之解釋，對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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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請人不生溯及效力，非聲請人之前已確定之案件，為維護

法安定性，不因確定後之司法院解釋而變成違法。

　2.又司法院釋字第786號指明：「中華民國89年7月12日制定公

布之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前段規定……第16條規

定……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不予適用。又本解釋聲請案

之原因案件，及適用上開規定處罰，於本解釋公布之日尚在

行政救濟程序中之其他案件，法院及相關機關應依本解釋意

旨及107年6月13日修正公布之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規定

辦理。」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126號判決亦認：「對

於解釋公布時尚在行政救濟中未確定之行政處分，受理行政

救濟之機關（包括行政法院）應受宣告特定法令違憲之解釋

之拘束，不得再適用該違憲之法令，而應認定系爭依違憲法

令作成之行政處分違法。」（最高行政法院103年度判字第2

33號、100年度判字第1550號判決亦同）。112年6月21日修

正公布之憲法訴訟法第53條第1項即規定：「判決宣告法規

範立即失效或溯及失效者，於判決前已繫屬於各法院而尚未

終結之案件，各法院應依判決意旨為裁判。」其修法理由

為：「憲法法庭以判決宣告法規範立即失效或溯及失效者，

各法院就判決前已繫屬而尚未終結之案件，原則上均不得再

繼續適用因憲法法庭之判決而已失效之法規範，應依判決意

旨為裁判。」同條第2項另規定：「判決前適用立即失效之

法規範作成之確定裁判，其效力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受影

響。」其修法理由亦載明：法規範係自判決宣示或公告時起

向後失效，相對於憲法法庭宣告法規範溯及失效而言，側重

法安定性之維護，爰明定於憲法法庭判決前，適用立即失效

違憲法規範作成之確定裁判，其效力不受影響，以維護法安

定性等語。即將上開實務法理見解為具體化規範，是行政法

院對於審理中之訴訟事件，在訴訟之程序標的處分所依據之

法律，經司法院大法官之憲法解釋或由憲法法庭裁判宣告為

違憲並立即失效者，因無涉法安定性之考量，即應依憲法解

釋或憲法法庭裁判意旨而為裁判，然前已確定之案件，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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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則不受影響。

　3.申言之，對於解釋公布時尚在行政爭訟中未確定之行政處

分，行政法院應受宣告特定法令違憲之解釋之拘束，不得再

適用該違憲之法令，而應認定系爭依違憲法令作成之行政處

分違法。如果系爭行政處分於解釋公布時已經確定，則只有

曾對系爭行政處分提起行政訴訟而受不利確定終局判決，並

對該判決所適用之法令聲請違憲審查者，始得依該解釋，主

張原確定判決適用法規顯有錯誤而提起再審之訴。其他於解

釋公布時已經確定之行政處分，既不受該解釋之影響，受處

分人不能主張原確定判決適用法規顯有錯誤而提起再審之

訴，主張已經確定之行政處分適用法令錯誤，而申請撤銷或

變更之(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250號判決、110年度年

上字第19號判決、111年度再字第4號判決意旨參照)。

　4.查被告退輔會107年9月26日停俸函、107年9月28日停優存函

及被告基管局107年12月17日停俸函就系爭期間之規制效

力，業具形式存續力（不可爭力），對於原告有拘束之效

力，業如前述，復上開處分於781號解釋公布前均已確定，

依前開說明，即不受該解釋之影響，以維法安定性，原告不

得再行爭執。至原告稱本院108年度年訴字第1025號、108年

度年訴字第1220號、108年度年訴字第1053號等判決認皆屬

退伍軍人退伍後轉任私立大學而遭被告停止退除給與之案

件，因上開案件受處分人有提起行政救濟即與本件有不同之

對待，違反平等原則云云。惟按等者等之，不等者不等之，

為憲法平等原則之基本意涵。而觀諸原告所援引之上開案

件，受處分人就停俸、停優存處分均一併提起行政爭訟，尚

未生形式存續力，屬判決前已繫屬於各法院而尚未終結之案

件，揆諸前開說明，應依781號解釋意旨而為裁判，無礙於

法安定性，故得撤銷其停俸、停優存處分，與本件原停俸、

停優存處分均已確定具形式存續力，原告應受其規制效力之

拘束，性質上迥然不同，為不同處理自無違平等原則。另原

告主張應使系爭規定失效日溯及至施行日，使所有受影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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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伍軍人均能溯及重新完整享有之退除給與給付請求權，惟

781號解釋宣示系爭規定係自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並

未諭知溯及失效，是系爭規定是否溯及失效即應另待立法明

定，本院非得自行擴張781號解釋已明確宣告系爭規定立即

失效之「時的效力」，是原告上開主張，自非可取，無足為

有利其之認定。

八、綜上所述，本件停俸、停優存處分關於系爭期間部分之規制

效力均未經撤銷、廢止或因其他事由而使之失效，且於781

號解釋公布前均已確定生形式存續力，效力不受該解釋影

響，復系爭規定並未經宣告溯及失效，原告主張其有請求被

告給付系爭期間退休俸並辦理優存之公法上請求權，被告退

輔會應發給原告自107年10月1日起至108年8月22日止之退休

俸金及通知臺灣銀行辦理原告於系爭期間內之優存，暨被告

基管局應發給原告自系爭期間之退休俸，乃屬無據，不應准

許。

九、本案事證已明確，兩造其餘攻擊及防禦方法，均與本件判決

    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併予敘明。

十、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審判長法　官　黃翊哲

　　　　　　　　              法  官  林宜靜

　　　　　　　　              法  官  洪任遠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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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2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書記官  磨佳瑄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

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

者，得不委任律師

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

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

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

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

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

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

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

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

形之一，經高等行

政法院高等行政訴

訟庭認為適當者，

亦得為上訴審訴訟

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

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

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

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

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

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

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

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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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地訴字第18號
113年11月27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陳浦淮  
訴訟代理人  李如龍律師
被      告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代  表  人  嚴德發  
訴訟代理人  徐泉清  
被      告  公務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局


代  表  人  陳銘賢  
訴訟代理人  楊旻睿  
            楊曉蓓  
上列當事人間退除給與事件，原告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被告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下稱被告退輔會)之代表人原為馮世寬，於訴訟進行中變更為嚴德發，茲由新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二第83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按行政訴訟法第111條第1項、第2項規定：「（第1項）訴狀
    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經被告同意或
    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不在此限。（第2項）被告於訴之變
    更或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意變更或
    追加。」查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為：㈠被告退輔會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19,170元，並通知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臺灣銀行)原告得辦理民國107年8月1日起至108年8月22日止(下稱系爭期間)之優惠存款（下稱優存）。㈡被告公務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局(下稱被告基管局)應給付原告162,341元；嗣於113年2月27日當庭變更其聲明為：㈠被告退輔會應給付原告319,169元，並通知臺灣銀行原告得辦理系爭期間之優存。㈡被告基管局應給付原告162,340元。而被告對此並無異議（本院卷二第216頁），並為本案之言詞辯論，揆諸前開說明，即視為同意原告上開訴之變更，爰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事實概要：
　㈠原告原係軍職人員，於94年11月1日退伍，前經核定支領退休俸及優存利息。嗣被告退輔會以原告因任職私立大學(開南大學)專任教師，且每月公（勞）保投保薪資已逾公務人員委任第一職等本俸最高俸額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33,140元，屬107年6月21日制定公布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下稱107年服役條例，其中除第26、37、45、46條定自107年7月1日施行，其餘條文定自107年6月23日施行）第34條第1項第3款（業於111年1月19日修正刪除，下稱系爭規定）之人員，遂依107年服役條例第34條第2項及第46條規定，以107年9月26日輔給字00000000000號函通知原告自107年服役條例修正施行後之下個學年度即107年8月1日起應停止領受退除給與(即退休俸)，至原因消滅時恢復(下稱107年9月26日停俸函)，復以107年9月28日輔給字第1070080573號函通知原告自107年8月1日起停止辦理優存事宜，至原因消滅時恢復，並請於收迄107年9月28日停優存函之30日內，赴臺灣銀行原開戶分行辦理相關手續，並繳還自應暫停、停止或喪失優存權利之日起溢領或誤領之金額，屆期不繳還者，依行政執行法相關規定移送強制執行，另副知臺灣銀行(下稱107年9月28日停優存函)；再以107年11月25日輔給字第1070097131號書函追繳因查證作業因素，致107年8月1日至107年9月30日溢撥之退休俸金59,604元(下稱107年11月25日函)。原告就被告退輔會107年9月26日停俸函、107年9月28日停優存函提起訴願，經行政院以108年1月30日院臺訴字第1080164179號、0000000000號訴願決定駁回，原告復未提起行政訴訟而確定在案。
　㈡另被告基管局亦據被告退輔會提供之資料，依107年服役條例第34條第1項第3款、第2項及第52條第1項等規定，以107年12月17日台管業一字第1071421429號書函通知開南大學，並副知原告自107年8月1日起停發新制退休俸，並應於接獲107年12月17日書函之30日內繳回107年8月1日至同年9月30日止已領退休俸金25,546元（下稱107年12月17日停俸函），經原告繳回在案。
  ㈢嗣因司法院於108年8月23日作成釋字第781號解釋(下稱781號解釋)，宣告系爭規定與憲法保障平等權之意旨有違，自該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被告退輔會乃以108年8月28日輔給字第10800683871號函，通知原告自108年8月23日起恢復發放原告支領退休俸及辦理優存之權利，同時自上述日期起廢止107年9月26日、28日函之處分(下稱108年8月28日恢復給與函)；另以112年5月8日輔給字第1120034747號函撤銷107年11月23日函（應為11月25日之誤植）之處分(下稱112年5月8日函)。被告基管局亦以108年9月6日台管業一字第1081472204號函，通知自108年8月23日起，恢復發放原告支領新制退休俸（下稱108年9月6日恢復退休俸函）。惟原告主張被告退輔會另應發給原告自107年10月1日起至108年8月22日止之退休俸及通知臺灣銀行辦理原告系爭期間之優存，暨被告基管局應發給原告自系爭期間之退休俸，乃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
　㈠原告為退伍軍人，前經被告退輔會核定於107年6月30日前退伍生效，而原告退休案經審定確定時，亦代表原告之退除給與請求權、退除給與金額已經相關主管機關確定，本即享有被告退輔會發給之退休給與及得於臺灣銀行辦理優存之權利，被告退輔會雖依107年服役條例第34條、第46條等規定以107年9月26日停俸函、107年9月28日停優存函之處分停止原告上開權利，惟系爭規定經宣告違憲而失效不復存在，107年9月26日停俸函、107年9月28日停優存函隨之產生重大明顯瑕疵而應無效，被告退輔會亦以108年8月28日恢復給與函通知自行廢止107年9月26日停俸函、107年9月28日停優存函之處分，原告自得重新且溯及享有該等權利。且依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年上字第29號判決理由：「…上訴人退輔會、基管會為退除給與之支給機關，自負有補發被上訴人自107年8月1日起遭停止領受退除給與之給付義務，無待被上訴人提出申請或由支給機關以行政處分核定之」原告不需再向被告退輔會申請，或由被告退輔會以行政處分核定之，即得逕依行政訴訟法第8條第1項之規定提起給付訴訟，請求被告退輔會發給原告自107年10月1日起至108年8月22日止所應領得之退除給與每月29,802元，計319,169元。
　㈡被告基管局以108年9月6日函通知原告自108年8月23日起恢復受領退休給與之權利，係781號解釋宣告系爭規定違憲之故，雖該解釋宣告系爭規定自宣告當日即108年8月23日起向後失效，似無溯及之效力，然被告基管局係依據違憲且失效之法規作出107年12月17日停俸函之處分，縱使被告基管局未自行廢止，該等處分亦屬違法。原告雖未及對107年12月17日停俸函提起撤銷訴訟，然107年12月17日停俸函之依據違憲而遭宣告失效，自具行政程序法第111條第7款之具有重大明顯之瑕疵，該處分當然無效，原告自得請求被告基管局發給遭停俸期間應給付之退休俸，及原告原先已繳還之107年8、9月份已領俸金，而被告基管局每月應發給原告之退休俸金為12,773元，計應給付原告162,340元。
  ㈢本院108年度年訴字第1025號判決理由中亦明示：「…又原告優惠存款每月利息部分，亦遭停發，且依服役條例施行細則第59條第4項規定：『本條例第54條第6項所稱之差額，屬本條例第26條第3項調降後之優惠存款利息差額者，由輔導會編列預算支付。』關於利息差額部分由被告退輔會編列預算，而由被告給付給臺灣銀行，臺灣銀行再行辦理，並非直接由被告給付給原告，為求糾紛一次解決，避免原告另提起民事訴訟向臺灣銀行請求，原告訴請被告退輔會通知臺灣銀行辦理如聲明所示事項，亦有理由，應予准許。」為求紛爭一次解決，併請求判命被告退輔會應通知臺灣銀行辦理原告系爭期間之優存。
  ㈣被告退輔會稱781號解釋於108年8月23日公布，系爭規定自該日起失效，停俸、停優存處分之效力並不受影響，事後卻以系爭規定遭宣告違憲並經修正刪除，已無相關法源得辦理追繳為理由，以112年5月8日函撤銷107年11月25日函、及112年4月6日輔給字第1120025314號函命原告繳還溢領退休俸(下稱112年4月6日函)之處分。然若認107年9月26日停俸函處分之效力不因781號解釋而受影響，則原告溢領之退休俸金（107年8月1日至107年9月30日期間）亦在不應發給之範圍內，當然應該繳還；若認112年5月8日函之理由正當，即表示系爭規定已因781號解釋而失效，不僅溢領之退休俸金不應繳還，甚且連未發給原告之退休俸（107年10月1日至108年8月22日期間）都應補發予原告，此兩者之間存有不可併存之矛盾。同一行政機關所為兩種相反之見解，既然不能併存，當然須以後者為行政機關之最新見解。依此，被告退輔會事後亦認781號解釋公布後，系爭規定經修正刪除，而無辦理追繳之法源，其主張原告不得請求給付107年10月1日起至108年8月22日期間內之退休俸及優存利息云云，並無理由。
  ㈤系爭規定在781號中被宣告違憲，其理由係因該規定之立法目的是為避免退伍軍人從政府處受領雙薪，及提供年輕人較多工作機會，具有重要公眾利益，惟手段與目的間尚難謂具有實質關聯，因此有違平等原則。由此可知，在所有退伍軍人再任私立大學專任教師時是否應遭停俸之案件中，最重視的即是「平等原則」，而本案與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年上字第29號判決、110年度年上字第36號判決、本院108年度年訴字第1053號判決之事實相同，皆屬退伍軍人退伍後轉任私立大學而遭被告停止退除給與之案件，唯一的差別是上述案件受處分人有提起行政救濟，而本件原告因其軍人之服從天職，從而相信法律、相信被告致未提起救濟。雖於781號解釋公布前未就相關處分提出救濟者，無法在該解釋公布後藉由訴訟手段重新恢復系爭期間之退除給與給付請求權，係為維持法安定性，惟就其手段而言與目的之達成間無實質關聯。第一，受系爭規定影響之退伍軍人人數本就極少，還要再從這一小群人中將人分類，僅給予有針對相關處分提起行政救濟者有溯及恢復退休給與給付請求權利之機會，卻忽略系爭規定本質上即違憲，只要這一小群人之權利皆溯及恢復，便能使781號解釋更能發揮其保障退伍軍人完整平等權之效能，又不至於嚴重動搖法安定性，故不應用剝奪少數人重大利益之方式來維護法安定性，手段與目的之達成間無實質關聯。第二，是否准許溯及恢復退除給與請求權之分類標準為是否有就相關處分提起救濟，惟此種分類方式實際上卻是將受影響之退伍軍人分為對國家命令存有疑心者，以及本於軍人服從天職而接受國家命令者。當收到被告停俸相關處分時，無人可事先預測作成相關處分之系爭規定將會在不久之將來遭宣告違憲，因此少數人如原告選擇接受處分而未提起相應救濟，此等人之選擇反而落得退休給與遭剝奪卻無法請求之下場，豈非在懲罰原告等人？故不應用剝奪基於服從天性而未提起救濟之退伍軍人退休給與之方式來維持法安定性，此手段與目的之達成間亦無實質關聯。綜上所述，若將上述案件與本案差別對待，即違反平等權，故本案應與上述案件相同，受系爭規定影響之原告，系爭規定之生效日亦應溯及自法規生效日即107年6月23日，產生近似違憲條文自始不存在之效果，使原告能完整恢復退除給與給付請求權。
　㈥781號解釋理由書：「按新訂之法規，如涉及限制或剝奪人民權利，或增加法律上之義務，原則上不得適用於該法規生效前業已終結之事實或法律關係，是謂禁止法律溯及既往原則。」許志雄大法官在該號解釋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進一步說明：「對人民而言，新法屬干預或不利益（限制或侵害）性質者，原則上應受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拘束；反之，新法屬授益性質者，或不屬干預、不利益性質者，不禁止溯及立法（事後法）…依法治國原則下之法安定性及信賴保護之要求，原則上禁止真正溯及效力，僅在有特別之正當理由時始例外允許之。所謂特別之正當理由，係指保護人民對舊法之信賴之必要不存在，包括舊法不明確且支離破碎，市民對其信賴完全未形成，以及舊法明顯違憲，其修正當然預想得到之情形。」可知在立法層面，為維持法治國原則下之法安定性與信賴保護要求，原則上不可制定溯及既往之法律，惟該法規明顯違憲，或新法規對人民而言有利益，人民之信賴保護不存在時，則可例外制定溯及既往之法律。司法院釋字第793號解釋理由書、許志雄大法官於該號解釋協同意見書更進一步論述，「追求憲法重大公共利益」係允許溯及既往立法之例外情形之一，若溯及既往立法係為追求公共利益及實現公平正義所必要者，此時法安定性與預測可能性將需要讓步等語。由此可推論，在會影響一般人民之立法層面上，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之適用都具有一定界限，並非絕對原則，當與公共利益產生衝突時，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仍須適時讓步。更何況在僅會影響極少數人個案法律適用層面，若使法規效力溯及既往，既可大幅度保障當事人權益，又不至於嚴重動搖法安定性與信賴保護時，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之讓步範圍應比會影響多數人之立法層面更加開闊。而在本案中，如讓被停俸、停優存之退伍軍人之退除給與給付請求權自781號解釋公布日起方恢復，或能維持法安定性，惟如系爭規定失效日進一步溯及至法規施行日，使退伍軍人之退除給與給付請求權溯及自系爭規定施行日(即107年6月23日)恢復，則可進一步使受到不公平對待之退伍軍人獲得完整平等權之保障，且系爭條文自施行至被宣告違憲為止，僅一年多，在個案上予以溯及，對法安定性之侵害甚微。此外，系爭規定涉及之人數極少，金額既不龐大亦可得確定。若不讓受影響之退伍軍人權益溯及恢復，當私校薪酬小於退休給與時，反而有侵害人民權利之虞。最重要的是，系爭條文本質上即違憲，縱認其於自施行日至失效日間有效，以此為據所為之處分仍不必然有效。在法安定性以及其他憲法所欲保護之價值兩相權衡下，應可得出此時有比法安定性更值得保護之利益，故應使系爭規定失效日溯及至法規施行日(即107年6月23日)，產生近似違憲條文自始不存在之效果，而使所有退伍軍人之退除給與給付請求權完整恢復。
  ㈦另本院98年度訴更一字第29號判決與本案事實相同，均係軍公教人員退休金發給之爭議涉訟，且退休金給付請求權於兩案原告退休時已審定確定，唯一之差異在於：該案係臺北縣政府(現改制為新北市政府)拒絕給付退休金予該案原告依據之法規命令因無法律授權而自始無效，故自始臺北縣政府應有給付退休金之義務，而在本案中，被告退輔會與基管局是否亦自始具有給付退休金予本案原告之義務？如讓系爭規定失效日溯及至法規施行日，產生近似違憲條文自始不存在之效果，使所有退伍軍人之退除給與給付請求權均溯及自系爭規定施行日完整恢復，並使被告自始具有給付退休金予本案原告之義務，將可維護比法安定性更值得保護之利益，使本案不受法律溯及既往原則之拘束。此外，受系爭規定影響之原告，其退除給與給付請求權亦應溯及至系爭規定生效日起完整恢復。又因軍公教人員退休金制度之高度相似性，是以，依上開判決意旨，因原告之退除給與給付請求權應溯及至系爭規定生效日起恢復，被告自始具有給付退休金予原告之義務等語。
　㈧並聲明：⒈被告退輔會應給付原告319,169元，並通知臺灣銀行原告得辦理系爭期間之優存。⒉被告基管局應給付原告162,340元。
三、被告退輔會則以:
　㈠提起行政訴訟法第8條一般給付訴訟，應限於請求金額已獲准許可或已保證確定之金錢支付或返還。質言之，須以該訴訟得「直接」行使給付請求權者為限，如依實體法之規定，尚須先由行政機關核定或確定其給付請求權者，則於提起一般給付訴訟之前，應先提起課予義務訴訟，請求作成核定之行政處分，否則逕行提起一般給付訴訟，即屬不備起訴要件，顯非適法且無可補正。
　㈡原告係支領退休俸及辦理優存支領優存利息，並再任私立大學專任教師之人員，被告於107年服役條例施行後，查知原告任職私立大學專任教師，且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停俸基準，依據當時有效法律規定，作成停俸、停優存處分，原告對前揭處分提起訴願經行政院決定駁回，因原告未再提起行政訴訟而告確定。復被告依781號解釋作成恢復處分之效力，係自108年8月23日起恢復原告支領退休俸及辦理優存權利，並同時廢止停俸、停優存處分，則停俸、停優存處分之規制效力應自廢止時起，失其效力。停俸、停優存處分於系爭107年8月1日至108年8月22日期間之規制效力，並未經被告撤銷、廢止，亦未據原告對之提起行政訴訟加以變更或撤銷，對於受處分之原告及作成處分之被告，自仍有拘束之效力。
　㈢系爭規定固經司法院於108年8月23日作成781號解釋宣告與憲法保障平等權之意旨有違，自該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惟停俸、停優存處分已生形式存續力，自不因系爭規定事後經781號解釋為違憲而失其效力，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107年10月1日起至108年8月22日期間之退休俸，並通知臺灣銀行得辦理系爭期間之優存，即屬無據。
　㈣國防部資源規劃司111年12月9日國資人力字第1110324611號函略謂，受處分人不服被告核定停止領受退休俸及優存利息之行政處分，所提訴願經行政院決定駁回後，未於法定期間再提訴訟救濟而確定，不因嗣後相關規定經宣告違憲而失其效力。原告就停俸、停優存處分提起訴願經行政院駁回後，因未再提起行政訴訟而告確定，與原告援引本院108年度年訴字第1025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年上字第29號判決，係屬781號解釋公布時尚在行政救濟程序中之案件，要屬有別。
　㈤被告107年11月25日函與112年4月6日函，係請原告繳還107年8月1日至同年9月30日溢撥之退休俸金59,604元之追繳處分，其規制效果在於形成原告繳還前開溢領退休俸金之義務。嗣被告以112年5月8日函撤銷前開追繳處分，僅係使該追繳處分所形成之返還義務失其效力，與原告受上開停俸、停優存處分之形式存續力拘束，要屬二事，原告以被告撤銷前開追繳處分主張其因此得請求107年10月1日起至108年8月22日期間之退休俸及優存利息，洵有誤解等語置辯。
　㈥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被告基管局則以:
　㈠因公法上原因發生財產上之給付，而提起一般給付訴訟，其請求給付者，須以該訴訟可直接行使給付請求權為限。被告基管局以107年12月17日停俸函副知原告自107年8月1日起停發新制退休俸，因108年8月23日公布之781號解釋，本局嗣以108年9月6日恢復退休俸函通知原告自108年8月23日起恢復領受新制月退休俸。是原告公法上給付之請求，涉及行政處分撤銷與否，屬「以行政處分應否撤銷為據」之情形，依行政訴訟法第8條規定，僅能提起撤銷訴訟時併為請求，而不得逕提起一般給付訴訟。原告並非於提起撤銷訴訟時併為請求補發新制退休俸，其提起一般給付訴訟，為起訴不備訴訟要件，且其情形無法補正，核屬起訴不合法，應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裁定駁回。
　㈡原告退伍後再任私立大學編制內專任教師職務，且每月支領薪酬已超過公務人員委任第一職等本俸最高俸額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被告基管局爰依系爭規定，以107年12月17日停俸函副知原告自107年8月1日起停發新制退休俸，核屬有據。原告迄未就107年12月17日停俸函提起任何救濟，已告確定，且未經撤銷、廢止或未因其他事由而失效，其效力繼續存在，即生行政處分之存續力，自應拘束該法律關係之當事人，及對該法律關係為處置之法律主體，亦拘束原處分機關以外之相關行政機關及法院，產生構成要件效力。原告請求給付系爭期間新制退休俸，於法無據，其主張顯無理由。
　㈢781號解釋既已明確宣示系爭規定自該解釋公布日起失其效力，並無溯及既往之效力，被告基管局以108年9月6日恢復退休俸函通知原告自108年8月23日起恢復領受新制月退休俸，與781號解釋意旨並無不合，且經軍職人員人事主管機關國防部以108年10月14日國資人力字第1080002548號函釋示在案。原告之請求自欠缺請求權基礎，洵無理由等語置辯。
　㈣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前開事實概要欄所載事實，有被告退輔會107年9月26日停俸函(本院卷一第157頁)、107年9月28日停優存函(本院卷一第159頁)、107年11月25日函(本院卷一第161-162頁)、行政院108年1月30日院臺訴字第1080164179號、0000000000號訴願決定(本院卷一第163-166頁)、被告退輔會108年8月28日恢復給與函(本院卷一第167頁)、112年5月8日函(本院卷一第103頁)、國防部陸軍總司令部94年10月21日鄭樸字第0940020695號函(本院卷一第133頁)、開南大學107年9月14日開南人字第1070008042號函(本院卷一第137-138頁)、被告基管局107年12月17日停俸函(本院卷一第135頁)、108年9月6日恢復退休俸函(本院卷一第139-140頁)等在卷可稽，足以認定為真實。
六、爭點：原告請求被告退輔會發給原告自107年10月1日起至108年8月22日止之退休俸及通知臺灣銀行辦理原告於系爭期間內之優存，並請求被告基管局發給原告系爭期間之退休俸，有無理由?
七、本院之判斷：
　㈠按107年服役條例第3條第4款第2目、第9目規定：「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四、退除給與：指軍官、士官退伍除役時之給與，包含下列項目：……（二）退休俸。……（九）優惠存款利息……」第23條第1項規定：「軍官、士官退伍除役時給與如下：一、服現役3年以上未滿20年者，按服現役年資，給與退伍金。二、服現役20年以上，或服現役15年以上年滿60歲者，依服現役年資，按月給與退休俸終身，或依志願，按前款規定，給與退伍金。三、在現役期間，因作戰或因公致傷、身心障礙，經檢定不堪服役，合於國軍退除役官兵身心障礙就養基準者，按月給與贍養金終身，或依志願，按前2款規定，給與退伍金或退休俸。」第34條第1項第3款、第2項、第4項規定：「（第1項）支領退休俸或贍養金之軍官、士官，有下列情形之一時，停止領受退休俸或贍養金，至原因消滅時恢復之：……三、就任或再任私立大學之專任教師且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公務人員委任第一職等本俸最高俸額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者。（第2項）本條例修正施行前……有前項第3款情形者，自本條例修正施行後之下個學年度起施行。……（第4項）未依第1項或第2項規定停止領受退休俸或贍養金，而有溢領情事者，由支給機關依法追繳自應停止領受日起溢領之金額。」第46條第1項、第2項、第3項規定：「（第1項）退撫新制實施前服役年資，依實施前原規定基準核發之退伍金、勳獎章獎金、榮譽獎金、眷補代金及實施前參加軍人保險年資所領取之退伍給付，得由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辦理優惠存款。（第2項）前項退伍金、勳獎章獎金、榮譽獎金、眷補代金及軍人保險退伍給付優惠存款之適用對象、辦理條件、金額、利率、期限、利息差額補助、質借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國防部會商財政部擬訂，報行政院核定之。（第3項）依第1項規定辦理優惠存款者，如有第33條第1項但書或第34條、第40條、第41條規定應停止或喪失領受退除給與情事者，其優惠存款應同時停止辦理，並俟停止原因消滅時恢復。」第52條第1項規定：「軍官、士官或其遺族因法定事由發生……應暫停、停止、喪失請領權利……而溢領或誤領相關退除給與者，由支給機關以書面行政處分，命當事人於一定期限內繳還自應暫停、喪失、停止請領權利之日起溢領或誤領之金額；屆期而不繳還者，依行政執行法相關規定強制執行之。」又依107年服役條例第46條第2項規定授權訂定之陸海空軍退伍除役軍官士官退除給與及保險退伍給付優惠存款辦法(下稱退除給與及優存辦法)第16條規定：「（第1項）軍官、士官有本條例應剝奪、減少、喪失、停止或暫停領受退除給與情事者，軍官、士官或其遺族應主動通知審定機關、輔導會、再任機關及受理優存機構，停止辦理優存。但停止或暫停原因消滅後，得檢附證明文件，申請回復請領權利或繼續發給。（第2項）前項人員未依規定停止辦理優存者，由支給機關以書面行政處分，命當事人於30日內繳還自應暫停、停止或喪失優存權利之日起溢領或誤領之金額；屆期不繳還者，支給機關應依行政執行法相關規定移送強制執行，同時副知受理優存機構。」而「服役條例第34條第1項第3款規定：『支領退休俸或贍養金之軍官、士官，有下列情形之一時，停止領受退休俸或贍養金，至原因消滅時恢復之：……三、就任或再任私立大學之專任教師且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公務人員委任第1職等本俸最高俸額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者。』與憲法保障平等權之意旨有違，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業經司法院作成781號解釋並於108年8月23日公布在案。
　㈡行政處分，依行政程序法第92條第1項及訴願法第3條第1項規定，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而言。而行政機關就法律關係或由法律關係產生之權利或義務，或就法律上具有重要性之人或物之性質，以可產生存續力之方式所為具有拘束力之確認，是為確認處分，因具有規制之性質，仍為行政處分（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年上字第345號判決意旨參照）。又行政處分於對外宣示時，發生效力。而所謂「生效」者，係指行政處分對外宣示其存在之事實而言，因此，書面行政處分是自送達相對人及已知之利害關係人起，書面以外之行政處分自以其他適當方法通知或使其知悉時起，依送達、通知或使知悉之內容對相對人及利害關係人發生效力（行政程序法第100條第1項）。已生效之行政處分未經撤銷、廢止或因其他事由而失效者，其效力繼續存在（行政程序法第110條第3項）。據上可知，行政處分一旦生效後，除有失效之原因外，即具有實質存續力，其內容對受處分之相對人、利害關係人及原處分機關發生拘束之效力，且倘若該處分已不能再以通常之救濟途徑（訴願及行政訴訟）加以變更或撤銷，即有形式存續力，與形式的確定力相當（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年上字第19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原告於94年11月1日退伍，經核定支領退休俸及優存利息在案，其退休後因再任私立學校專任教師，且每月支領薪資已逾公務人員委任第一職等本俸最高俸額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被告退輔會乃依107年服役條例第34條第2項及第46條規定，以107年9月26日停俸函通知原告自107年8月1日起停止領受退除給與，至原因消滅時恢復；另以107年9月28日停優存函通知原告自107年8月1日起停止辦理優存事宜，至原因消滅時恢復，並於收訖107年9月28日停優存函之30日內，赴臺灣銀行原開戶分行辦理相關手續，並繳還自應暫停、停止或喪失優存權利之日起溢領或誤領之金額，被告退輔會嗣以108年8月28日函，通知自108年8月23日起，恢復發放原告支領退休俸金及辦理優存權利，同時自上述日期起廢止107年9月26日停俸函、28日停優存函之處分；被告基管局以107年12月17日停俸函知原告自107年8月1日起停發新制退休俸，並於30日內繳回107年8月1日至同年9月30日止已領退休俸25,546元，復以108年9月6日函通知原告自108年8月23日起，恢復發放新制退休俸金等情，業如前述。而依上開107年服役條例之規定可知，軍官、士官有系爭規定「再任私立學校職務且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公務人員委任第一職等本俸最高俸額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之情事，屬於法定停發退除給與及優存之原因，應主動通知審定機關、被告、再任機關及受理優存機構，無庸待主管機關另以行政處分核定或下命停發，即發生停止領受退除給與及優存權利的法律效果，是107年9月26日停俸函、107年9月28日停優存函及107年12月17日停俸函關於告知原告107年服役條例第34條、第46條之法律效果及原告為相對應之作為，並教示其法律救濟方法，即具確認性行政處分之性質，即確認原告該當系爭規定即107年服役條例第34條第1項第3款所定「再任私立大學之專任教師且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公務人員委任第一職等本俸最高俸額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之要件，及其自107年8月1日起停止領受退除給與及辦理優存事宜，俟停止原因消滅時恢復。嗣原告因不服被告退輔會107年9月26日停俸函、107年9月28日停優存函提起訴願，經行政院108年1月30日院臺訴字第1080164179號、0000000000號訴願決定駁回，於108年2月13日寄存於原告住所附近之石門水庫郵局，此有送達證書在卷可稽(訴願不可閱卷第17頁)，原告未提起行政訴訟而確定在案，另原告就被告基管局107年12月17日停俸函則未提起任何行政爭訟，依前揭說明，上開停俸函及停優存函之行政處分於108年8月23日781號解釋公布前即具有實質存續力及形式存續力甚明。
　㈣再觀以被告退輔會107年9月26日停俸函、107年9月28日停優存函、108年8月28日恢復給與函之內容，可知107年9月26日停俸函、107年9月28日停優存函是自107年8月1日起停止原告受領退休俸金及辦理優存之權利，108年8月28日函則表明自108年8月23日起恢復該等權利，並同時廢止107年9月26日停俸函、107年9月28日停優存函；另觀諸被告基管局107年12月17日停俸函，係自107年8月1日起停發退休俸，而108年9月6日恢復退休俸函則僅說明系爭規定自781號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並自解釋公布之日(即108年8月23日)起恢復領受月退休俸金(本院卷一第139-140頁)。而行政處分經廢止後，自廢止時或自廢止機關所指定較後之日時起，失其效力(行政程序法第125條)，可知被告退輔會107年9月26日停俸函、107年9月28日停優存函均自107年8月1日起生規制效力，於108年8月23日因廢止而向後失其效力；被告基管局107年12月17日停俸函之行政處分則自107年8月1日起生規制效力，且未經撤銷、廢止。是107年9月26日停俸函、107年9月28日停優存函及107年12月17日停俸函之行政處分於系爭107年8月1日至108年8月22日期間之規制效力，並未經被告撤銷或廢止，且於108年8月23日781號解釋公布前已具形式存續力，復無其他事由使之失效，對於受處分之原告及作成處分之被告，自具有拘束力，又系爭規定係經宣告自781號解釋公布之日即108年7月23日起失其效力，並非溯及失效，原告據此主張其有請求被告給付系爭期間退休俸金並辦理優存之公法上請求權，即非可採。
　㈤至原告主張被告退輔會107年9月26日停俸函、107年9月28日停優存函及被告基管局107年12月17日停俸函之行政處分均因所依據之系爭規定經宣告失效，而該當行政程序法第111條第7款之情事，當然無效云云：
　1.按行政程序法第111條規定：「行政處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無效︰一、不能由書面處分中得知處分機關者。二、應以證書方式作成而未給予證書者。三、內容對任何人均屬不能實現者。四、所要求或許可之行為構成犯罪者。五、內容違背公共秩序、善良風俗者。六、未經授權而違背法規有關專屬管轄之規定或缺乏事務權限者。七、其他具有重大明顯之瑕疵者。」所謂無效之行政處分，係指行政行為具有行政處分之形式，但其內容具有明顯、嚴重瑕疵而自始、當然、確定不生效力。基於維護法律安定性、國家本身所具有之公益性及國家權威，學說及各國立法例皆認為行政處分是否無效，除法律定有明文之情形外，宜從嚴認定，故乃兼採「明顯瑕疵說」與「重大瑕疵說」作為認定標準之理論基礎。而所謂「其他具有重大明顯之瑕疵者」之概括規定，則用以補充前6款所未及涵蓋之無效情形，行政處分是否具有重大明顯之瑕疵罹於無效，並非依當事人之主觀見解，亦非依受法律專業訓練者之認識能力判斷，而是依一般具有合理判斷能力者之認識能力決定之，其簡易之標準即係普通社會一般人一望即知其瑕疵為判斷標準。換言之，該瑕疵須「在某程度上猶如刻在額頭上般」明顯之瑕疵，如行政處分之瑕疵倘未達到重大、明顯之程度，一般人對其違法性的存在與否猶存懷疑，則基於維持法安定性之必要，則不令該處分無效，其在被正式廢棄前，依然有效，僅係得撤銷而已（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判字第18號判決意旨參照）。
　2.經查，觀諸被告退輔會107年9月26日停俸函、107年9月28日停優存函及被告基管局107年12月17日停俸函之行政處分，核無行政程序法第111條第1至6款所定行政處分無效之情形。復上開處分作成時，781號解釋尚未作成，且該解釋僅稱系爭規定自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並無溯及之效力，被告退輔會、基管局據此作成之上開處分自難因法規事後失效，而異其效力。況作為行政處分依據之法規，經大法官作成違憲之解釋，並宣告立即失效時，僅生行政機關不得以該法規作為行政處分依據之效果，行政處分有此情形，其作成如尚非社會一般人一望即知其瑕疵，即難認其內容具有明顯、嚴重瑕疵而自始、當然、確定不生效力(最高行政法院107年度判字第348號判決意旨參照)。是原告主張上開處分為無效之行政處分，並不可採。　
　㈥又原告主張被告退輔會另以112年5月8日函撤銷107年11月25日函及112年4月6日函命原告繳還溢領退休俸之處分，即被告退輔會亦認781號解釋公布後，已無辦理追繳之法源，故不僅溢領之退休俸不應繳還，甚連未發給原告之退休俸都應補發予原告乙節：
　1.按行政程序法第127條規定：「(第1項)授予利益之行政處分，其內容係提供一次或連續之金錢或可分物之給付者，經撤銷、廢止或條件成就而有溯及既往失效之情形時，受益人應返還因該處分所受領之給付。其行政處分經確認無效者，亦同。(第2項)前項返還範圍準用民法有關不當得利之規定。(第3項)行政機關依前2項規定請求返還時，應以書面行政處分確認返還範圍，並限期命受益人返還之。(第4項)前項行政處分未確定前，不得移送行政執行。」是行政機關如有公法上不當得利事實或法律關係存在，原作成授益處分行政機關須於請求權時效期間內，先作成確認返還範圍、並限期命受益人返還之書面行政處分並確定具形式存續力後，方得移送行政執行。
　2.查被告退輔會前作成107年11月25日函命原告繳還溢領107年8月1日至同年9月30日之退休俸金計59,604元，固具確認返還範圍之確認處分性質，惟其並未記載繳還之期限(本院卷一第161-162頁)，而未符合行政程序法第127條第3項之規定，被告退輔會遂另作成112年4月6日函之行政處分載明依行政程序法第127條規定命原告於30日內繳還上開金額(本院卷一第169-170頁)，原告不服，對112年4月6日函提起訴願，經被告退輔會重新審查後，作成112年5月8日函，其內容載明：「一、依行政程序法第117條及訴願法第58條辦理。二、本會前以旨揭函文(按即107年11月25日函、112年4月6日函)，辦理台端107年再任私校溢發俸金追繳事宜，惟處分依據107年發布之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第34條第1項第3款相關規定，業經宣告違憲，並於111年1月19日修正刪除，並溯至108年8月23日施行，檢視107年處分雖具法效性，惟原追繳法規依據業經修正刪除，無相關法源得辦理追繳，故撤銷相關處分」等語(本院卷一第171頁)，可知被告退輔會審酌112年4月6日函作成時，系爭規定業因違憲經修法刪除，復因不得適用違憲之法律，已無追繳款項之法律依據，方一併撤銷107年11月25日函、112年4月6日函之行政處分，此乃為107年11月25日函未符法律要件及112年4月6日函作成係在781號解釋後之故，與107年9月26日停俸函、107年9月28日停優存函於系爭期間尚具規制效力並無抵觸，原告執此主張被告退輔會存有兩種相異之見解，原告得請求補發退休俸金並辦理優存，尚有誤會，非可憑採。
　㈦另原告主張對停俸、停優存處分提起行政救濟者，行政法院即會認定所依據法律因違憲而不得適用，然未提起行政救濟之原告，卻未受相同對待，違反平等原則；另應使系爭規定失效日溯及至法條施行日，產生近似違憲條文自始不存在之效果，使所有受影響之退伍軍人均能溯及重新完整享有退除給與給付請求權等節：
　1.按憲法第171條規定：「（第1項）法律與憲法牴觸者無效。（第2項）法律與憲法有無牴觸發生疑義時，由司法院解釋之。」是解釋法律牴觸憲法而宣告其為無效，乃專屬司法院大法官之職掌。司法院解釋憲法，所為之解釋，有拘束全國各機關及人民之效力，各機關處理有關事項，應依解釋意旨為之，雖經司法院釋字第185號解釋宣示在案。惟據司法院釋字第188號解釋：「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其職權上適用同一法律或命令發生見解歧異，本院依其聲請所為之統一解釋，除解釋文內另有明定者外，應自公布當日起發生效力。各機關處理引起歧見之案件及其同類案件，適用是項法令時，亦有其適用。……」及司法院釋字第592號解釋理由書：「本院大法官依人民聲請所為法令違憲審查之解釋，原則上應自解釋公布當日起，向將來發生效力；經該解釋宣告與憲法意旨不符之法令，基於法治國家法安定性原則，原則上自解釋生效日起失其效力，惟為賦予聲請人救濟之途徑，本院大法官依人民聲請所為之解釋，對聲請人據以聲請之案件，亦有效力，其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者，得以該解釋為再審或非常上訴之理由，此觀本院釋字第177號、第185號解釋自明。」之意旨，可知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其效力發生時點，以向後生效為原則。亦即司法院大法官依人民聲請所為之解釋，對非聲請人不生溯及效力，非聲請人之前已確定之案件，為維護法安定性，不因確定後之司法院解釋而變成違法。
　2.又司法院釋字第786號指明：「中華民國89年7月12日制定公布之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前段規定……第16條規定……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不予適用。又本解釋聲請案之原因案件，及適用上開規定處罰，於本解釋公布之日尚在行政救濟程序中之其他案件，法院及相關機關應依本解釋意旨及107年6月13日修正公布之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規定辦理。」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126號判決亦認：「對於解釋公布時尚在行政救濟中未確定之行政處分，受理行政救濟之機關（包括行政法院）應受宣告特定法令違憲之解釋之拘束，不得再適用該違憲之法令，而應認定系爭依違憲法令作成之行政處分違法。」（最高行政法院103年度判字第233號、100年度判字第1550號判決亦同）。112年6月21日修正公布之憲法訴訟法第53條第1項即規定：「判決宣告法規範立即失效或溯及失效者，於判決前已繫屬於各法院而尚未終結之案件，各法院應依判決意旨為裁判。」其修法理由為：「憲法法庭以判決宣告法規範立即失效或溯及失效者，各法院就判決前已繫屬而尚未終結之案件，原則上均不得再繼續適用因憲法法庭之判決而已失效之法規範，應依判決意旨為裁判。」同條第2項另規定：「判決前適用立即失效之法規範作成之確定裁判，其效力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受影響。」其修法理由亦載明：法規範係自判決宣示或公告時起向後失效，相對於憲法法庭宣告法規範溯及失效而言，側重法安定性之維護，爰明定於憲法法庭判決前，適用立即失效違憲法規範作成之確定裁判，其效力不受影響，以維護法安定性等語。即將上開實務法理見解為具體化規範，是行政法院對於審理中之訴訟事件，在訴訟之程序標的處分所依據之法律，經司法院大法官之憲法解釋或由憲法法庭裁判宣告為違憲並立即失效者，因無涉法安定性之考量，即應依憲法解釋或憲法法庭裁判意旨而為裁判，然前已確定之案件，其效力則不受影響。
　3.申言之，對於解釋公布時尚在行政爭訟中未確定之行政處分，行政法院應受宣告特定法令違憲之解釋之拘束，不得再適用該違憲之法令，而應認定系爭依違憲法令作成之行政處分違法。如果系爭行政處分於解釋公布時已經確定，則只有曾對系爭行政處分提起行政訴訟而受不利確定終局判決，並對該判決所適用之法令聲請違憲審查者，始得依該解釋，主張原確定判決適用法規顯有錯誤而提起再審之訴。其他於解釋公布時已經確定之行政處分，既不受該解釋之影響，受處分人不能主張原確定判決適用法規顯有錯誤而提起再審之訴，主張已經確定之行政處分適用法令錯誤，而申請撤銷或變更之(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250號判決、110年度年上字第19號判決、111年度再字第4號判決意旨參照)。
　4.查被告退輔會107年9月26日停俸函、107年9月28日停優存函及被告基管局107年12月17日停俸函就系爭期間之規制效力，業具形式存續力（不可爭力），對於原告有拘束之效力，業如前述，復上開處分於781號解釋公布前均已確定，依前開說明，即不受該解釋之影響，以維法安定性，原告不得再行爭執。至原告稱本院108年度年訴字第1025號、108年度年訴字第1220號、108年度年訴字第1053號等判決認皆屬退伍軍人退伍後轉任私立大學而遭被告停止退除給與之案件，因上開案件受處分人有提起行政救濟即與本件有不同之對待，違反平等原則云云。惟按等者等之，不等者不等之，為憲法平等原則之基本意涵。而觀諸原告所援引之上開案件，受處分人就停俸、停優存處分均一併提起行政爭訟，尚未生形式存續力，屬判決前已繫屬於各法院而尚未終結之案件，揆諸前開說明，應依781號解釋意旨而為裁判，無礙於法安定性，故得撤銷其停俸、停優存處分，與本件原停俸、停優存處分均已確定具形式存續力，原告應受其規制效力之拘束，性質上迥然不同，為不同處理自無違平等原則。另原告主張應使系爭規定失效日溯及至施行日，使所有受影響之退伍軍人均能溯及重新完整享有之退除給與給付請求權，惟781號解釋宣示系爭規定係自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並未諭知溯及失效，是系爭規定是否溯及失效即應另待立法明定，本院非得自行擴張781號解釋已明確宣告系爭規定立即失效之「時的效力」，是原告上開主張，自非可取，無足為有利其之認定。
八、綜上所述，本件停俸、停優存處分關於系爭期間部分之規制效力均未經撤銷、廢止或因其他事由而使之失效，且於781號解釋公布前均已確定生形式存續力，效力不受該解釋影響，復系爭規定並未經宣告溯及失效，原告主張其有請求被告給付系爭期間退休俸並辦理優存之公法上請求權，被告退輔會應發給原告自107年10月1日起至108年8月22日止之退休俸金及通知臺灣銀行辦理原告於系爭期間內之優存，暨被告基管局應發給原告自系爭期間之退休俸，乃屬無據，不應准許。
九、本案事證已明確，兩造其餘攻擊及防禦方法，均與本件判決
    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併予敘明。
十、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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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判長法　官　黃翊哲
　　　　　　　　              法  官  林宜靜
　　　　　　　　              法  官  洪任遠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2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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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地訴字第18號
113年11月27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陳浦淮  
訴訟代理人  李如龍律師
被      告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代  表  人  嚴德發  
訴訟代理人  徐泉清  
被      告  公務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局

代  表  人  陳銘賢  
訴訟代理人  楊旻睿  
            楊曉蓓  
上列當事人間退除給與事件，原告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被告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下稱被告退輔會)之代表人
    原為馮世寬，於訴訟進行中變更為嚴德發，茲由新任代表人
    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二第83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
二、按行政訴訟法第111條第1項、第2項規定：「（第1項）訴狀
    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經被告同意或
    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不在此限。（第2項）被告於訴之變
    更或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意變更或
    追加。」查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為：㈠被告退輔會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19,170元，並通知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臺灣銀行)原告得辦理民國107年8月1日起至108年8月22日止(下稱系爭期間)之優惠存款（下稱優存）。㈡被告公務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局(下稱被告基管局)應給付原告162,341元；嗣於113年2月27日當庭變更其聲明為：㈠被告退輔會應給付原告319,169元，並通知臺灣銀行原告得辦理系爭期間之優存。㈡被告基管局應給付原告162,340元。而被告對此並無異議（本院卷二第216頁），並為本案之言詞辯論，揆諸前開說明，即視為同意原告上開訴之變更，爰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事實概要：
　㈠原告原係軍職人員，於94年11月1日退伍，前經核定支領退休
    俸及優存利息。嗣被告退輔會以原告因任職私立大學(開南
    大學)專任教師，且每月公（勞）保投保薪資已逾公務人員
    委任第一職等本俸最高俸額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33,140元，
    屬107年6月21日制定公布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下稱
    107年服役條例，其中除第26、37、45、46條定自107年7月1
    日施行，其餘條文定自107年6月23日施行）第34條第1項第3
    款（業於111年1月19日修正刪除，下稱系爭規定）之人員，
    遂依107年服役條例第34條第2項及第46條規定，以107年9月
    26日輔給字00000000000號函通知原告自107年服役條例修正
    施行後之下個學年度即107年8月1日起應停止領受退除給與(
    即退休俸)，至原因消滅時恢復(下稱107年9月26日停俸函)
    ，復以107年9月28日輔給字第1070080573號函通知原告自10
    7年8月1日起停止辦理優存事宜，至原因消滅時恢復，並請
    於收迄107年9月28日停優存函之30日內，赴臺灣銀行原開戶
    分行辦理相關手續，並繳還自應暫停、停止或喪失優存權利
    之日起溢領或誤領之金額，屆期不繳還者，依行政執行法相
    關規定移送強制執行，另副知臺灣銀行(下稱107年9月28日
    停優存函)；再以107年11月25日輔給字第1070097131號書函
    追繳因查證作業因素，致107年8月1日至107年9月30日溢撥
    之退休俸金59,604元(下稱107年11月25日函)。原告就被告
    退輔會107年9月26日停俸函、107年9月28日停優存函提起訴
    願，經行政院以108年1月30日院臺訴字第1080164179號、00
    00000000號訴願決定駁回，原告復未提起行政訴訟而確定在
    案。
　㈡另被告基管局亦據被告退輔會提供之資料，依107年服役條例
    第34條第1項第3款、第2項及第52條第1項等規定，以107年1
    2月17日台管業一字第1071421429號書函通知開南大學，並
    副知原告自107年8月1日起停發新制退休俸，並應於接獲107
    年12月17日書函之30日內繳回107年8月1日至同年9月30日止
    已領退休俸金25,546元（下稱107年12月17日停俸函），經
    原告繳回在案。
  ㈢嗣因司法院於108年8月23日作成釋字第781號解釋(下稱781號解釋)，宣告系爭規定與憲法保障平等權之意旨有違，自該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被告退輔會乃以108年8月28日輔給字第10800683871號函，通知原告自108年8月23日起恢復發放原告支領退休俸及辦理優存之權利，同時自上述日期起廢止107年9月26日、28日函之處分(下稱108年8月28日恢復給與函)；另以112年5月8日輔給字第1120034747號函撤銷107年11月23日函（應為11月25日之誤植）之處分(下稱112年5月8日函)。被告基管局亦以108年9月6日台管業一字第1081472204號函，通知自108年8月23日起，恢復發放原告支領新制退休俸（下稱108年9月6日恢復退休俸函）。惟原告主張被告退輔會另應發給原告自107年10月1日起至108年8月22日止之退休俸及通知臺灣銀行辦理原告系爭期間之優存，暨被告基管局應發給原告自系爭期間之退休俸，乃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
　㈠原告為退伍軍人，前經被告退輔會核定於107年6月30日前退伍生效，而原告退休案經審定確定時，亦代表原告之退除給與請求權、退除給與金額已經相關主管機關確定，本即享有被告退輔會發給之退休給與及得於臺灣銀行辦理優存之權利，被告退輔會雖依107年服役條例第34條、第46條等規定以107年9月26日停俸函、107年9月28日停優存函之處分停止原告上開權利，惟系爭規定經宣告違憲而失效不復存在，107年9月26日停俸函、107年9月28日停優存函隨之產生重大明顯瑕疵而應無效，被告退輔會亦以108年8月28日恢復給與函通知自行廢止107年9月26日停俸函、107年9月28日停優存函之處分，原告自得重新且溯及享有該等權利。且依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年上字第29號判決理由：「…上訴人退輔會、基管會為退除給與之支給機關，自負有補發被上訴人自107年8月1日起遭停止領受退除給與之給付義務，無待被上訴人提出申請或由支給機關以行政處分核定之」原告不需再向被告退輔會申請，或由被告退輔會以行政處分核定之，即得逕依行政訴訟法第8條第1項之規定提起給付訴訟，請求被告退輔會發給原告自107年10月1日起至108年8月22日止所應領得之退除給與每月29,802元，計319,169元。
　㈡被告基管局以108年9月6日函通知原告自108年8月23日起恢復
    受領退休給與之權利，係781號解釋宣告系爭規定違憲之故
    ，雖該解釋宣告系爭規定自宣告當日即108年8月23日起向後
    失效，似無溯及之效力，然被告基管局係依據違憲且失效之
    法規作出107年12月17日停俸函之處分，縱使被告基管局未
    自行廢止，該等處分亦屬違法。原告雖未及對107年12月17
    日停俸函提起撤銷訴訟，然107年12月17日停俸函之依據違
    憲而遭宣告失效，自具行政程序法第111條第7款之具有重大
    明顯之瑕疵，該處分當然無效，原告自得請求被告基管局發
    給遭停俸期間應給付之退休俸，及原告原先已繳還之107年8
    、9月份已領俸金，而被告基管局每月應發給原告之退休俸
    金為12,773元，計應給付原告162,340元。
  ㈢本院108年度年訴字第1025號判決理由中亦明示：「…又原告
    優惠存款每月利息部分，亦遭停發，且依服役條例施行細則
    第59條第4項規定：『本條例第54條第6項所稱之差額，屬本
    條例第26條第3項調降後之優惠存款利息差額者，由輔導會
    編列預算支付。』關於利息差額部分由被告退輔會編列預算
    ，而由被告給付給臺灣銀行，臺灣銀行再行辦理，並非直接
    由被告給付給原告，為求糾紛一次解決，避免原告另提起民
    事訴訟向臺灣銀行請求，原告訴請被告退輔會通知臺灣銀行
    辦理如聲明所示事項，亦有理由，應予准許。」為求紛爭一
    次解決，併請求判命被告退輔會應通知臺灣銀行辦理原告系
    爭期間之優存。
  ㈣被告退輔會稱781號解釋於108年8月23日公布，系爭規定自該
    日起失效，停俸、停優存處分之效力並不受影響，事後卻以
    系爭規定遭宣告違憲並經修正刪除，已無相關法源得辦理追
    繳為理由，以112年5月8日函撤銷107年11月25日函、及112
    年4月6日輔給字第1120025314號函命原告繳還溢領退休俸(
    下稱112年4月6日函)之處分。然若認107年9月26日停俸函處
    分之效力不因781號解釋而受影響，則原告溢領之退休俸金
    （107年8月1日至107年9月30日期間）亦在不應發給之範圍
    內，當然應該繳還；若認112年5月8日函之理由正當，即表
    示系爭規定已因781號解釋而失效，不僅溢領之退休俸金不
    應繳還，甚且連未發給原告之退休俸（107年10月1日至108
    年8月22日期間）都應補發予原告，此兩者之間存有不可併
    存之矛盾。同一行政機關所為兩種相反之見解，既然不能併
    存，當然須以後者為行政機關之最新見解。依此，被告退輔
    會事後亦認781號解釋公布後，系爭規定經修正刪除，而無
    辦理追繳之法源，其主張原告不得請求給付107年10月1日起
    至108年8月22日期間內之退休俸及優存利息云云，並無理由
    。
  ㈤系爭規定在781號中被宣告違憲，其理由係因該規定之立法目
    的是為避免退伍軍人從政府處受領雙薪，及提供年輕人較多
    工作機會，具有重要公眾利益，惟手段與目的間尚難謂具有
    實質關聯，因此有違平等原則。由此可知，在所有退伍軍人
    再任私立大學專任教師時是否應遭停俸之案件中，最重視的
    即是「平等原則」，而本案與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年上字
    第29號判決、110年度年上字第36號判決、本院108年度年訴
    字第1053號判決之事實相同，皆屬退伍軍人退伍後轉任私立
    大學而遭被告停止退除給與之案件，唯一的差別是上述案件
    受處分人有提起行政救濟，而本件原告因其軍人之服從天職
    ，從而相信法律、相信被告致未提起救濟。雖於781號解釋
    公布前未就相關處分提出救濟者，無法在該解釋公布後藉由
    訴訟手段重新恢復系爭期間之退除給與給付請求權，係為維
    持法安定性，惟就其手段而言與目的之達成間無實質關聯。
    第一，受系爭規定影響之退伍軍人人數本就極少，還要再從
    這一小群人中將人分類，僅給予有針對相關處分提起行政救
    濟者有溯及恢復退休給與給付請求權利之機會，卻忽略系爭
    規定本質上即違憲，只要這一小群人之權利皆溯及恢復，便
    能使781號解釋更能發揮其保障退伍軍人完整平等權之效能
    ，又不至於嚴重動搖法安定性，故不應用剝奪少數人重大利
    益之方式來維護法安定性，手段與目的之達成間無實質關聯
    。第二，是否准許溯及恢復退除給與請求權之分類標準為是
    否有就相關處分提起救濟，惟此種分類方式實際上卻是將受
    影響之退伍軍人分為對國家命令存有疑心者，以及本於軍人
    服從天職而接受國家命令者。當收到被告停俸相關處分時，
    無人可事先預測作成相關處分之系爭規定將會在不久之將來
    遭宣告違憲，因此少數人如原告選擇接受處分而未提起相應
    救濟，此等人之選擇反而落得退休給與遭剝奪卻無法請求之
    下場，豈非在懲罰原告等人？故不應用剝奪基於服從天性而
    未提起救濟之退伍軍人退休給與之方式來維持法安定性，此
    手段與目的之達成間亦無實質關聯。綜上所述，若將上述案
    件與本案差別對待，即違反平等權，故本案應與上述案件相
    同，受系爭規定影響之原告，系爭規定之生效日亦應溯及自
    法規生效日即107年6月23日，產生近似違憲條文自始不存在
    之效果，使原告能完整恢復退除給與給付請求權。
　㈥781號解釋理由書：「按新訂之法規，如涉及限制或剝奪人民
    權利，或增加法律上之義務，原則上不得適用於該法規生效
    前業已終結之事實或法律關係，是謂禁止法律溯及既往原則
    。」許志雄大法官在該號解釋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進一
    步說明：「對人民而言，新法屬干預或不利益（限制或侵害
    ）性質者，原則上應受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拘束；反之，新
    法屬授益性質者，或不屬干預、不利益性質者，不禁止溯及
    立法（事後法）…依法治國原則下之法安定性及信賴保護之
    要求，原則上禁止真正溯及效力，僅在有特別之正當理由時
    始例外允許之。所謂特別之正當理由，係指保護人民對舊法
    之信賴之必要不存在，包括舊法不明確且支離破碎，市民對
    其信賴完全未形成，以及舊法明顯違憲，其修正當然預想得
    到之情形。」可知在立法層面，為維持法治國原則下之法安
    定性與信賴保護要求，原則上不可制定溯及既往之法律，惟
    該法規明顯違憲，或新法規對人民而言有利益，人民之信賴
    保護不存在時，則可例外制定溯及既往之法律。司法院釋字
    第793號解釋理由書、許志雄大法官於該號解釋協同意見書
    更進一步論述，「追求憲法重大公共利益」係允許溯及既往
    立法之例外情形之一，若溯及既往立法係為追求公共利益及
    實現公平正義所必要者，此時法安定性與預測可能性將需要
    讓步等語。由此可推論，在會影響一般人民之立法層面上，
    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之適用都具有一定界限，並非絕對原則
    ，當與公共利益產生衝突時，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仍須適時
    讓步。更何況在僅會影響極少數人個案法律適用層面，若使
    法規效力溯及既往，既可大幅度保障當事人權益，又不至於
    嚴重動搖法安定性與信賴保護時，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之讓
    步範圍應比會影響多數人之立法層面更加開闊。而在本案中
    ，如讓被停俸、停優存之退伍軍人之退除給與給付請求權自
    781號解釋公布日起方恢復，或能維持法安定性，惟如系爭
    規定失效日進一步溯及至法規施行日，使退伍軍人之退除給
    與給付請求權溯及自系爭規定施行日(即107年6月23日)恢復
    ，則可進一步使受到不公平對待之退伍軍人獲得完整平等權
    之保障，且系爭條文自施行至被宣告違憲為止，僅一年多，
    在個案上予以溯及，對法安定性之侵害甚微。此外，系爭規
    定涉及之人數極少，金額既不龐大亦可得確定。若不讓受影
    響之退伍軍人權益溯及恢復，當私校薪酬小於退休給與時，
    反而有侵害人民權利之虞。最重要的是，系爭條文本質上即
    違憲，縱認其於自施行日至失效日間有效，以此為據所為之
    處分仍不必然有效。在法安定性以及其他憲法所欲保護之價
    值兩相權衡下，應可得出此時有比法安定性更值得保護之利
    益，故應使系爭規定失效日溯及至法規施行日(即107年6月2
    3日)，產生近似違憲條文自始不存在之效果，而使所有退伍
    軍人之退除給與給付請求權完整恢復。
  ㈦另本院98年度訴更一字第29號判決與本案事實相同，均係軍
    公教人員退休金發給之爭議涉訟，且退休金給付請求權於兩
    案原告退休時已審定確定，唯一之差異在於：該案係臺北縣
    政府(現改制為新北市政府)拒絕給付退休金予該案原告依據
    之法規命令因無法律授權而自始無效，故自始臺北縣政府應
    有給付退休金之義務，而在本案中，被告退輔會與基管局是
    否亦自始具有給付退休金予本案原告之義務？如讓系爭規定
    失效日溯及至法規施行日，產生近似違憲條文自始不存在之
    效果，使所有退伍軍人之退除給與給付請求權均溯及自系爭
    規定施行日完整恢復，並使被告自始具有給付退休金予本案
    原告之義務，將可維護比法安定性更值得保護之利益，使本
    案不受法律溯及既往原則之拘束。此外，受系爭規定影響之
    原告，其退除給與給付請求權亦應溯及至系爭規定生效日起
    完整恢復。又因軍公教人員退休金制度之高度相似性，是以
    ，依上開判決意旨，因原告之退除給與給付請求權應溯及至
    系爭規定生效日起恢復，被告自始具有給付退休金予原告之
    義務等語。
　㈧並聲明：⒈被告退輔會應給付原告319,169元，並通知臺灣銀
    行原告得辦理系爭期間之優存。⒉被告基管局應給付原告162
    ,340元。
三、被告退輔會則以:
　㈠提起行政訴訟法第8條一般給付訴訟，應限於請求金額已獲准
    許可或已保證確定之金錢支付或返還。質言之，須以該訴訟
    得「直接」行使給付請求權者為限，如依實體法之規定，尚
    須先由行政機關核定或確定其給付請求權者，則於提起一般
    給付訴訟之前，應先提起課予義務訴訟，請求作成核定之行
    政處分，否則逕行提起一般給付訴訟，即屬不備起訴要件，
    顯非適法且無可補正。
　㈡原告係支領退休俸及辦理優存支領優存利息，並再任私立大學專任教師之人員，被告於107年服役條例施行後，查知原告任職私立大學專任教師，且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停俸基準，依據當時有效法律規定，作成停俸、停優存處分，原告對前揭處分提起訴願經行政院決定駁回，因原告未再提起行政訴訟而告確定。復被告依781號解釋作成恢復處分之效力，係自108年8月23日起恢復原告支領退休俸及辦理優存權利，並同時廢止停俸、停優存處分，則停俸、停優存處分之規制效力應自廢止時起，失其效力。停俸、停優存處分於系爭107年8月1日至108年8月22日期間之規制效力，並未經被告撤銷、廢止，亦未據原告對之提起行政訴訟加以變更或撤銷，對於受處分之原告及作成處分之被告，自仍有拘束之效力。
　㈢系爭規定固經司法院於108年8月23日作成781號解釋宣告與憲
    法保障平等權之意旨有違，自該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
    惟停俸、停優存處分已生形式存續力，自不因系爭規定事後
    經781號解釋為違憲而失其效力，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107
    年10月1日起至108年8月22日期間之退休俸，並通知臺灣銀
    行得辦理系爭期間之優存，即屬無據。
　㈣國防部資源規劃司111年12月9日國資人力字第1110324611號
    函略謂，受處分人不服被告核定停止領受退休俸及優存利息
    之行政處分，所提訴願經行政院決定駁回後，未於法定期間
    再提訴訟救濟而確定，不因嗣後相關規定經宣告違憲而失其
    效力。原告就停俸、停優存處分提起訴願經行政院駁回後，
    因未再提起行政訴訟而告確定，與原告援引本院108年度年
    訴字第1025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年上字第29號判
    決，係屬781號解釋公布時尚在行政救濟程序中之案件，要
    屬有別。
　㈤被告107年11月25日函與112年4月6日函，係請原告繳還107年
    8月1日至同年9月30日溢撥之退休俸金59,604元之追繳處分
    ，其規制效果在於形成原告繳還前開溢領退休俸金之義務。
    嗣被告以112年5月8日函撤銷前開追繳處分，僅係使該追繳
    處分所形成之返還義務失其效力，與原告受上開停俸、停優
    存處分之形式存續力拘束，要屬二事，原告以被告撤銷前開
    追繳處分主張其因此得請求107年10月1日起至108年8月22日
    期間之退休俸及優存利息，洵有誤解等語置辯。
　㈥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被告基管局則以:
　㈠因公法上原因發生財產上之給付，而提起一般給付訴訟，其請求給付者，須以該訴訟可直接行使給付請求權為限。被告基管局以107年12月17日停俸函副知原告自107年8月1日起停發新制退休俸，因108年8月23日公布之781號解釋，本局嗣以108年9月6日恢復退休俸函通知原告自108年8月23日起恢復領受新制月退休俸。是原告公法上給付之請求，涉及行政處分撤銷與否，屬「以行政處分應否撤銷為據」之情形，依行政訴訟法第8條規定，僅能提起撤銷訴訟時併為請求，而不得逕提起一般給付訴訟。原告並非於提起撤銷訴訟時併為請求補發新制退休俸，其提起一般給付訴訟，為起訴不備訴訟要件，且其情形無法補正，核屬起訴不合法，應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裁定駁回。
　㈡原告退伍後再任私立大學編制內專任教師職務，且每月支領薪酬已超過公務人員委任第一職等本俸最高俸額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被告基管局爰依系爭規定，以107年12月17日停俸函副知原告自107年8月1日起停發新制退休俸，核屬有據。原告迄未就107年12月17日停俸函提起任何救濟，已告確定，且未經撤銷、廢止或未因其他事由而失效，其效力繼續存在，即生行政處分之存續力，自應拘束該法律關係之當事人，及對該法律關係為處置之法律主體，亦拘束原處分機關以外之相關行政機關及法院，產生構成要件效力。原告請求給付系爭期間新制退休俸，於法無據，其主張顯無理由。
　㈢781號解釋既已明確宣示系爭規定自該解釋公布日起失其效力
    ，並無溯及既往之效力，被告基管局以108年9月6日恢復退
    休俸函通知原告自108年8月23日起恢復領受新制月退休俸，
    與781號解釋意旨並無不合，且經軍職人員人事主管機關國
    防部以108年10月14日國資人力字第1080002548號函釋示在
    案。原告之請求自欠缺請求權基礎，洵無理由等語置辯。
　㈣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前開事實概要欄所載事實，有被告退輔會107年9月26日停俸函(本院卷一第157頁)、107年9月28日停優存函(本院卷一第159頁)、107年11月25日函(本院卷一第161-162頁)、行政院108年1月30日院臺訴字第1080164179號、0000000000號訴願決定(本院卷一第163-166頁)、被告退輔會108年8月28日恢復給與函(本院卷一第167頁)、112年5月8日函(本院卷一第103頁)、國防部陸軍總司令部94年10月21日鄭樸字第0940020695號函(本院卷一第133頁)、開南大學107年9月14日開南人字第1070008042號函(本院卷一第137-138頁)、被告基管局107年12月17日停俸函(本院卷一第135頁)、108年9月6日恢復退休俸函(本院卷一第139-140頁)等在卷可稽，足以認定為真實。
六、爭點：原告請求被告退輔會發給原告自107年10月1日起至108年8月22日止之退休俸及通知臺灣銀行辦理原告於系爭期間內之優存，並請求被告基管局發給原告系爭期間之退休俸，有無理由?
七、本院之判斷：
　㈠按107年服役條例第3條第4款第2目、第9目規定：「本條例用
    詞，定義如下：……四、退除給與：指軍官、士官退伍除役時
    之給與，包含下列項目：……（二）退休俸。……（九）優惠存
    款利息……」第23條第1項規定：「軍官、士官退伍除役時給
    與如下：一、服現役3年以上未滿20年者，按服現役年資，
    給與退伍金。二、服現役20年以上，或服現役15年以上年滿
    60歲者，依服現役年資，按月給與退休俸終身，或依志願，
    按前款規定，給與退伍金。三、在現役期間，因作戰或因公
    致傷、身心障礙，經檢定不堪服役，合於國軍退除役官兵身
    心障礙就養基準者，按月給與贍養金終身，或依志願，按前
    2款規定，給與退伍金或退休俸。」第34條第1項第3款、第2
    項、第4項規定：「（第1項）支領退休俸或贍養金之軍官、
    士官，有下列情形之一時，停止領受退休俸或贍養金，至原
    因消滅時恢復之：……三、就任或再任私立大學之專任教師且
    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公務人員委任第一職等本俸最高俸額
    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者。（第2項）本條例修正施行前……有
    前項第3款情形者，自本條例修正施行後之下個學年度起施
    行。……（第4項）未依第1項或第2項規定停止領受退休俸或
    贍養金，而有溢領情事者，由支給機關依法追繳自應停止領
    受日起溢領之金額。」第46條第1項、第2項、第3項規定：
    「（第1項）退撫新制實施前服役年資，依實施前原規定基
    準核發之退伍金、勳獎章獎金、榮譽獎金、眷補代金及實施
    前參加軍人保險年資所領取之退伍給付，得由臺灣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辦理優惠存款。（第2項）前項退伍金、勳獎章獎
    金、榮譽獎金、眷補代金及軍人保險退伍給付優惠存款之適
    用對象、辦理條件、金額、利率、期限、利息差額補助、質
    借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國防部會商財政部擬訂，報行
    政院核定之。（第3項）依第1項規定辦理優惠存款者，如有
    第33條第1項但書或第34條、第40條、第41條規定應停止或
    喪失領受退除給與情事者，其優惠存款應同時停止辦理，並
    俟停止原因消滅時恢復。」第52條第1項規定：「軍官、士
    官或其遺族因法定事由發生……應暫停、停止、喪失請領權利
    ……而溢領或誤領相關退除給與者，由支給機關以書面行政處
    分，命當事人於一定期限內繳還自應暫停、喪失、停止請領
    權利之日起溢領或誤領之金額；屆期而不繳還者，依行政執
    行法相關規定強制執行之。」又依107年服役條例第46條第2
    項規定授權訂定之陸海空軍退伍除役軍官士官退除給與及保
    險退伍給付優惠存款辦法(下稱退除給與及優存辦法)第16條
    規定：「（第1項）軍官、士官有本條例應剝奪、減少、喪
    失、停止或暫停領受退除給與情事者，軍官、士官或其遺族
    應主動通知審定機關、輔導會、再任機關及受理優存機構，
    停止辦理優存。但停止或暫停原因消滅後，得檢附證明文件
    ，申請回復請領權利或繼續發給。（第2項）前項人員未依
    規定停止辦理優存者，由支給機關以書面行政處分，命當事
    人於30日內繳還自應暫停、停止或喪失優存權利之日起溢領
    或誤領之金額；屆期不繳還者，支給機關應依行政執行法相
    關規定移送強制執行，同時副知受理優存機構。」而「服役
    條例第34條第1項第3款規定：『支領退休俸或贍養金之軍官
    、士官，有下列情形之一時，停止領受退休俸或贍養金，至
    原因消滅時恢復之：……三、就任或再任私立大學之專任教師
    且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公務人員委任第1職等本俸最高俸
    額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者。』與憲法保障平等權之意旨有違
    ，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業經司法院作成78
    1號解釋並於108年8月23日公布在案。
　㈡行政處分，依行政程序法第92條第1項及訴願法第3條第1項規定，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而言。而行政機關就法律關係或由法律關係產生之權利或義務，或就法律上具有重要性之人或物之性質，以可產生存續力之方式所為具有拘束力之確認，是為確認處分，因具有規制之性質，仍為行政處分（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年上字第345號判決意旨參照）。又行政處分於對外宣示時，發生效力。而所謂「生效」者，係指行政處分對外宣示其存在之事實而言，因此，書面行政處分是自送達相對人及已知之利害關係人起，書面以外之行政處分自以其他適當方法通知或使其知悉時起，依送達、通知或使知悉之內容對相對人及利害關係人發生效力（行政程序法第100條第1項）。已生效之行政處分未經撤銷、廢止或因其他事由而失效者，其效力繼續存在（行政程序法第110條第3項）。據上可知，行政處分一旦生效後，除有失效之原因外，即具有實質存續力，其內容對受處分之相對人、利害關係人及原處分機關發生拘束之效力，且倘若該處分已不能再以通常之救濟途徑（訴願及行政訴訟）加以變更或撤銷，即有形式存續力，與形式的確定力相當（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年上字第19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原告於94年11月1日退伍，經核定支領退休俸及優存利息在案，其退休後因再任私立學校專任教師，且每月支領薪資已逾公務人員委任第一職等本俸最高俸額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被告退輔會乃依107年服役條例第34條第2項及第46條規定，以107年9月26日停俸函通知原告自107年8月1日起停止領受退除給與，至原因消滅時恢復；另以107年9月28日停優存函通知原告自107年8月1日起停止辦理優存事宜，至原因消滅時恢復，並於收訖107年9月28日停優存函之30日內，赴臺灣銀行原開戶分行辦理相關手續，並繳還自應暫停、停止或喪失優存權利之日起溢領或誤領之金額，被告退輔會嗣以108年8月28日函，通知自108年8月23日起，恢復發放原告支領退休俸金及辦理優存權利，同時自上述日期起廢止107年9月26日停俸函、28日停優存函之處分；被告基管局以107年12月17日停俸函知原告自107年8月1日起停發新制退休俸，並於30日內繳回107年8月1日至同年9月30日止已領退休俸25,546元，復以108年9月6日函通知原告自108年8月23日起，恢復發放新制退休俸金等情，業如前述。而依上開107年服役條例之規定可知，軍官、士官有系爭規定「再任私立學校職務且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公務人員委任第一職等本俸最高俸額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之情事，屬於法定停發退除給與及優存之原因，應主動通知審定機關、被告、再任機關及受理優存機構，無庸待主管機關另以行政處分核定或下命停發，即發生停止領受退除給與及優存權利的法律效果，是107年9月26日停俸函、107年9月28日停優存函及107年12月17日停俸函關於告知原告107年服役條例第34條、第46條之法律效果及原告為相對應之作為，並教示其法律救濟方法，即具確認性行政處分之性質，即確認原告該當系爭規定即107年服役條例第34條第1項第3款所定「再任私立大學之專任教師且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公務人員委任第一職等本俸最高俸額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之要件，及其自107年8月1日起停止領受退除給與及辦理優存事宜，俟停止原因消滅時恢復。嗣原告因不服被告退輔會107年9月26日停俸函、107年9月28日停優存函提起訴願，經行政院108年1月30日院臺訴字第1080164179號、0000000000號訴願決定駁回，於108年2月13日寄存於原告住所附近之石門水庫郵局，此有送達證書在卷可稽(訴願不可閱卷第17頁)，原告未提起行政訴訟而確定在案，另原告就被告基管局107年12月17日停俸函則未提起任何行政爭訟，依前揭說明，上開停俸函及停優存函之行政處分於108年8月23日781號解釋公布前即具有實質存續力及形式存續力甚明。
　㈣再觀以被告退輔會107年9月26日停俸函、107年9月28日停優存函、108年8月28日恢復給與函之內容，可知107年9月26日停俸函、107年9月28日停優存函是自107年8月1日起停止原告受領退休俸金及辦理優存之權利，108年8月28日函則表明自108年8月23日起恢復該等權利，並同時廢止107年9月26日停俸函、107年9月28日停優存函；另觀諸被告基管局107年12月17日停俸函，係自107年8月1日起停發退休俸，而108年9月6日恢復退休俸函則僅說明系爭規定自781號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並自解釋公布之日(即108年8月23日)起恢復領受月退休俸金(本院卷一第139-140頁)。而行政處分經廢止後，自廢止時或自廢止機關所指定較後之日時起，失其效力(行政程序法第125條)，可知被告退輔會107年9月26日停俸函、107年9月28日停優存函均自107年8月1日起生規制效力，於108年8月23日因廢止而向後失其效力；被告基管局107年12月17日停俸函之行政處分則自107年8月1日起生規制效力，且未經撤銷、廢止。是107年9月26日停俸函、107年9月28日停優存函及107年12月17日停俸函之行政處分於系爭107年8月1日至108年8月22日期間之規制效力，並未經被告撤銷或廢止，且於108年8月23日781號解釋公布前已具形式存續力，復無其他事由使之失效，對於受處分之原告及作成處分之被告，自具有拘束力，又系爭規定係經宣告自781號解釋公布之日即108年7月23日起失其效力，並非溯及失效，原告據此主張其有請求被告給付系爭期間退休俸金並辦理優存之公法上請求權，即非可採。
　㈤至原告主張被告退輔會107年9月26日停俸函、107年9月28日
    停優存函及被告基管局107年12月17日停俸函之行政處分均
    因所依據之系爭規定經宣告失效，而該當行政程序法第111
    條第7款之情事，當然無效云云：
　1.按行政程序法第111條規定：「行政處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
    一者，無效︰一、不能由書面處分中得知處分機關者。二、
    應以證書方式作成而未給予證書者。三、內容對任何人均屬
    不能實現者。四、所要求或許可之行為構成犯罪者。五、內
    容違背公共秩序、善良風俗者。六、未經授權而違背法規有
    關專屬管轄之規定或缺乏事務權限者。七、其他具有重大明
    顯之瑕疵者。」所謂無效之行政處分，係指行政行為具有行
    政處分之形式，但其內容具有明顯、嚴重瑕疵而自始、當然
    、確定不生效力。基於維護法律安定性、國家本身所具有之
    公益性及國家權威，學說及各國立法例皆認為行政處分是否
    無效，除法律定有明文之情形外，宜從嚴認定，故乃兼採「
    明顯瑕疵說」與「重大瑕疵說」作為認定標準之理論基礎。
    而所謂「其他具有重大明顯之瑕疵者」之概括規定，則用以
    補充前6款所未及涵蓋之無效情形，行政處分是否具有重大
    明顯之瑕疵罹於無效，並非依當事人之主觀見解，亦非依受
    法律專業訓練者之認識能力判斷，而是依一般具有合理判斷
    能力者之認識能力決定之，其簡易之標準即係普通社會一般
    人一望即知其瑕疵為判斷標準。換言之，該瑕疵須「在某程
    度上猶如刻在額頭上般」明顯之瑕疵，如行政處分之瑕疵倘
    未達到重大、明顯之程度，一般人對其違法性的存在與否猶
    存懷疑，則基於維持法安定性之必要，則不令該處分無效，
    其在被正式廢棄前，依然有效，僅係得撤銷而已（最高行政
    法院101年度判字第18號判決意旨參照）。
　2.經查，觀諸被告退輔會107年9月26日停俸函、107年9月28日
    停優存函及被告基管局107年12月17日停俸函之行政處分，
    核無行政程序法第111條第1至6款所定行政處分無效之情形
    。復上開處分作成時，781號解釋尚未作成，且該解釋僅稱
    系爭規定自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並無溯及之效力，被告退
    輔會、基管局據此作成之上開處分自難因法規事後失效，而
    異其效力。況作為行政處分依據之法規，經大法官作成違憲
    之解釋，並宣告立即失效時，僅生行政機關不得以該法規作
    為行政處分依據之效果，行政處分有此情形，其作成如尚非
    社會一般人一望即知其瑕疵，即難認其內容具有明顯、嚴重
    瑕疵而自始、當然、確定不生效力(最高行政法院107年度判
    字第348號判決意旨參照)。是原告主張上開處分為無效之行
    政處分，並不可採。　
　㈥又原告主張被告退輔會另以112年5月8日函撤銷107年11月25
    日函及112年4月6日函命原告繳還溢領退休俸之處分，即被
    告退輔會亦認781號解釋公布後，已無辦理追繳之法源，故
    不僅溢領之退休俸不應繳還，甚連未發給原告之退休俸都應
    補發予原告乙節：
　1.按行政程序法第127條規定：「(第1項)授予利益之行政處分
    ，其內容係提供一次或連續之金錢或可分物之給付者，經撤
    銷、廢止或條件成就而有溯及既往失效之情形時，受益人應
    返還因該處分所受領之給付。其行政處分經確認無效者，亦
    同。(第2項)前項返還範圍準用民法有關不當得利之規定。(
    第3項)行政機關依前2項規定請求返還時，應以書面行政處
    分確認返還範圍，並限期命受益人返還之。(第4項)前項行
    政處分未確定前，不得移送行政執行。」是行政機關如有公
    法上不當得利事實或法律關係存在，原作成授益處分行政機
    關須於請求權時效期間內，先作成確認返還範圍、並限期命
    受益人返還之書面行政處分並確定具形式存續力後，方得移
    送行政執行。
　2.查被告退輔會前作成107年11月25日函命原告繳還溢領107年8月1日至同年9月30日之退休俸金計59,604元，固具確認返還範圍之確認處分性質，惟其並未記載繳還之期限(本院卷一第161-162頁)，而未符合行政程序法第127條第3項之規定，被告退輔會遂另作成112年4月6日函之行政處分載明依行政程序法第127條規定命原告於30日內繳還上開金額(本院卷一第169-170頁)，原告不服，對112年4月6日函提起訴願，經被告退輔會重新審查後，作成112年5月8日函，其內容載明：「一、依行政程序法第117條及訴願法第58條辦理。二、本會前以旨揭函文(按即107年11月25日函、112年4月6日函)，辦理台端107年再任私校溢發俸金追繳事宜，惟處分依據107年發布之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第34條第1項第3款相關規定，業經宣告違憲，並於111年1月19日修正刪除，並溯至108年8月23日施行，檢視107年處分雖具法效性，惟原追繳法規依據業經修正刪除，無相關法源得辦理追繳，故撤銷相關處分」等語(本院卷一第171頁)，可知被告退輔會審酌112年4月6日函作成時，系爭規定業因違憲經修法刪除，復因不得適用違憲之法律，已無追繳款項之法律依據，方一併撤銷107年11月25日函、112年4月6日函之行政處分，此乃為107年11月25日函未符法律要件及112年4月6日函作成係在781號解釋後之故，與107年9月26日停俸函、107年9月28日停優存函於系爭期間尚具規制效力並無抵觸，原告執此主張被告退輔會存有兩種相異之見解，原告得請求補發退休俸金並辦理優存，尚有誤會，非可憑採。
　㈦另原告主張對停俸、停優存處分提起行政救濟者，行政法院
    即會認定所依據法律因違憲而不得適用，然未提起行政救濟
    之原告，卻未受相同對待，違反平等原則；另應使系爭規定
    失效日溯及至法條施行日，產生近似違憲條文自始不存在之
    效果，使所有受影響之退伍軍人均能溯及重新完整享有退除
    給與給付請求權等節：
　1.按憲法第171條規定：「（第1項）法律與憲法牴觸者無效。（第2項）法律與憲法有無牴觸發生疑義時，由司法院解釋之。」是解釋法律牴觸憲法而宣告其為無效，乃專屬司法院大法官之職掌。司法院解釋憲法，所為之解釋，有拘束全國各機關及人民之效力，各機關處理有關事項，應依解釋意旨為之，雖經司法院釋字第185號解釋宣示在案。惟據司法院釋字第188號解釋：「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其職權上適用同一法律或命令發生見解歧異，本院依其聲請所為之統一解釋，除解釋文內另有明定者外，應自公布當日起發生效力。各機關處理引起歧見之案件及其同類案件，適用是項法令時，亦有其適用。……」及司法院釋字第592號解釋理由書：「本院大法官依人民聲請所為法令違憲審查之解釋，原則上應自解釋公布當日起，向將來發生效力；經該解釋宣告與憲法意旨不符之法令，基於法治國家法安定性原則，原則上自解釋生效日起失其效力，惟為賦予聲請人救濟之途徑，本院大法官依人民聲請所為之解釋，對聲請人據以聲請之案件，亦有效力，其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者，得以該解釋為再審或非常上訴之理由，此觀本院釋字第177號、第185號解釋自明。」之意旨，可知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其效力發生時點，以向後生效為原則。亦即司法院大法官依人民聲請所為之解釋，對非聲請人不生溯及效力，非聲請人之前已確定之案件，為維護法安定性，不因確定後之司法院解釋而變成違法。
　2.又司法院釋字第786號指明：「中華民國89年7月12日制定公
    布之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前段規定……第16條規定
    ……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不予適用。又本解釋聲請案之原
    因案件，及適用上開規定處罰，於本解釋公布之日尚在行政
    救濟程序中之其他案件，法院及相關機關應依本解釋意旨及
    107年6月13日修正公布之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規定辦理
    。」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126號判決亦認：「對於解
    釋公布時尚在行政救濟中未確定之行政處分，受理行政救濟
    之機關（包括行政法院）應受宣告特定法令違憲之解釋之拘
    束，不得再適用該違憲之法令，而應認定系爭依違憲法令作
    成之行政處分違法。」（最高行政法院103年度判字第233號
    、100年度判字第1550號判決亦同）。112年6月21日修正公
    布之憲法訴訟法第53條第1項即規定：「判決宣告法規範立
    即失效或溯及失效者，於判決前已繫屬於各法院而尚未終結
    之案件，各法院應依判決意旨為裁判。」其修法理由為：「
    憲法法庭以判決宣告法規範立即失效或溯及失效者，各法院
    就判決前已繫屬而尚未終結之案件，原則上均不得再繼續適
    用因憲法法庭之判決而已失效之法規範，應依判決意旨為裁
    判。」同條第2項另規定：「判決前適用立即失效之法規範
    作成之確定裁判，其效力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受影響。」
    其修法理由亦載明：法規範係自判決宣示或公告時起向後失
    效，相對於憲法法庭宣告法規範溯及失效而言，側重法安定
    性之維護，爰明定於憲法法庭判決前，適用立即失效違憲法
    規範作成之確定裁判，其效力不受影響，以維護法安定性等
    語。即將上開實務法理見解為具體化規範，是行政法院對於
    審理中之訴訟事件，在訴訟之程序標的處分所依據之法律，
    經司法院大法官之憲法解釋或由憲法法庭裁判宣告為違憲並
    立即失效者，因無涉法安定性之考量，即應依憲法解釋或憲
    法法庭裁判意旨而為裁判，然前已確定之案件，其效力則不
    受影響。
　3.申言之，對於解釋公布時尚在行政爭訟中未確定之行政處分
    ，行政法院應受宣告特定法令違憲之解釋之拘束，不得再適
    用該違憲之法令，而應認定系爭依違憲法令作成之行政處分
    違法。如果系爭行政處分於解釋公布時已經確定，則只有曾
    對系爭行政處分提起行政訴訟而受不利確定終局判決，並對
    該判決所適用之法令聲請違憲審查者，始得依該解釋，主張
    原確定判決適用法規顯有錯誤而提起再審之訴。其他於解釋
    公布時已經確定之行政處分，既不受該解釋之影響，受處分
    人不能主張原確定判決適用法規顯有錯誤而提起再審之訴，
    主張已經確定之行政處分適用法令錯誤，而申請撤銷或變更
    之(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250號判決、110年度年上字
    第19號判決、111年度再字第4號判決意旨參照)。
　4.查被告退輔會107年9月26日停俸函、107年9月28日停優存函及被告基管局107年12月17日停俸函就系爭期間之規制效力，業具形式存續力（不可爭力），對於原告有拘束之效力，業如前述，復上開處分於781號解釋公布前均已確定，依前開說明，即不受該解釋之影響，以維法安定性，原告不得再行爭執。至原告稱本院108年度年訴字第1025號、108年度年訴字第1220號、108年度年訴字第1053號等判決認皆屬退伍軍人退伍後轉任私立大學而遭被告停止退除給與之案件，因上開案件受處分人有提起行政救濟即與本件有不同之對待，違反平等原則云云。惟按等者等之，不等者不等之，為憲法平等原則之基本意涵。而觀諸原告所援引之上開案件，受處分人就停俸、停優存處分均一併提起行政爭訟，尚未生形式存續力，屬判決前已繫屬於各法院而尚未終結之案件，揆諸前開說明，應依781號解釋意旨而為裁判，無礙於法安定性，故得撤銷其停俸、停優存處分，與本件原停俸、停優存處分均已確定具形式存續力，原告應受其規制效力之拘束，性質上迥然不同，為不同處理自無違平等原則。另原告主張應使系爭規定失效日溯及至施行日，使所有受影響之退伍軍人均能溯及重新完整享有之退除給與給付請求權，惟781號解釋宣示系爭規定係自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並未諭知溯及失效，是系爭規定是否溯及失效即應另待立法明定，本院非得自行擴張781號解釋已明確宣告系爭規定立即失效之「時的效力」，是原告上開主張，自非可取，無足為有利其之認定。
八、綜上所述，本件停俸、停優存處分關於系爭期間部分之規制效力均未經撤銷、廢止或因其他事由而使之失效，且於781號解釋公布前均已確定生形式存續力，效力不受該解釋影響，復系爭規定並未經宣告溯及失效，原告主張其有請求被告給付系爭期間退休俸並辦理優存之公法上請求權，被告退輔會應發給原告自107年10月1日起至108年8月22日止之退休俸金及通知臺灣銀行辦理原告於系爭期間內之優存，暨被告基管局應發給原告自系爭期間之退休俸，乃屬無據，不應准許。
九、本案事證已明確，兩造其餘攻擊及防禦方法，均與本件判決
    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併予敘明。
十、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審判長法　官　黃翊哲
　　　　　　　　              法  官  林宜靜
　　　　　　　　              法  官  洪任遠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2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書記官  磨佳瑄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地訴字第18號
113年11月27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陳浦淮  
訴訟代理人  李如龍律師
被      告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代  表  人  嚴德發  
訴訟代理人  徐泉清  
被      告  公務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局


代  表  人  陳銘賢  
訴訟代理人  楊旻睿  
            楊曉蓓  
上列當事人間退除給與事件，原告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被告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下稱被告退輔會)之代表人原為馮世寬，於訴訟進行中變更為嚴德發，茲由新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二第83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按行政訴訟法第111條第1項、第2項規定：「（第1項）訴狀
    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經被告同意或
    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不在此限。（第2項）被告於訴之變
    更或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意變更或
    追加。」查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為：㈠被告退輔會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19,170元，並通知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臺灣銀行)原告得辦理民國107年8月1日起至108年8月22日止(下稱系爭期間)之優惠存款（下稱優存）。㈡被告公務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局(下稱被告基管局)應給付原告162,341元；嗣於113年2月27日當庭變更其聲明為：㈠被告退輔會應給付原告319,169元，並通知臺灣銀行原告得辦理系爭期間之優存。㈡被告基管局應給付原告162,340元。而被告對此並無異議（本院卷二第216頁），並為本案之言詞辯論，揆諸前開說明，即視為同意原告上開訴之變更，爰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事實概要：
　㈠原告原係軍職人員，於94年11月1日退伍，前經核定支領退休俸及優存利息。嗣被告退輔會以原告因任職私立大學(開南大學)專任教師，且每月公（勞）保投保薪資已逾公務人員委任第一職等本俸最高俸額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33,140元，屬107年6月21日制定公布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下稱107年服役條例，其中除第26、37、45、46條定自107年7月1日施行，其餘條文定自107年6月23日施行）第34條第1項第3款（業於111年1月19日修正刪除，下稱系爭規定）之人員，遂依107年服役條例第34條第2項及第46條規定，以107年9月26日輔給字00000000000號函通知原告自107年服役條例修正施行後之下個學年度即107年8月1日起應停止領受退除給與(即退休俸)，至原因消滅時恢復(下稱107年9月26日停俸函)，復以107年9月28日輔給字第1070080573號函通知原告自107年8月1日起停止辦理優存事宜，至原因消滅時恢復，並請於收迄107年9月28日停優存函之30日內，赴臺灣銀行原開戶分行辦理相關手續，並繳還自應暫停、停止或喪失優存權利之日起溢領或誤領之金額，屆期不繳還者，依行政執行法相關規定移送強制執行，另副知臺灣銀行(下稱107年9月28日停優存函)；再以107年11月25日輔給字第1070097131號書函追繳因查證作業因素，致107年8月1日至107年9月30日溢撥之退休俸金59,604元(下稱107年11月25日函)。原告就被告退輔會107年9月26日停俸函、107年9月28日停優存函提起訴願，經行政院以108年1月30日院臺訴字第1080164179號、0000000000號訴願決定駁回，原告復未提起行政訴訟而確定在案。
　㈡另被告基管局亦據被告退輔會提供之資料，依107年服役條例第34條第1項第3款、第2項及第52條第1項等規定，以107年12月17日台管業一字第1071421429號書函通知開南大學，並副知原告自107年8月1日起停發新制退休俸，並應於接獲107年12月17日書函之30日內繳回107年8月1日至同年9月30日止已領退休俸金25,546元（下稱107年12月17日停俸函），經原告繳回在案。
  ㈢嗣因司法院於108年8月23日作成釋字第781號解釋(下稱781號解釋)，宣告系爭規定與憲法保障平等權之意旨有違，自該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被告退輔會乃以108年8月28日輔給字第10800683871號函，通知原告自108年8月23日起恢復發放原告支領退休俸及辦理優存之權利，同時自上述日期起廢止107年9月26日、28日函之處分(下稱108年8月28日恢復給與函)；另以112年5月8日輔給字第1120034747號函撤銷107年11月23日函（應為11月25日之誤植）之處分(下稱112年5月8日函)。被告基管局亦以108年9月6日台管業一字第1081472204號函，通知自108年8月23日起，恢復發放原告支領新制退休俸（下稱108年9月6日恢復退休俸函）。惟原告主張被告退輔會另應發給原告自107年10月1日起至108年8月22日止之退休俸及通知臺灣銀行辦理原告系爭期間之優存，暨被告基管局應發給原告自系爭期間之退休俸，乃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
　㈠原告為退伍軍人，前經被告退輔會核定於107年6月30日前退伍生效，而原告退休案經審定確定時，亦代表原告之退除給與請求權、退除給與金額已經相關主管機關確定，本即享有被告退輔會發給之退休給與及得於臺灣銀行辦理優存之權利，被告退輔會雖依107年服役條例第34條、第46條等規定以107年9月26日停俸函、107年9月28日停優存函之處分停止原告上開權利，惟系爭規定經宣告違憲而失效不復存在，107年9月26日停俸函、107年9月28日停優存函隨之產生重大明顯瑕疵而應無效，被告退輔會亦以108年8月28日恢復給與函通知自行廢止107年9月26日停俸函、107年9月28日停優存函之處分，原告自得重新且溯及享有該等權利。且依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年上字第29號判決理由：「…上訴人退輔會、基管會為退除給與之支給機關，自負有補發被上訴人自107年8月1日起遭停止領受退除給與之給付義務，無待被上訴人提出申請或由支給機關以行政處分核定之」原告不需再向被告退輔會申請，或由被告退輔會以行政處分核定之，即得逕依行政訴訟法第8條第1項之規定提起給付訴訟，請求被告退輔會發給原告自107年10月1日起至108年8月22日止所應領得之退除給與每月29,802元，計319,169元。
　㈡被告基管局以108年9月6日函通知原告自108年8月23日起恢復受領退休給與之權利，係781號解釋宣告系爭規定違憲之故，雖該解釋宣告系爭規定自宣告當日即108年8月23日起向後失效，似無溯及之效力，然被告基管局係依據違憲且失效之法規作出107年12月17日停俸函之處分，縱使被告基管局未自行廢止，該等處分亦屬違法。原告雖未及對107年12月17日停俸函提起撤銷訴訟，然107年12月17日停俸函之依據違憲而遭宣告失效，自具行政程序法第111條第7款之具有重大明顯之瑕疵，該處分當然無效，原告自得請求被告基管局發給遭停俸期間應給付之退休俸，及原告原先已繳還之107年8、9月份已領俸金，而被告基管局每月應發給原告之退休俸金為12,773元，計應給付原告162,340元。
  ㈢本院108年度年訴字第1025號判決理由中亦明示：「…又原告優惠存款每月利息部分，亦遭停發，且依服役條例施行細則第59條第4項規定：『本條例第54條第6項所稱之差額，屬本條例第26條第3項調降後之優惠存款利息差額者，由輔導會編列預算支付。』關於利息差額部分由被告退輔會編列預算，而由被告給付給臺灣銀行，臺灣銀行再行辦理，並非直接由被告給付給原告，為求糾紛一次解決，避免原告另提起民事訴訟向臺灣銀行請求，原告訴請被告退輔會通知臺灣銀行辦理如聲明所示事項，亦有理由，應予准許。」為求紛爭一次解決，併請求判命被告退輔會應通知臺灣銀行辦理原告系爭期間之優存。
  ㈣被告退輔會稱781號解釋於108年8月23日公布，系爭規定自該日起失效，停俸、停優存處分之效力並不受影響，事後卻以系爭規定遭宣告違憲並經修正刪除，已無相關法源得辦理追繳為理由，以112年5月8日函撤銷107年11月25日函、及112年4月6日輔給字第1120025314號函命原告繳還溢領退休俸(下稱112年4月6日函)之處分。然若認107年9月26日停俸函處分之效力不因781號解釋而受影響，則原告溢領之退休俸金（107年8月1日至107年9月30日期間）亦在不應發給之範圍內，當然應該繳還；若認112年5月8日函之理由正當，即表示系爭規定已因781號解釋而失效，不僅溢領之退休俸金不應繳還，甚且連未發給原告之退休俸（107年10月1日至108年8月22日期間）都應補發予原告，此兩者之間存有不可併存之矛盾。同一行政機關所為兩種相反之見解，既然不能併存，當然須以後者為行政機關之最新見解。依此，被告退輔會事後亦認781號解釋公布後，系爭規定經修正刪除，而無辦理追繳之法源，其主張原告不得請求給付107年10月1日起至108年8月22日期間內之退休俸及優存利息云云，並無理由。
  ㈤系爭規定在781號中被宣告違憲，其理由係因該規定之立法目的是為避免退伍軍人從政府處受領雙薪，及提供年輕人較多工作機會，具有重要公眾利益，惟手段與目的間尚難謂具有實質關聯，因此有違平等原則。由此可知，在所有退伍軍人再任私立大學專任教師時是否應遭停俸之案件中，最重視的即是「平等原則」，而本案與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年上字第29號判決、110年度年上字第36號判決、本院108年度年訴字第1053號判決之事實相同，皆屬退伍軍人退伍後轉任私立大學而遭被告停止退除給與之案件，唯一的差別是上述案件受處分人有提起行政救濟，而本件原告因其軍人之服從天職，從而相信法律、相信被告致未提起救濟。雖於781號解釋公布前未就相關處分提出救濟者，無法在該解釋公布後藉由訴訟手段重新恢復系爭期間之退除給與給付請求權，係為維持法安定性，惟就其手段而言與目的之達成間無實質關聯。第一，受系爭規定影響之退伍軍人人數本就極少，還要再從這一小群人中將人分類，僅給予有針對相關處分提起行政救濟者有溯及恢復退休給與給付請求權利之機會，卻忽略系爭規定本質上即違憲，只要這一小群人之權利皆溯及恢復，便能使781號解釋更能發揮其保障退伍軍人完整平等權之效能，又不至於嚴重動搖法安定性，故不應用剝奪少數人重大利益之方式來維護法安定性，手段與目的之達成間無實質關聯。第二，是否准許溯及恢復退除給與請求權之分類標準為是否有就相關處分提起救濟，惟此種分類方式實際上卻是將受影響之退伍軍人分為對國家命令存有疑心者，以及本於軍人服從天職而接受國家命令者。當收到被告停俸相關處分時，無人可事先預測作成相關處分之系爭規定將會在不久之將來遭宣告違憲，因此少數人如原告選擇接受處分而未提起相應救濟，此等人之選擇反而落得退休給與遭剝奪卻無法請求之下場，豈非在懲罰原告等人？故不應用剝奪基於服從天性而未提起救濟之退伍軍人退休給與之方式來維持法安定性，此手段與目的之達成間亦無實質關聯。綜上所述，若將上述案件與本案差別對待，即違反平等權，故本案應與上述案件相同，受系爭規定影響之原告，系爭規定之生效日亦應溯及自法規生效日即107年6月23日，產生近似違憲條文自始不存在之效果，使原告能完整恢復退除給與給付請求權。
　㈥781號解釋理由書：「按新訂之法規，如涉及限制或剝奪人民權利，或增加法律上之義務，原則上不得適用於該法規生效前業已終結之事實或法律關係，是謂禁止法律溯及既往原則。」許志雄大法官在該號解釋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進一步說明：「對人民而言，新法屬干預或不利益（限制或侵害）性質者，原則上應受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拘束；反之，新法屬授益性質者，或不屬干預、不利益性質者，不禁止溯及立法（事後法）…依法治國原則下之法安定性及信賴保護之要求，原則上禁止真正溯及效力，僅在有特別之正當理由時始例外允許之。所謂特別之正當理由，係指保護人民對舊法之信賴之必要不存在，包括舊法不明確且支離破碎，市民對其信賴完全未形成，以及舊法明顯違憲，其修正當然預想得到之情形。」可知在立法層面，為維持法治國原則下之法安定性與信賴保護要求，原則上不可制定溯及既往之法律，惟該法規明顯違憲，或新法規對人民而言有利益，人民之信賴保護不存在時，則可例外制定溯及既往之法律。司法院釋字第793號解釋理由書、許志雄大法官於該號解釋協同意見書更進一步論述，「追求憲法重大公共利益」係允許溯及既往立法之例外情形之一，若溯及既往立法係為追求公共利益及實現公平正義所必要者，此時法安定性與預測可能性將需要讓步等語。由此可推論，在會影響一般人民之立法層面上，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之適用都具有一定界限，並非絕對原則，當與公共利益產生衝突時，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仍須適時讓步。更何況在僅會影響極少數人個案法律適用層面，若使法規效力溯及既往，既可大幅度保障當事人權益，又不至於嚴重動搖法安定性與信賴保護時，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之讓步範圍應比會影響多數人之立法層面更加開闊。而在本案中，如讓被停俸、停優存之退伍軍人之退除給與給付請求權自781號解釋公布日起方恢復，或能維持法安定性，惟如系爭規定失效日進一步溯及至法規施行日，使退伍軍人之退除給與給付請求權溯及自系爭規定施行日(即107年6月23日)恢復，則可進一步使受到不公平對待之退伍軍人獲得完整平等權之保障，且系爭條文自施行至被宣告違憲為止，僅一年多，在個案上予以溯及，對法安定性之侵害甚微。此外，系爭規定涉及之人數極少，金額既不龐大亦可得確定。若不讓受影響之退伍軍人權益溯及恢復，當私校薪酬小於退休給與時，反而有侵害人民權利之虞。最重要的是，系爭條文本質上即違憲，縱認其於自施行日至失效日間有效，以此為據所為之處分仍不必然有效。在法安定性以及其他憲法所欲保護之價值兩相權衡下，應可得出此時有比法安定性更值得保護之利益，故應使系爭規定失效日溯及至法規施行日(即107年6月23日)，產生近似違憲條文自始不存在之效果，而使所有退伍軍人之退除給與給付請求權完整恢復。
  ㈦另本院98年度訴更一字第29號判決與本案事實相同，均係軍公教人員退休金發給之爭議涉訟，且退休金給付請求權於兩案原告退休時已審定確定，唯一之差異在於：該案係臺北縣政府(現改制為新北市政府)拒絕給付退休金予該案原告依據之法規命令因無法律授權而自始無效，故自始臺北縣政府應有給付退休金之義務，而在本案中，被告退輔會與基管局是否亦自始具有給付退休金予本案原告之義務？如讓系爭規定失效日溯及至法規施行日，產生近似違憲條文自始不存在之效果，使所有退伍軍人之退除給與給付請求權均溯及自系爭規定施行日完整恢復，並使被告自始具有給付退休金予本案原告之義務，將可維護比法安定性更值得保護之利益，使本案不受法律溯及既往原則之拘束。此外，受系爭規定影響之原告，其退除給與給付請求權亦應溯及至系爭規定生效日起完整恢復。又因軍公教人員退休金制度之高度相似性，是以，依上開判決意旨，因原告之退除給與給付請求權應溯及至系爭規定生效日起恢復，被告自始具有給付退休金予原告之義務等語。
　㈧並聲明：⒈被告退輔會應給付原告319,169元，並通知臺灣銀行原告得辦理系爭期間之優存。⒉被告基管局應給付原告162,340元。
三、被告退輔會則以:
　㈠提起行政訴訟法第8條一般給付訴訟，應限於請求金額已獲准許可或已保證確定之金錢支付或返還。質言之，須以該訴訟得「直接」行使給付請求權者為限，如依實體法之規定，尚須先由行政機關核定或確定其給付請求權者，則於提起一般給付訴訟之前，應先提起課予義務訴訟，請求作成核定之行政處分，否則逕行提起一般給付訴訟，即屬不備起訴要件，顯非適法且無可補正。
　㈡原告係支領退休俸及辦理優存支領優存利息，並再任私立大學專任教師之人員，被告於107年服役條例施行後，查知原告任職私立大學專任教師，且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停俸基準，依據當時有效法律規定，作成停俸、停優存處分，原告對前揭處分提起訴願經行政院決定駁回，因原告未再提起行政訴訟而告確定。復被告依781號解釋作成恢復處分之效力，係自108年8月23日起恢復原告支領退休俸及辦理優存權利，並同時廢止停俸、停優存處分，則停俸、停優存處分之規制效力應自廢止時起，失其效力。停俸、停優存處分於系爭107年8月1日至108年8月22日期間之規制效力，並未經被告撤銷、廢止，亦未據原告對之提起行政訴訟加以變更或撤銷，對於受處分之原告及作成處分之被告，自仍有拘束之效力。
　㈢系爭規定固經司法院於108年8月23日作成781號解釋宣告與憲法保障平等權之意旨有違，自該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惟停俸、停優存處分已生形式存續力，自不因系爭規定事後經781號解釋為違憲而失其效力，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107年10月1日起至108年8月22日期間之退休俸，並通知臺灣銀行得辦理系爭期間之優存，即屬無據。
　㈣國防部資源規劃司111年12月9日國資人力字第1110324611號函略謂，受處分人不服被告核定停止領受退休俸及優存利息之行政處分，所提訴願經行政院決定駁回後，未於法定期間再提訴訟救濟而確定，不因嗣後相關規定經宣告違憲而失其效力。原告就停俸、停優存處分提起訴願經行政院駁回後，因未再提起行政訴訟而告確定，與原告援引本院108年度年訴字第1025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年上字第29號判決，係屬781號解釋公布時尚在行政救濟程序中之案件，要屬有別。
　㈤被告107年11月25日函與112年4月6日函，係請原告繳還107年8月1日至同年9月30日溢撥之退休俸金59,604元之追繳處分，其規制效果在於形成原告繳還前開溢領退休俸金之義務。嗣被告以112年5月8日函撤銷前開追繳處分，僅係使該追繳處分所形成之返還義務失其效力，與原告受上開停俸、停優存處分之形式存續力拘束，要屬二事，原告以被告撤銷前開追繳處分主張其因此得請求107年10月1日起至108年8月22日期間之退休俸及優存利息，洵有誤解等語置辯。
　㈥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被告基管局則以:
　㈠因公法上原因發生財產上之給付，而提起一般給付訴訟，其請求給付者，須以該訴訟可直接行使給付請求權為限。被告基管局以107年12月17日停俸函副知原告自107年8月1日起停發新制退休俸，因108年8月23日公布之781號解釋，本局嗣以108年9月6日恢復退休俸函通知原告自108年8月23日起恢復領受新制月退休俸。是原告公法上給付之請求，涉及行政處分撤銷與否，屬「以行政處分應否撤銷為據」之情形，依行政訴訟法第8條規定，僅能提起撤銷訴訟時併為請求，而不得逕提起一般給付訴訟。原告並非於提起撤銷訴訟時併為請求補發新制退休俸，其提起一般給付訴訟，為起訴不備訴訟要件，且其情形無法補正，核屬起訴不合法，應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裁定駁回。
　㈡原告退伍後再任私立大學編制內專任教師職務，且每月支領薪酬已超過公務人員委任第一職等本俸最高俸額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被告基管局爰依系爭規定，以107年12月17日停俸函副知原告自107年8月1日起停發新制退休俸，核屬有據。原告迄未就107年12月17日停俸函提起任何救濟，已告確定，且未經撤銷、廢止或未因其他事由而失效，其效力繼續存在，即生行政處分之存續力，自應拘束該法律關係之當事人，及對該法律關係為處置之法律主體，亦拘束原處分機關以外之相關行政機關及法院，產生構成要件效力。原告請求給付系爭期間新制退休俸，於法無據，其主張顯無理由。
　㈢781號解釋既已明確宣示系爭規定自該解釋公布日起失其效力，並無溯及既往之效力，被告基管局以108年9月6日恢復退休俸函通知原告自108年8月23日起恢復領受新制月退休俸，與781號解釋意旨並無不合，且經軍職人員人事主管機關國防部以108年10月14日國資人力字第1080002548號函釋示在案。原告之請求自欠缺請求權基礎，洵無理由等語置辯。
　㈣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前開事實概要欄所載事實，有被告退輔會107年9月26日停俸函(本院卷一第157頁)、107年9月28日停優存函(本院卷一第159頁)、107年11月25日函(本院卷一第161-162頁)、行政院108年1月30日院臺訴字第1080164179號、0000000000號訴願決定(本院卷一第163-166頁)、被告退輔會108年8月28日恢復給與函(本院卷一第167頁)、112年5月8日函(本院卷一第103頁)、國防部陸軍總司令部94年10月21日鄭樸字第0940020695號函(本院卷一第133頁)、開南大學107年9月14日開南人字第1070008042號函(本院卷一第137-138頁)、被告基管局107年12月17日停俸函(本院卷一第135頁)、108年9月6日恢復退休俸函(本院卷一第139-140頁)等在卷可稽，足以認定為真實。
六、爭點：原告請求被告退輔會發給原告自107年10月1日起至108年8月22日止之退休俸及通知臺灣銀行辦理原告於系爭期間內之優存，並請求被告基管局發給原告系爭期間之退休俸，有無理由?
七、本院之判斷：
　㈠按107年服役條例第3條第4款第2目、第9目規定：「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四、退除給與：指軍官、士官退伍除役時之給與，包含下列項目：……（二）退休俸。……（九）優惠存款利息……」第23條第1項規定：「軍官、士官退伍除役時給與如下：一、服現役3年以上未滿20年者，按服現役年資，給與退伍金。二、服現役20年以上，或服現役15年以上年滿60歲者，依服現役年資，按月給與退休俸終身，或依志願，按前款規定，給與退伍金。三、在現役期間，因作戰或因公致傷、身心障礙，經檢定不堪服役，合於國軍退除役官兵身心障礙就養基準者，按月給與贍養金終身，或依志願，按前2款規定，給與退伍金或退休俸。」第34條第1項第3款、第2項、第4項規定：「（第1項）支領退休俸或贍養金之軍官、士官，有下列情形之一時，停止領受退休俸或贍養金，至原因消滅時恢復之：……三、就任或再任私立大學之專任教師且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公務人員委任第一職等本俸最高俸額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者。（第2項）本條例修正施行前……有前項第3款情形者，自本條例修正施行後之下個學年度起施行。……（第4項）未依第1項或第2項規定停止領受退休俸或贍養金，而有溢領情事者，由支給機關依法追繳自應停止領受日起溢領之金額。」第46條第1項、第2項、第3項規定：「（第1項）退撫新制實施前服役年資，依實施前原規定基準核發之退伍金、勳獎章獎金、榮譽獎金、眷補代金及實施前參加軍人保險年資所領取之退伍給付，得由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辦理優惠存款。（第2項）前項退伍金、勳獎章獎金、榮譽獎金、眷補代金及軍人保險退伍給付優惠存款之適用對象、辦理條件、金額、利率、期限、利息差額補助、質借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國防部會商財政部擬訂，報行政院核定之。（第3項）依第1項規定辦理優惠存款者，如有第33條第1項但書或第34條、第40條、第41條規定應停止或喪失領受退除給與情事者，其優惠存款應同時停止辦理，並俟停止原因消滅時恢復。」第52條第1項規定：「軍官、士官或其遺族因法定事由發生……應暫停、停止、喪失請領權利……而溢領或誤領相關退除給與者，由支給機關以書面行政處分，命當事人於一定期限內繳還自應暫停、喪失、停止請領權利之日起溢領或誤領之金額；屆期而不繳還者，依行政執行法相關規定強制執行之。」又依107年服役條例第46條第2項規定授權訂定之陸海空軍退伍除役軍官士官退除給與及保險退伍給付優惠存款辦法(下稱退除給與及優存辦法)第16條規定：「（第1項）軍官、士官有本條例應剝奪、減少、喪失、停止或暫停領受退除給與情事者，軍官、士官或其遺族應主動通知審定機關、輔導會、再任機關及受理優存機構，停止辦理優存。但停止或暫停原因消滅後，得檢附證明文件，申請回復請領權利或繼續發給。（第2項）前項人員未依規定停止辦理優存者，由支給機關以書面行政處分，命當事人於30日內繳還自應暫停、停止或喪失優存權利之日起溢領或誤領之金額；屆期不繳還者，支給機關應依行政執行法相關規定移送強制執行，同時副知受理優存機構。」而「服役條例第34條第1項第3款規定：『支領退休俸或贍養金之軍官、士官，有下列情形之一時，停止領受退休俸或贍養金，至原因消滅時恢復之：……三、就任或再任私立大學之專任教師且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公務人員委任第1職等本俸最高俸額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者。』與憲法保障平等權之意旨有違，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業經司法院作成781號解釋並於108年8月23日公布在案。
　㈡行政處分，依行政程序法第92條第1項及訴願法第3條第1項規定，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而言。而行政機關就法律關係或由法律關係產生之權利或義務，或就法律上具有重要性之人或物之性質，以可產生存續力之方式所為具有拘束力之確認，是為確認處分，因具有規制之性質，仍為行政處分（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年上字第345號判決意旨參照）。又行政處分於對外宣示時，發生效力。而所謂「生效」者，係指行政處分對外宣示其存在之事實而言，因此，書面行政處分是自送達相對人及已知之利害關係人起，書面以外之行政處分自以其他適當方法通知或使其知悉時起，依送達、通知或使知悉之內容對相對人及利害關係人發生效力（行政程序法第100條第1項）。已生效之行政處分未經撤銷、廢止或因其他事由而失效者，其效力繼續存在（行政程序法第110條第3項）。據上可知，行政處分一旦生效後，除有失效之原因外，即具有實質存續力，其內容對受處分之相對人、利害關係人及原處分機關發生拘束之效力，且倘若該處分已不能再以通常之救濟途徑（訴願及行政訴訟）加以變更或撤銷，即有形式存續力，與形式的確定力相當（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年上字第19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原告於94年11月1日退伍，經核定支領退休俸及優存利息在案，其退休後因再任私立學校專任教師，且每月支領薪資已逾公務人員委任第一職等本俸最高俸額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被告退輔會乃依107年服役條例第34條第2項及第46條規定，以107年9月26日停俸函通知原告自107年8月1日起停止領受退除給與，至原因消滅時恢復；另以107年9月28日停優存函通知原告自107年8月1日起停止辦理優存事宜，至原因消滅時恢復，並於收訖107年9月28日停優存函之30日內，赴臺灣銀行原開戶分行辦理相關手續，並繳還自應暫停、停止或喪失優存權利之日起溢領或誤領之金額，被告退輔會嗣以108年8月28日函，通知自108年8月23日起，恢復發放原告支領退休俸金及辦理優存權利，同時自上述日期起廢止107年9月26日停俸函、28日停優存函之處分；被告基管局以107年12月17日停俸函知原告自107年8月1日起停發新制退休俸，並於30日內繳回107年8月1日至同年9月30日止已領退休俸25,546元，復以108年9月6日函通知原告自108年8月23日起，恢復發放新制退休俸金等情，業如前述。而依上開107年服役條例之規定可知，軍官、士官有系爭規定「再任私立學校職務且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公務人員委任第一職等本俸最高俸額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之情事，屬於法定停發退除給與及優存之原因，應主動通知審定機關、被告、再任機關及受理優存機構，無庸待主管機關另以行政處分核定或下命停發，即發生停止領受退除給與及優存權利的法律效果，是107年9月26日停俸函、107年9月28日停優存函及107年12月17日停俸函關於告知原告107年服役條例第34條、第46條之法律效果及原告為相對應之作為，並教示其法律救濟方法，即具確認性行政處分之性質，即確認原告該當系爭規定即107年服役條例第34條第1項第3款所定「再任私立大學之專任教師且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公務人員委任第一職等本俸最高俸額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之要件，及其自107年8月1日起停止領受退除給與及辦理優存事宜，俟停止原因消滅時恢復。嗣原告因不服被告退輔會107年9月26日停俸函、107年9月28日停優存函提起訴願，經行政院108年1月30日院臺訴字第1080164179號、0000000000號訴願決定駁回，於108年2月13日寄存於原告住所附近之石門水庫郵局，此有送達證書在卷可稽(訴願不可閱卷第17頁)，原告未提起行政訴訟而確定在案，另原告就被告基管局107年12月17日停俸函則未提起任何行政爭訟，依前揭說明，上開停俸函及停優存函之行政處分於108年8月23日781號解釋公布前即具有實質存續力及形式存續力甚明。
　㈣再觀以被告退輔會107年9月26日停俸函、107年9月28日停優存函、108年8月28日恢復給與函之內容，可知107年9月26日停俸函、107年9月28日停優存函是自107年8月1日起停止原告受領退休俸金及辦理優存之權利，108年8月28日函則表明自108年8月23日起恢復該等權利，並同時廢止107年9月26日停俸函、107年9月28日停優存函；另觀諸被告基管局107年12月17日停俸函，係自107年8月1日起停發退休俸，而108年9月6日恢復退休俸函則僅說明系爭規定自781號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並自解釋公布之日(即108年8月23日)起恢復領受月退休俸金(本院卷一第139-140頁)。而行政處分經廢止後，自廢止時或自廢止機關所指定較後之日時起，失其效力(行政程序法第125條)，可知被告退輔會107年9月26日停俸函、107年9月28日停優存函均自107年8月1日起生規制效力，於108年8月23日因廢止而向後失其效力；被告基管局107年12月17日停俸函之行政處分則自107年8月1日起生規制效力，且未經撤銷、廢止。是107年9月26日停俸函、107年9月28日停優存函及107年12月17日停俸函之行政處分於系爭107年8月1日至108年8月22日期間之規制效力，並未經被告撤銷或廢止，且於108年8月23日781號解釋公布前已具形式存續力，復無其他事由使之失效，對於受處分之原告及作成處分之被告，自具有拘束力，又系爭規定係經宣告自781號解釋公布之日即108年7月23日起失其效力，並非溯及失效，原告據此主張其有請求被告給付系爭期間退休俸金並辦理優存之公法上請求權，即非可採。
　㈤至原告主張被告退輔會107年9月26日停俸函、107年9月28日停優存函及被告基管局107年12月17日停俸函之行政處分均因所依據之系爭規定經宣告失效，而該當行政程序法第111條第7款之情事，當然無效云云：
　1.按行政程序法第111條規定：「行政處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無效︰一、不能由書面處分中得知處分機關者。二、應以證書方式作成而未給予證書者。三、內容對任何人均屬不能實現者。四、所要求或許可之行為構成犯罪者。五、內容違背公共秩序、善良風俗者。六、未經授權而違背法規有關專屬管轄之規定或缺乏事務權限者。七、其他具有重大明顯之瑕疵者。」所謂無效之行政處分，係指行政行為具有行政處分之形式，但其內容具有明顯、嚴重瑕疵而自始、當然、確定不生效力。基於維護法律安定性、國家本身所具有之公益性及國家權威，學說及各國立法例皆認為行政處分是否無效，除法律定有明文之情形外，宜從嚴認定，故乃兼採「明顯瑕疵說」與「重大瑕疵說」作為認定標準之理論基礎。而所謂「其他具有重大明顯之瑕疵者」之概括規定，則用以補充前6款所未及涵蓋之無效情形，行政處分是否具有重大明顯之瑕疵罹於無效，並非依當事人之主觀見解，亦非依受法律專業訓練者之認識能力判斷，而是依一般具有合理判斷能力者之認識能力決定之，其簡易之標準即係普通社會一般人一望即知其瑕疵為判斷標準。換言之，該瑕疵須「在某程度上猶如刻在額頭上般」明顯之瑕疵，如行政處分之瑕疵倘未達到重大、明顯之程度，一般人對其違法性的存在與否猶存懷疑，則基於維持法安定性之必要，則不令該處分無效，其在被正式廢棄前，依然有效，僅係得撤銷而已（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判字第18號判決意旨參照）。
　2.經查，觀諸被告退輔會107年9月26日停俸函、107年9月28日停優存函及被告基管局107年12月17日停俸函之行政處分，核無行政程序法第111條第1至6款所定行政處分無效之情形。復上開處分作成時，781號解釋尚未作成，且該解釋僅稱系爭規定自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並無溯及之效力，被告退輔會、基管局據此作成之上開處分自難因法規事後失效，而異其效力。況作為行政處分依據之法規，經大法官作成違憲之解釋，並宣告立即失效時，僅生行政機關不得以該法規作為行政處分依據之效果，行政處分有此情形，其作成如尚非社會一般人一望即知其瑕疵，即難認其內容具有明顯、嚴重瑕疵而自始、當然、確定不生效力(最高行政法院107年度判字第348號判決意旨參照)。是原告主張上開處分為無效之行政處分，並不可採。　
　㈥又原告主張被告退輔會另以112年5月8日函撤銷107年11月25日函及112年4月6日函命原告繳還溢領退休俸之處分，即被告退輔會亦認781號解釋公布後，已無辦理追繳之法源，故不僅溢領之退休俸不應繳還，甚連未發給原告之退休俸都應補發予原告乙節：
　1.按行政程序法第127條規定：「(第1項)授予利益之行政處分，其內容係提供一次或連續之金錢或可分物之給付者，經撤銷、廢止或條件成就而有溯及既往失效之情形時，受益人應返還因該處分所受領之給付。其行政處分經確認無效者，亦同。(第2項)前項返還範圍準用民法有關不當得利之規定。(第3項)行政機關依前2項規定請求返還時，應以書面行政處分確認返還範圍，並限期命受益人返還之。(第4項)前項行政處分未確定前，不得移送行政執行。」是行政機關如有公法上不當得利事實或法律關係存在，原作成授益處分行政機關須於請求權時效期間內，先作成確認返還範圍、並限期命受益人返還之書面行政處分並確定具形式存續力後，方得移送行政執行。
　2.查被告退輔會前作成107年11月25日函命原告繳還溢領107年8月1日至同年9月30日之退休俸金計59,604元，固具確認返還範圍之確認處分性質，惟其並未記載繳還之期限(本院卷一第161-162頁)，而未符合行政程序法第127條第3項之規定，被告退輔會遂另作成112年4月6日函之行政處分載明依行政程序法第127條規定命原告於30日內繳還上開金額(本院卷一第169-170頁)，原告不服，對112年4月6日函提起訴願，經被告退輔會重新審查後，作成112年5月8日函，其內容載明：「一、依行政程序法第117條及訴願法第58條辦理。二、本會前以旨揭函文(按即107年11月25日函、112年4月6日函)，辦理台端107年再任私校溢發俸金追繳事宜，惟處分依據107年發布之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第34條第1項第3款相關規定，業經宣告違憲，並於111年1月19日修正刪除，並溯至108年8月23日施行，檢視107年處分雖具法效性，惟原追繳法規依據業經修正刪除，無相關法源得辦理追繳，故撤銷相關處分」等語(本院卷一第171頁)，可知被告退輔會審酌112年4月6日函作成時，系爭規定業因違憲經修法刪除，復因不得適用違憲之法律，已無追繳款項之法律依據，方一併撤銷107年11月25日函、112年4月6日函之行政處分，此乃為107年11月25日函未符法律要件及112年4月6日函作成係在781號解釋後之故，與107年9月26日停俸函、107年9月28日停優存函於系爭期間尚具規制效力並無抵觸，原告執此主張被告退輔會存有兩種相異之見解，原告得請求補發退休俸金並辦理優存，尚有誤會，非可憑採。
　㈦另原告主張對停俸、停優存處分提起行政救濟者，行政法院即會認定所依據法律因違憲而不得適用，然未提起行政救濟之原告，卻未受相同對待，違反平等原則；另應使系爭規定失效日溯及至法條施行日，產生近似違憲條文自始不存在之效果，使所有受影響之退伍軍人均能溯及重新完整享有退除給與給付請求權等節：
　1.按憲法第171條規定：「（第1項）法律與憲法牴觸者無效。（第2項）法律與憲法有無牴觸發生疑義時，由司法院解釋之。」是解釋法律牴觸憲法而宣告其為無效，乃專屬司法院大法官之職掌。司法院解釋憲法，所為之解釋，有拘束全國各機關及人民之效力，各機關處理有關事項，應依解釋意旨為之，雖經司法院釋字第185號解釋宣示在案。惟據司法院釋字第188號解釋：「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其職權上適用同一法律或命令發生見解歧異，本院依其聲請所為之統一解釋，除解釋文內另有明定者外，應自公布當日起發生效力。各機關處理引起歧見之案件及其同類案件，適用是項法令時，亦有其適用。……」及司法院釋字第592號解釋理由書：「本院大法官依人民聲請所為法令違憲審查之解釋，原則上應自解釋公布當日起，向將來發生效力；經該解釋宣告與憲法意旨不符之法令，基於法治國家法安定性原則，原則上自解釋生效日起失其效力，惟為賦予聲請人救濟之途徑，本院大法官依人民聲請所為之解釋，對聲請人據以聲請之案件，亦有效力，其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者，得以該解釋為再審或非常上訴之理由，此觀本院釋字第177號、第185號解釋自明。」之意旨，可知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其效力發生時點，以向後生效為原則。亦即司法院大法官依人民聲請所為之解釋，對非聲請人不生溯及效力，非聲請人之前已確定之案件，為維護法安定性，不因確定後之司法院解釋而變成違法。
　2.又司法院釋字第786號指明：「中華民國89年7月12日制定公布之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前段規定……第16條規定……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不予適用。又本解釋聲請案之原因案件，及適用上開規定處罰，於本解釋公布之日尚在行政救濟程序中之其他案件，法院及相關機關應依本解釋意旨及107年6月13日修正公布之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規定辦理。」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126號判決亦認：「對於解釋公布時尚在行政救濟中未確定之行政處分，受理行政救濟之機關（包括行政法院）應受宣告特定法令違憲之解釋之拘束，不得再適用該違憲之法令，而應認定系爭依違憲法令作成之行政處分違法。」（最高行政法院103年度判字第233號、100年度判字第1550號判決亦同）。112年6月21日修正公布之憲法訴訟法第53條第1項即規定：「判決宣告法規範立即失效或溯及失效者，於判決前已繫屬於各法院而尚未終結之案件，各法院應依判決意旨為裁判。」其修法理由為：「憲法法庭以判決宣告法規範立即失效或溯及失效者，各法院就判決前已繫屬而尚未終結之案件，原則上均不得再繼續適用因憲法法庭之判決而已失效之法規範，應依判決意旨為裁判。」同條第2項另規定：「判決前適用立即失效之法規範作成之確定裁判，其效力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受影響。」其修法理由亦載明：法規範係自判決宣示或公告時起向後失效，相對於憲法法庭宣告法規範溯及失效而言，側重法安定性之維護，爰明定於憲法法庭判決前，適用立即失效違憲法規範作成之確定裁判，其效力不受影響，以維護法安定性等語。即將上開實務法理見解為具體化規範，是行政法院對於審理中之訴訟事件，在訴訟之程序標的處分所依據之法律，經司法院大法官之憲法解釋或由憲法法庭裁判宣告為違憲並立即失效者，因無涉法安定性之考量，即應依憲法解釋或憲法法庭裁判意旨而為裁判，然前已確定之案件，其效力則不受影響。
　3.申言之，對於解釋公布時尚在行政爭訟中未確定之行政處分，行政法院應受宣告特定法令違憲之解釋之拘束，不得再適用該違憲之法令，而應認定系爭依違憲法令作成之行政處分違法。如果系爭行政處分於解釋公布時已經確定，則只有曾對系爭行政處分提起行政訴訟而受不利確定終局判決，並對該判決所適用之法令聲請違憲審查者，始得依該解釋，主張原確定判決適用法規顯有錯誤而提起再審之訴。其他於解釋公布時已經確定之行政處分，既不受該解釋之影響，受處分人不能主張原確定判決適用法規顯有錯誤而提起再審之訴，主張已經確定之行政處分適用法令錯誤，而申請撤銷或變更之(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250號判決、110年度年上字第19號判決、111年度再字第4號判決意旨參照)。
　4.查被告退輔會107年9月26日停俸函、107年9月28日停優存函及被告基管局107年12月17日停俸函就系爭期間之規制效力，業具形式存續力（不可爭力），對於原告有拘束之效力，業如前述，復上開處分於781號解釋公布前均已確定，依前開說明，即不受該解釋之影響，以維法安定性，原告不得再行爭執。至原告稱本院108年度年訴字第1025號、108年度年訴字第1220號、108年度年訴字第1053號等判決認皆屬退伍軍人退伍後轉任私立大學而遭被告停止退除給與之案件，因上開案件受處分人有提起行政救濟即與本件有不同之對待，違反平等原則云云。惟按等者等之，不等者不等之，為憲法平等原則之基本意涵。而觀諸原告所援引之上開案件，受處分人就停俸、停優存處分均一併提起行政爭訟，尚未生形式存續力，屬判決前已繫屬於各法院而尚未終結之案件，揆諸前開說明，應依781號解釋意旨而為裁判，無礙於法安定性，故得撤銷其停俸、停優存處分，與本件原停俸、停優存處分均已確定具形式存續力，原告應受其規制效力之拘束，性質上迥然不同，為不同處理自無違平等原則。另原告主張應使系爭規定失效日溯及至施行日，使所有受影響之退伍軍人均能溯及重新完整享有之退除給與給付請求權，惟781號解釋宣示系爭規定係自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並未諭知溯及失效，是系爭規定是否溯及失效即應另待立法明定，本院非得自行擴張781號解釋已明確宣告系爭規定立即失效之「時的效力」，是原告上開主張，自非可取，無足為有利其之認定。
八、綜上所述，本件停俸、停優存處分關於系爭期間部分之規制效力均未經撤銷、廢止或因其他事由而使之失效，且於781號解釋公布前均已確定生形式存續力，效力不受該解釋影響，復系爭規定並未經宣告溯及失效，原告主張其有請求被告給付系爭期間退休俸並辦理優存之公法上請求權，被告退輔會應發給原告自107年10月1日起至108年8月22日止之退休俸金及通知臺灣銀行辦理原告於系爭期間內之優存，暨被告基管局應發給原告自系爭期間之退休俸，乃屬無據，不應准許。
九、本案事證已明確，兩造其餘攻擊及防禦方法，均與本件判決
    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併予敘明。
十、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審判長法　官　黃翊哲
　　　　　　　　              法  官  林宜靜
　　　　　　　　              法  官  洪任遠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2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書記官  磨佳瑄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地訴字第18號
113年11月27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陳浦淮  
訴訟代理人  李如龍律師
被      告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代  表  人  嚴德發  
訴訟代理人  徐泉清  
被      告  公務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局

代  表  人  陳銘賢  
訴訟代理人  楊旻睿  
            楊曉蓓  
上列當事人間退除給與事件，原告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被告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下稱被告退輔會)之代表人原為馮世寬，於訴訟進行中變更為嚴德發，茲由新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二第83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按行政訴訟法第111條第1項、第2項規定：「（第1項）訴狀
    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經被告同意或
    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不在此限。（第2項）被告於訴之變
    更或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意變更或
    追加。」查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為：㈠被告退輔會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19,170元，並通知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臺灣銀行)原告得辦理民國107年8月1日起至108年8月22日止(下稱系爭期間)之優惠存款（下稱優存）。㈡被告公務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局(下稱被告基管局)應給付原告162,341元；嗣於113年2月27日當庭變更其聲明為：㈠被告退輔會應給付原告319,169元，並通知臺灣銀行原告得辦理系爭期間之優存。㈡被告基管局應給付原告162,340元。而被告對此並無異議（本院卷二第216頁），並為本案之言詞辯論，揆諸前開說明，即視為同意原告上開訴之變更，爰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事實概要：
　㈠原告原係軍職人員，於94年11月1日退伍，前經核定支領退休俸及優存利息。嗣被告退輔會以原告因任職私立大學(開南大學)專任教師，且每月公（勞）保投保薪資已逾公務人員委任第一職等本俸最高俸額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33,140元，屬107年6月21日制定公布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下稱107年服役條例，其中除第26、37、45、46條定自107年7月1日施行，其餘條文定自107年6月23日施行）第34條第1項第3款（業於111年1月19日修正刪除，下稱系爭規定）之人員，遂依107年服役條例第34條第2項及第46條規定，以107年9月26日輔給字00000000000號函通知原告自107年服役條例修正施行後之下個學年度即107年8月1日起應停止領受退除給與(即退休俸)，至原因消滅時恢復(下稱107年9月26日停俸函)，復以107年9月28日輔給字第1070080573號函通知原告自107年8月1日起停止辦理優存事宜，至原因消滅時恢復，並請於收迄107年9月28日停優存函之30日內，赴臺灣銀行原開戶分行辦理相關手續，並繳還自應暫停、停止或喪失優存權利之日起溢領或誤領之金額，屆期不繳還者，依行政執行法相關規定移送強制執行，另副知臺灣銀行(下稱107年9月28日停優存函)；再以107年11月25日輔給字第1070097131號書函追繳因查證作業因素，致107年8月1日至107年9月30日溢撥之退休俸金59,604元(下稱107年11月25日函)。原告就被告退輔會107年9月26日停俸函、107年9月28日停優存函提起訴願，經行政院以108年1月30日院臺訴字第1080164179號、0000000000號訴願決定駁回，原告復未提起行政訴訟而確定在案。
　㈡另被告基管局亦據被告退輔會提供之資料，依107年服役條例第34條第1項第3款、第2項及第52條第1項等規定，以107年12月17日台管業一字第1071421429號書函通知開南大學，並副知原告自107年8月1日起停發新制退休俸，並應於接獲107年12月17日書函之30日內繳回107年8月1日至同年9月30日止已領退休俸金25,546元（下稱107年12月17日停俸函），經原告繳回在案。
  ㈢嗣因司法院於108年8月23日作成釋字第781號解釋(下稱781號解釋)，宣告系爭規定與憲法保障平等權之意旨有違，自該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被告退輔會乃以108年8月28日輔給字第10800683871號函，通知原告自108年8月23日起恢復發放原告支領退休俸及辦理優存之權利，同時自上述日期起廢止107年9月26日、28日函之處分(下稱108年8月28日恢復給與函)；另以112年5月8日輔給字第1120034747號函撤銷107年11月23日函（應為11月25日之誤植）之處分(下稱112年5月8日函)。被告基管局亦以108年9月6日台管業一字第1081472204號函，通知自108年8月23日起，恢復發放原告支領新制退休俸（下稱108年9月6日恢復退休俸函）。惟原告主張被告退輔會另應發給原告自107年10月1日起至108年8月22日止之退休俸及通知臺灣銀行辦理原告系爭期間之優存，暨被告基管局應發給原告自系爭期間之退休俸，乃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
　㈠原告為退伍軍人，前經被告退輔會核定於107年6月30日前退伍生效，而原告退休案經審定確定時，亦代表原告之退除給與請求權、退除給與金額已經相關主管機關確定，本即享有被告退輔會發給之退休給與及得於臺灣銀行辦理優存之權利，被告退輔會雖依107年服役條例第34條、第46條等規定以107年9月26日停俸函、107年9月28日停優存函之處分停止原告上開權利，惟系爭規定經宣告違憲而失效不復存在，107年9月26日停俸函、107年9月28日停優存函隨之產生重大明顯瑕疵而應無效，被告退輔會亦以108年8月28日恢復給與函通知自行廢止107年9月26日停俸函、107年9月28日停優存函之處分，原告自得重新且溯及享有該等權利。且依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年上字第29號判決理由：「…上訴人退輔會、基管會為退除給與之支給機關，自負有補發被上訴人自107年8月1日起遭停止領受退除給與之給付義務，無待被上訴人提出申請或由支給機關以行政處分核定之」原告不需再向被告退輔會申請，或由被告退輔會以行政處分核定之，即得逕依行政訴訟法第8條第1項之規定提起給付訴訟，請求被告退輔會發給原告自107年10月1日起至108年8月22日止所應領得之退除給與每月29,802元，計319,169元。
　㈡被告基管局以108年9月6日函通知原告自108年8月23日起恢復受領退休給與之權利，係781號解釋宣告系爭規定違憲之故，雖該解釋宣告系爭規定自宣告當日即108年8月23日起向後失效，似無溯及之效力，然被告基管局係依據違憲且失效之法規作出107年12月17日停俸函之處分，縱使被告基管局未自行廢止，該等處分亦屬違法。原告雖未及對107年12月17日停俸函提起撤銷訴訟，然107年12月17日停俸函之依據違憲而遭宣告失效，自具行政程序法第111條第7款之具有重大明顯之瑕疵，該處分當然無效，原告自得請求被告基管局發給遭停俸期間應給付之退休俸，及原告原先已繳還之107年8、9月份已領俸金，而被告基管局每月應發給原告之退休俸金為12,773元，計應給付原告162,340元。
  ㈢本院108年度年訴字第1025號判決理由中亦明示：「…又原告優惠存款每月利息部分，亦遭停發，且依服役條例施行細則第59條第4項規定：『本條例第54條第6項所稱之差額，屬本條例第26條第3項調降後之優惠存款利息差額者，由輔導會編列預算支付。』關於利息差額部分由被告退輔會編列預算，而由被告給付給臺灣銀行，臺灣銀行再行辦理，並非直接由被告給付給原告，為求糾紛一次解決，避免原告另提起民事訴訟向臺灣銀行請求，原告訴請被告退輔會通知臺灣銀行辦理如聲明所示事項，亦有理由，應予准許。」為求紛爭一次解決，併請求判命被告退輔會應通知臺灣銀行辦理原告系爭期間之優存。
  ㈣被告退輔會稱781號解釋於108年8月23日公布，系爭規定自該日起失效，停俸、停優存處分之效力並不受影響，事後卻以系爭規定遭宣告違憲並經修正刪除，已無相關法源得辦理追繳為理由，以112年5月8日函撤銷107年11月25日函、及112年4月6日輔給字第1120025314號函命原告繳還溢領退休俸(下稱112年4月6日函)之處分。然若認107年9月26日停俸函處分之效力不因781號解釋而受影響，則原告溢領之退休俸金（107年8月1日至107年9月30日期間）亦在不應發給之範圍內，當然應該繳還；若認112年5月8日函之理由正當，即表示系爭規定已因781號解釋而失效，不僅溢領之退休俸金不應繳還，甚且連未發給原告之退休俸（107年10月1日至108年8月22日期間）都應補發予原告，此兩者之間存有不可併存之矛盾。同一行政機關所為兩種相反之見解，既然不能併存，當然須以後者為行政機關之最新見解。依此，被告退輔會事後亦認781號解釋公布後，系爭規定經修正刪除，而無辦理追繳之法源，其主張原告不得請求給付107年10月1日起至108年8月22日期間內之退休俸及優存利息云云，並無理由。
  ㈤系爭規定在781號中被宣告違憲，其理由係因該規定之立法目的是為避免退伍軍人從政府處受領雙薪，及提供年輕人較多工作機會，具有重要公眾利益，惟手段與目的間尚難謂具有實質關聯，因此有違平等原則。由此可知，在所有退伍軍人再任私立大學專任教師時是否應遭停俸之案件中，最重視的即是「平等原則」，而本案與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年上字第29號判決、110年度年上字第36號判決、本院108年度年訴字第1053號判決之事實相同，皆屬退伍軍人退伍後轉任私立大學而遭被告停止退除給與之案件，唯一的差別是上述案件受處分人有提起行政救濟，而本件原告因其軍人之服從天職，從而相信法律、相信被告致未提起救濟。雖於781號解釋公布前未就相關處分提出救濟者，無法在該解釋公布後藉由訴訟手段重新恢復系爭期間之退除給與給付請求權，係為維持法安定性，惟就其手段而言與目的之達成間無實質關聯。第一，受系爭規定影響之退伍軍人人數本就極少，還要再從這一小群人中將人分類，僅給予有針對相關處分提起行政救濟者有溯及恢復退休給與給付請求權利之機會，卻忽略系爭規定本質上即違憲，只要這一小群人之權利皆溯及恢復，便能使781號解釋更能發揮其保障退伍軍人完整平等權之效能，又不至於嚴重動搖法安定性，故不應用剝奪少數人重大利益之方式來維護法安定性，手段與目的之達成間無實質關聯。第二，是否准許溯及恢復退除給與請求權之分類標準為是否有就相關處分提起救濟，惟此種分類方式實際上卻是將受影響之退伍軍人分為對國家命令存有疑心者，以及本於軍人服從天職而接受國家命令者。當收到被告停俸相關處分時，無人可事先預測作成相關處分之系爭規定將會在不久之將來遭宣告違憲，因此少數人如原告選擇接受處分而未提起相應救濟，此等人之選擇反而落得退休給與遭剝奪卻無法請求之下場，豈非在懲罰原告等人？故不應用剝奪基於服從天性而未提起救濟之退伍軍人退休給與之方式來維持法安定性，此手段與目的之達成間亦無實質關聯。綜上所述，若將上述案件與本案差別對待，即違反平等權，故本案應與上述案件相同，受系爭規定影響之原告，系爭規定之生效日亦應溯及自法規生效日即107年6月23日，產生近似違憲條文自始不存在之效果，使原告能完整恢復退除給與給付請求權。
　㈥781號解釋理由書：「按新訂之法規，如涉及限制或剝奪人民權利，或增加法律上之義務，原則上不得適用於該法規生效前業已終結之事實或法律關係，是謂禁止法律溯及既往原則。」許志雄大法官在該號解釋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進一步說明：「對人民而言，新法屬干預或不利益（限制或侵害）性質者，原則上應受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拘束；反之，新法屬授益性質者，或不屬干預、不利益性質者，不禁止溯及立法（事後法）…依法治國原則下之法安定性及信賴保護之要求，原則上禁止真正溯及效力，僅在有特別之正當理由時始例外允許之。所謂特別之正當理由，係指保護人民對舊法之信賴之必要不存在，包括舊法不明確且支離破碎，市民對其信賴完全未形成，以及舊法明顯違憲，其修正當然預想得到之情形。」可知在立法層面，為維持法治國原則下之法安定性與信賴保護要求，原則上不可制定溯及既往之法律，惟該法規明顯違憲，或新法規對人民而言有利益，人民之信賴保護不存在時，則可例外制定溯及既往之法律。司法院釋字第793號解釋理由書、許志雄大法官於該號解釋協同意見書更進一步論述，「追求憲法重大公共利益」係允許溯及既往立法之例外情形之一，若溯及既往立法係為追求公共利益及實現公平正義所必要者，此時法安定性與預測可能性將需要讓步等語。由此可推論，在會影響一般人民之立法層面上，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之適用都具有一定界限，並非絕對原則，當與公共利益產生衝突時，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仍須適時讓步。更何況在僅會影響極少數人個案法律適用層面，若使法規效力溯及既往，既可大幅度保障當事人權益，又不至於嚴重動搖法安定性與信賴保護時，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之讓步範圍應比會影響多數人之立法層面更加開闊。而在本案中，如讓被停俸、停優存之退伍軍人之退除給與給付請求權自781號解釋公布日起方恢復，或能維持法安定性，惟如系爭規定失效日進一步溯及至法規施行日，使退伍軍人之退除給與給付請求權溯及自系爭規定施行日(即107年6月23日)恢復，則可進一步使受到不公平對待之退伍軍人獲得完整平等權之保障，且系爭條文自施行至被宣告違憲為止，僅一年多，在個案上予以溯及，對法安定性之侵害甚微。此外，系爭規定涉及之人數極少，金額既不龐大亦可得確定。若不讓受影響之退伍軍人權益溯及恢復，當私校薪酬小於退休給與時，反而有侵害人民權利之虞。最重要的是，系爭條文本質上即違憲，縱認其於自施行日至失效日間有效，以此為據所為之處分仍不必然有效。在法安定性以及其他憲法所欲保護之價值兩相權衡下，應可得出此時有比法安定性更值得保護之利益，故應使系爭規定失效日溯及至法規施行日(即107年6月23日)，產生近似違憲條文自始不存在之效果，而使所有退伍軍人之退除給與給付請求權完整恢復。
  ㈦另本院98年度訴更一字第29號判決與本案事實相同，均係軍公教人員退休金發給之爭議涉訟，且退休金給付請求權於兩案原告退休時已審定確定，唯一之差異在於：該案係臺北縣政府(現改制為新北市政府)拒絕給付退休金予該案原告依據之法規命令因無法律授權而自始無效，故自始臺北縣政府應有給付退休金之義務，而在本案中，被告退輔會與基管局是否亦自始具有給付退休金予本案原告之義務？如讓系爭規定失效日溯及至法規施行日，產生近似違憲條文自始不存在之效果，使所有退伍軍人之退除給與給付請求權均溯及自系爭規定施行日完整恢復，並使被告自始具有給付退休金予本案原告之義務，將可維護比法安定性更值得保護之利益，使本案不受法律溯及既往原則之拘束。此外，受系爭規定影響之原告，其退除給與給付請求權亦應溯及至系爭規定生效日起完整恢復。又因軍公教人員退休金制度之高度相似性，是以，依上開判決意旨，因原告之退除給與給付請求權應溯及至系爭規定生效日起恢復，被告自始具有給付退休金予原告之義務等語。
　㈧並聲明：⒈被告退輔會應給付原告319,169元，並通知臺灣銀行原告得辦理系爭期間之優存。⒉被告基管局應給付原告162,340元。
三、被告退輔會則以:
　㈠提起行政訴訟法第8條一般給付訴訟，應限於請求金額已獲准許可或已保證確定之金錢支付或返還。質言之，須以該訴訟得「直接」行使給付請求權者為限，如依實體法之規定，尚須先由行政機關核定或確定其給付請求權者，則於提起一般給付訴訟之前，應先提起課予義務訴訟，請求作成核定之行政處分，否則逕行提起一般給付訴訟，即屬不備起訴要件，顯非適法且無可補正。
　㈡原告係支領退休俸及辦理優存支領優存利息，並再任私立大學專任教師之人員，被告於107年服役條例施行後，查知原告任職私立大學專任教師，且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停俸基準，依據當時有效法律規定，作成停俸、停優存處分，原告對前揭處分提起訴願經行政院決定駁回，因原告未再提起行政訴訟而告確定。復被告依781號解釋作成恢復處分之效力，係自108年8月23日起恢復原告支領退休俸及辦理優存權利，並同時廢止停俸、停優存處分，則停俸、停優存處分之規制效力應自廢止時起，失其效力。停俸、停優存處分於系爭107年8月1日至108年8月22日期間之規制效力，並未經被告撤銷、廢止，亦未據原告對之提起行政訴訟加以變更或撤銷，對於受處分之原告及作成處分之被告，自仍有拘束之效力。
　㈢系爭規定固經司法院於108年8月23日作成781號解釋宣告與憲法保障平等權之意旨有違，自該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惟停俸、停優存處分已生形式存續力，自不因系爭規定事後經781號解釋為違憲而失其效力，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107年10月1日起至108年8月22日期間之退休俸，並通知臺灣銀行得辦理系爭期間之優存，即屬無據。
　㈣國防部資源規劃司111年12月9日國資人力字第1110324611號函略謂，受處分人不服被告核定停止領受退休俸及優存利息之行政處分，所提訴願經行政院決定駁回後，未於法定期間再提訴訟救濟而確定，不因嗣後相關規定經宣告違憲而失其效力。原告就停俸、停優存處分提起訴願經行政院駁回後，因未再提起行政訴訟而告確定，與原告援引本院108年度年訴字第1025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年上字第29號判決，係屬781號解釋公布時尚在行政救濟程序中之案件，要屬有別。
　㈤被告107年11月25日函與112年4月6日函，係請原告繳還107年8月1日至同年9月30日溢撥之退休俸金59,604元之追繳處分，其規制效果在於形成原告繳還前開溢領退休俸金之義務。嗣被告以112年5月8日函撤銷前開追繳處分，僅係使該追繳處分所形成之返還義務失其效力，與原告受上開停俸、停優存處分之形式存續力拘束，要屬二事，原告以被告撤銷前開追繳處分主張其因此得請求107年10月1日起至108年8月22日期間之退休俸及優存利息，洵有誤解等語置辯。
　㈥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被告基管局則以:
　㈠因公法上原因發生財產上之給付，而提起一般給付訴訟，其請求給付者，須以該訴訟可直接行使給付請求權為限。被告基管局以107年12月17日停俸函副知原告自107年8月1日起停發新制退休俸，因108年8月23日公布之781號解釋，本局嗣以108年9月6日恢復退休俸函通知原告自108年8月23日起恢復領受新制月退休俸。是原告公法上給付之請求，涉及行政處分撤銷與否，屬「以行政處分應否撤銷為據」之情形，依行政訴訟法第8條規定，僅能提起撤銷訴訟時併為請求，而不得逕提起一般給付訴訟。原告並非於提起撤銷訴訟時併為請求補發新制退休俸，其提起一般給付訴訟，為起訴不備訴訟要件，且其情形無法補正，核屬起訴不合法，應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裁定駁回。
　㈡原告退伍後再任私立大學編制內專任教師職務，且每月支領薪酬已超過公務人員委任第一職等本俸最高俸額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被告基管局爰依系爭規定，以107年12月17日停俸函副知原告自107年8月1日起停發新制退休俸，核屬有據。原告迄未就107年12月17日停俸函提起任何救濟，已告確定，且未經撤銷、廢止或未因其他事由而失效，其效力繼續存在，即生行政處分之存續力，自應拘束該法律關係之當事人，及對該法律關係為處置之法律主體，亦拘束原處分機關以外之相關行政機關及法院，產生構成要件效力。原告請求給付系爭期間新制退休俸，於法無據，其主張顯無理由。
　㈢781號解釋既已明確宣示系爭規定自該解釋公布日起失其效力，並無溯及既往之效力，被告基管局以108年9月6日恢復退休俸函通知原告自108年8月23日起恢復領受新制月退休俸，與781號解釋意旨並無不合，且經軍職人員人事主管機關國防部以108年10月14日國資人力字第1080002548號函釋示在案。原告之請求自欠缺請求權基礎，洵無理由等語置辯。
　㈣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前開事實概要欄所載事實，有被告退輔會107年9月26日停俸函(本院卷一第157頁)、107年9月28日停優存函(本院卷一第159頁)、107年11月25日函(本院卷一第161-162頁)、行政院108年1月30日院臺訴字第1080164179號、0000000000號訴願決定(本院卷一第163-166頁)、被告退輔會108年8月28日恢復給與函(本院卷一第167頁)、112年5月8日函(本院卷一第103頁)、國防部陸軍總司令部94年10月21日鄭樸字第0940020695號函(本院卷一第133頁)、開南大學107年9月14日開南人字第1070008042號函(本院卷一第137-138頁)、被告基管局107年12月17日停俸函(本院卷一第135頁)、108年9月6日恢復退休俸函(本院卷一第139-140頁)等在卷可稽，足以認定為真實。
六、爭點：原告請求被告退輔會發給原告自107年10月1日起至108年8月22日止之退休俸及通知臺灣銀行辦理原告於系爭期間內之優存，並請求被告基管局發給原告系爭期間之退休俸，有無理由?
七、本院之判斷：
　㈠按107年服役條例第3條第4款第2目、第9目規定：「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四、退除給與：指軍官、士官退伍除役時之給與，包含下列項目：……（二）退休俸。……（九）優惠存款利息……」第23條第1項規定：「軍官、士官退伍除役時給與如下：一、服現役3年以上未滿20年者，按服現役年資，給與退伍金。二、服現役20年以上，或服現役15年以上年滿60歲者，依服現役年資，按月給與退休俸終身，或依志願，按前款規定，給與退伍金。三、在現役期間，因作戰或因公致傷、身心障礙，經檢定不堪服役，合於國軍退除役官兵身心障礙就養基準者，按月給與贍養金終身，或依志願，按前2款規定，給與退伍金或退休俸。」第34條第1項第3款、第2項、第4項規定：「（第1項）支領退休俸或贍養金之軍官、士官，有下列情形之一時，停止領受退休俸或贍養金，至原因消滅時恢復之：……三、就任或再任私立大學之專任教師且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公務人員委任第一職等本俸最高俸額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者。（第2項）本條例修正施行前……有前項第3款情形者，自本條例修正施行後之下個學年度起施行。……（第4項）未依第1項或第2項規定停止領受退休俸或贍養金，而有溢領情事者，由支給機關依法追繳自應停止領受日起溢領之金額。」第46條第1項、第2項、第3項規定：「（第1項）退撫新制實施前服役年資，依實施前原規定基準核發之退伍金、勳獎章獎金、榮譽獎金、眷補代金及實施前參加軍人保險年資所領取之退伍給付，得由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辦理優惠存款。（第2項）前項退伍金、勳獎章獎金、榮譽獎金、眷補代金及軍人保險退伍給付優惠存款之適用對象、辦理條件、金額、利率、期限、利息差額補助、質借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國防部會商財政部擬訂，報行政院核定之。（第3項）依第1項規定辦理優惠存款者，如有第33條第1項但書或第34條、第40條、第41條規定應停止或喪失領受退除給與情事者，其優惠存款應同時停止辦理，並俟停止原因消滅時恢復。」第52條第1項規定：「軍官、士官或其遺族因法定事由發生……應暫停、停止、喪失請領權利……而溢領或誤領相關退除給與者，由支給機關以書面行政處分，命當事人於一定期限內繳還自應暫停、喪失、停止請領權利之日起溢領或誤領之金額；屆期而不繳還者，依行政執行法相關規定強制執行之。」又依107年服役條例第46條第2項規定授權訂定之陸海空軍退伍除役軍官士官退除給與及保險退伍給付優惠存款辦法(下稱退除給與及優存辦法)第16條規定：「（第1項）軍官、士官有本條例應剝奪、減少、喪失、停止或暫停領受退除給與情事者，軍官、士官或其遺族應主動通知審定機關、輔導會、再任機關及受理優存機構，停止辦理優存。但停止或暫停原因消滅後，得檢附證明文件，申請回復請領權利或繼續發給。（第2項）前項人員未依規定停止辦理優存者，由支給機關以書面行政處分，命當事人於30日內繳還自應暫停、停止或喪失優存權利之日起溢領或誤領之金額；屆期不繳還者，支給機關應依行政執行法相關規定移送強制執行，同時副知受理優存機構。」而「服役條例第34條第1項第3款規定：『支領退休俸或贍養金之軍官、士官，有下列情形之一時，停止領受退休俸或贍養金，至原因消滅時恢復之：……三、就任或再任私立大學之專任教師且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公務人員委任第1職等本俸最高俸額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者。』與憲法保障平等權之意旨有違，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業經司法院作成781號解釋並於108年8月23日公布在案。
　㈡行政處分，依行政程序法第92條第1項及訴願法第3條第1項規定，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而言。而行政機關就法律關係或由法律關係產生之權利或義務，或就法律上具有重要性之人或物之性質，以可產生存續力之方式所為具有拘束力之確認，是為確認處分，因具有規制之性質，仍為行政處分（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年上字第345號判決意旨參照）。又行政處分於對外宣示時，發生效力。而所謂「生效」者，係指行政處分對外宣示其存在之事實而言，因此，書面行政處分是自送達相對人及已知之利害關係人起，書面以外之行政處分自以其他適當方法通知或使其知悉時起，依送達、通知或使知悉之內容對相對人及利害關係人發生效力（行政程序法第100條第1項）。已生效之行政處分未經撤銷、廢止或因其他事由而失效者，其效力繼續存在（行政程序法第110條第3項）。據上可知，行政處分一旦生效後，除有失效之原因外，即具有實質存續力，其內容對受處分之相對人、利害關係人及原處分機關發生拘束之效力，且倘若該處分已不能再以通常之救濟途徑（訴願及行政訴訟）加以變更或撤銷，即有形式存續力，與形式的確定力相當（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年上字第19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原告於94年11月1日退伍，經核定支領退休俸及優存利息在案，其退休後因再任私立學校專任教師，且每月支領薪資已逾公務人員委任第一職等本俸最高俸額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被告退輔會乃依107年服役條例第34條第2項及第46條規定，以107年9月26日停俸函通知原告自107年8月1日起停止領受退除給與，至原因消滅時恢復；另以107年9月28日停優存函通知原告自107年8月1日起停止辦理優存事宜，至原因消滅時恢復，並於收訖107年9月28日停優存函之30日內，赴臺灣銀行原開戶分行辦理相關手續，並繳還自應暫停、停止或喪失優存權利之日起溢領或誤領之金額，被告退輔會嗣以108年8月28日函，通知自108年8月23日起，恢復發放原告支領退休俸金及辦理優存權利，同時自上述日期起廢止107年9月26日停俸函、28日停優存函之處分；被告基管局以107年12月17日停俸函知原告自107年8月1日起停發新制退休俸，並於30日內繳回107年8月1日至同年9月30日止已領退休俸25,546元，復以108年9月6日函通知原告自108年8月23日起，恢復發放新制退休俸金等情，業如前述。而依上開107年服役條例之規定可知，軍官、士官有系爭規定「再任私立學校職務且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公務人員委任第一職等本俸最高俸額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之情事，屬於法定停發退除給與及優存之原因，應主動通知審定機關、被告、再任機關及受理優存機構，無庸待主管機關另以行政處分核定或下命停發，即發生停止領受退除給與及優存權利的法律效果，是107年9月26日停俸函、107年9月28日停優存函及107年12月17日停俸函關於告知原告107年服役條例第34條、第46條之法律效果及原告為相對應之作為，並教示其法律救濟方法，即具確認性行政處分之性質，即確認原告該當系爭規定即107年服役條例第34條第1項第3款所定「再任私立大學之專任教師且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公務人員委任第一職等本俸最高俸額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之要件，及其自107年8月1日起停止領受退除給與及辦理優存事宜，俟停止原因消滅時恢復。嗣原告因不服被告退輔會107年9月26日停俸函、107年9月28日停優存函提起訴願，經行政院108年1月30日院臺訴字第1080164179號、0000000000號訴願決定駁回，於108年2月13日寄存於原告住所附近之石門水庫郵局，此有送達證書在卷可稽(訴願不可閱卷第17頁)，原告未提起行政訴訟而確定在案，另原告就被告基管局107年12月17日停俸函則未提起任何行政爭訟，依前揭說明，上開停俸函及停優存函之行政處分於108年8月23日781號解釋公布前即具有實質存續力及形式存續力甚明。
　㈣再觀以被告退輔會107年9月26日停俸函、107年9月28日停優存函、108年8月28日恢復給與函之內容，可知107年9月26日停俸函、107年9月28日停優存函是自107年8月1日起停止原告受領退休俸金及辦理優存之權利，108年8月28日函則表明自108年8月23日起恢復該等權利，並同時廢止107年9月26日停俸函、107年9月28日停優存函；另觀諸被告基管局107年12月17日停俸函，係自107年8月1日起停發退休俸，而108年9月6日恢復退休俸函則僅說明系爭規定自781號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並自解釋公布之日(即108年8月23日)起恢復領受月退休俸金(本院卷一第139-140頁)。而行政處分經廢止後，自廢止時或自廢止機關所指定較後之日時起，失其效力(行政程序法第125條)，可知被告退輔會107年9月26日停俸函、107年9月28日停優存函均自107年8月1日起生規制效力，於108年8月23日因廢止而向後失其效力；被告基管局107年12月17日停俸函之行政處分則自107年8月1日起生規制效力，且未經撤銷、廢止。是107年9月26日停俸函、107年9月28日停優存函及107年12月17日停俸函之行政處分於系爭107年8月1日至108年8月22日期間之規制效力，並未經被告撤銷或廢止，且於108年8月23日781號解釋公布前已具形式存續力，復無其他事由使之失效，對於受處分之原告及作成處分之被告，自具有拘束力，又系爭規定係經宣告自781號解釋公布之日即108年7月23日起失其效力，並非溯及失效，原告據此主張其有請求被告給付系爭期間退休俸金並辦理優存之公法上請求權，即非可採。
　㈤至原告主張被告退輔會107年9月26日停俸函、107年9月28日停優存函及被告基管局107年12月17日停俸函之行政處分均因所依據之系爭規定經宣告失效，而該當行政程序法第111條第7款之情事，當然無效云云：
　1.按行政程序法第111條規定：「行政處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無效︰一、不能由書面處分中得知處分機關者。二、應以證書方式作成而未給予證書者。三、內容對任何人均屬不能實現者。四、所要求或許可之行為構成犯罪者。五、內容違背公共秩序、善良風俗者。六、未經授權而違背法規有關專屬管轄之規定或缺乏事務權限者。七、其他具有重大明顯之瑕疵者。」所謂無效之行政處分，係指行政行為具有行政處分之形式，但其內容具有明顯、嚴重瑕疵而自始、當然、確定不生效力。基於維護法律安定性、國家本身所具有之公益性及國家權威，學說及各國立法例皆認為行政處分是否無效，除法律定有明文之情形外，宜從嚴認定，故乃兼採「明顯瑕疵說」與「重大瑕疵說」作為認定標準之理論基礎。而所謂「其他具有重大明顯之瑕疵者」之概括規定，則用以補充前6款所未及涵蓋之無效情形，行政處分是否具有重大明顯之瑕疵罹於無效，並非依當事人之主觀見解，亦非依受法律專業訓練者之認識能力判斷，而是依一般具有合理判斷能力者之認識能力決定之，其簡易之標準即係普通社會一般人一望即知其瑕疵為判斷標準。換言之，該瑕疵須「在某程度上猶如刻在額頭上般」明顯之瑕疵，如行政處分之瑕疵倘未達到重大、明顯之程度，一般人對其違法性的存在與否猶存懷疑，則基於維持法安定性之必要，則不令該處分無效，其在被正式廢棄前，依然有效，僅係得撤銷而已（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判字第18號判決意旨參照）。
　2.經查，觀諸被告退輔會107年9月26日停俸函、107年9月28日停優存函及被告基管局107年12月17日停俸函之行政處分，核無行政程序法第111條第1至6款所定行政處分無效之情形。復上開處分作成時，781號解釋尚未作成，且該解釋僅稱系爭規定自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並無溯及之效力，被告退輔會、基管局據此作成之上開處分自難因法規事後失效，而異其效力。況作為行政處分依據之法規，經大法官作成違憲之解釋，並宣告立即失效時，僅生行政機關不得以該法規作為行政處分依據之效果，行政處分有此情形，其作成如尚非社會一般人一望即知其瑕疵，即難認其內容具有明顯、嚴重瑕疵而自始、當然、確定不生效力(最高行政法院107年度判字第348號判決意旨參照)。是原告主張上開處分為無效之行政處分，並不可採。　
　㈥又原告主張被告退輔會另以112年5月8日函撤銷107年11月25日函及112年4月6日函命原告繳還溢領退休俸之處分，即被告退輔會亦認781號解釋公布後，已無辦理追繳之法源，故不僅溢領之退休俸不應繳還，甚連未發給原告之退休俸都應補發予原告乙節：
　1.按行政程序法第127條規定：「(第1項)授予利益之行政處分，其內容係提供一次或連續之金錢或可分物之給付者，經撤銷、廢止或條件成就而有溯及既往失效之情形時，受益人應返還因該處分所受領之給付。其行政處分經確認無效者，亦同。(第2項)前項返還範圍準用民法有關不當得利之規定。(第3項)行政機關依前2項規定請求返還時，應以書面行政處分確認返還範圍，並限期命受益人返還之。(第4項)前項行政處分未確定前，不得移送行政執行。」是行政機關如有公法上不當得利事實或法律關係存在，原作成授益處分行政機關須於請求權時效期間內，先作成確認返還範圍、並限期命受益人返還之書面行政處分並確定具形式存續力後，方得移送行政執行。
　2.查被告退輔會前作成107年11月25日函命原告繳還溢領107年8月1日至同年9月30日之退休俸金計59,604元，固具確認返還範圍之確認處分性質，惟其並未記載繳還之期限(本院卷一第161-162頁)，而未符合行政程序法第127條第3項之規定，被告退輔會遂另作成112年4月6日函之行政處分載明依行政程序法第127條規定命原告於30日內繳還上開金額(本院卷一第169-170頁)，原告不服，對112年4月6日函提起訴願，經被告退輔會重新審查後，作成112年5月8日函，其內容載明：「一、依行政程序法第117條及訴願法第58條辦理。二、本會前以旨揭函文(按即107年11月25日函、112年4月6日函)，辦理台端107年再任私校溢發俸金追繳事宜，惟處分依據107年發布之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第34條第1項第3款相關規定，業經宣告違憲，並於111年1月19日修正刪除，並溯至108年8月23日施行，檢視107年處分雖具法效性，惟原追繳法規依據業經修正刪除，無相關法源得辦理追繳，故撤銷相關處分」等語(本院卷一第171頁)，可知被告退輔會審酌112年4月6日函作成時，系爭規定業因違憲經修法刪除，復因不得適用違憲之法律，已無追繳款項之法律依據，方一併撤銷107年11月25日函、112年4月6日函之行政處分，此乃為107年11月25日函未符法律要件及112年4月6日函作成係在781號解釋後之故，與107年9月26日停俸函、107年9月28日停優存函於系爭期間尚具規制效力並無抵觸，原告執此主張被告退輔會存有兩種相異之見解，原告得請求補發退休俸金並辦理優存，尚有誤會，非可憑採。
　㈦另原告主張對停俸、停優存處分提起行政救濟者，行政法院即會認定所依據法律因違憲而不得適用，然未提起行政救濟之原告，卻未受相同對待，違反平等原則；另應使系爭規定失效日溯及至法條施行日，產生近似違憲條文自始不存在之效果，使所有受影響之退伍軍人均能溯及重新完整享有退除給與給付請求權等節：
　1.按憲法第171條規定：「（第1項）法律與憲法牴觸者無效。（第2項）法律與憲法有無牴觸發生疑義時，由司法院解釋之。」是解釋法律牴觸憲法而宣告其為無效，乃專屬司法院大法官之職掌。司法院解釋憲法，所為之解釋，有拘束全國各機關及人民之效力，各機關處理有關事項，應依解釋意旨為之，雖經司法院釋字第185號解釋宣示在案。惟據司法院釋字第188號解釋：「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其職權上適用同一法律或命令發生見解歧異，本院依其聲請所為之統一解釋，除解釋文內另有明定者外，應自公布當日起發生效力。各機關處理引起歧見之案件及其同類案件，適用是項法令時，亦有其適用。……」及司法院釋字第592號解釋理由書：「本院大法官依人民聲請所為法令違憲審查之解釋，原則上應自解釋公布當日起，向將來發生效力；經該解釋宣告與憲法意旨不符之法令，基於法治國家法安定性原則，原則上自解釋生效日起失其效力，惟為賦予聲請人救濟之途徑，本院大法官依人民聲請所為之解釋，對聲請人據以聲請之案件，亦有效力，其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者，得以該解釋為再審或非常上訴之理由，此觀本院釋字第177號、第185號解釋自明。」之意旨，可知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其效力發生時點，以向後生效為原則。亦即司法院大法官依人民聲請所為之解釋，對非聲請人不生溯及效力，非聲請人之前已確定之案件，為維護法安定性，不因確定後之司法院解釋而變成違法。
　2.又司法院釋字第786號指明：「中華民國89年7月12日制定公布之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前段規定……第16條規定……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不予適用。又本解釋聲請案之原因案件，及適用上開規定處罰，於本解釋公布之日尚在行政救濟程序中之其他案件，法院及相關機關應依本解釋意旨及107年6月13日修正公布之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規定辦理。」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126號判決亦認：「對於解釋公布時尚在行政救濟中未確定之行政處分，受理行政救濟之機關（包括行政法院）應受宣告特定法令違憲之解釋之拘束，不得再適用該違憲之法令，而應認定系爭依違憲法令作成之行政處分違法。」（最高行政法院103年度判字第233號、100年度判字第1550號判決亦同）。112年6月21日修正公布之憲法訴訟法第53條第1項即規定：「判決宣告法規範立即失效或溯及失效者，於判決前已繫屬於各法院而尚未終結之案件，各法院應依判決意旨為裁判。」其修法理由為：「憲法法庭以判決宣告法規範立即失效或溯及失效者，各法院就判決前已繫屬而尚未終結之案件，原則上均不得再繼續適用因憲法法庭之判決而已失效之法規範，應依判決意旨為裁判。」同條第2項另規定：「判決前適用立即失效之法規範作成之確定裁判，其效力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受影響。」其修法理由亦載明：法規範係自判決宣示或公告時起向後失效，相對於憲法法庭宣告法規範溯及失效而言，側重法安定性之維護，爰明定於憲法法庭判決前，適用立即失效違憲法規範作成之確定裁判，其效力不受影響，以維護法安定性等語。即將上開實務法理見解為具體化規範，是行政法院對於審理中之訴訟事件，在訴訟之程序標的處分所依據之法律，經司法院大法官之憲法解釋或由憲法法庭裁判宣告為違憲並立即失效者，因無涉法安定性之考量，即應依憲法解釋或憲法法庭裁判意旨而為裁判，然前已確定之案件，其效力則不受影響。
　3.申言之，對於解釋公布時尚在行政爭訟中未確定之行政處分，行政法院應受宣告特定法令違憲之解釋之拘束，不得再適用該違憲之法令，而應認定系爭依違憲法令作成之行政處分違法。如果系爭行政處分於解釋公布時已經確定，則只有曾對系爭行政處分提起行政訴訟而受不利確定終局判決，並對該判決所適用之法令聲請違憲審查者，始得依該解釋，主張原確定判決適用法規顯有錯誤而提起再審之訴。其他於解釋公布時已經確定之行政處分，既不受該解釋之影響，受處分人不能主張原確定判決適用法規顯有錯誤而提起再審之訴，主張已經確定之行政處分適用法令錯誤，而申請撤銷或變更之(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250號判決、110年度年上字第19號判決、111年度再字第4號判決意旨參照)。
　4.查被告退輔會107年9月26日停俸函、107年9月28日停優存函及被告基管局107年12月17日停俸函就系爭期間之規制效力，業具形式存續力（不可爭力），對於原告有拘束之效力，業如前述，復上開處分於781號解釋公布前均已確定，依前開說明，即不受該解釋之影響，以維法安定性，原告不得再行爭執。至原告稱本院108年度年訴字第1025號、108年度年訴字第1220號、108年度年訴字第1053號等判決認皆屬退伍軍人退伍後轉任私立大學而遭被告停止退除給與之案件，因上開案件受處分人有提起行政救濟即與本件有不同之對待，違反平等原則云云。惟按等者等之，不等者不等之，為憲法平等原則之基本意涵。而觀諸原告所援引之上開案件，受處分人就停俸、停優存處分均一併提起行政爭訟，尚未生形式存續力，屬判決前已繫屬於各法院而尚未終結之案件，揆諸前開說明，應依781號解釋意旨而為裁判，無礙於法安定性，故得撤銷其停俸、停優存處分，與本件原停俸、停優存處分均已確定具形式存續力，原告應受其規制效力之拘束，性質上迥然不同，為不同處理自無違平等原則。另原告主張應使系爭規定失效日溯及至施行日，使所有受影響之退伍軍人均能溯及重新完整享有之退除給與給付請求權，惟781號解釋宣示系爭規定係自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並未諭知溯及失效，是系爭規定是否溯及失效即應另待立法明定，本院非得自行擴張781號解釋已明確宣告系爭規定立即失效之「時的效力」，是原告上開主張，自非可取，無足為有利其之認定。
八、綜上所述，本件停俸、停優存處分關於系爭期間部分之規制效力均未經撤銷、廢止或因其他事由而使之失效，且於781號解釋公布前均已確定生形式存續力，效力不受該解釋影響，復系爭規定並未經宣告溯及失效，原告主張其有請求被告給付系爭期間退休俸並辦理優存之公法上請求權，被告退輔會應發給原告自107年10月1日起至108年8月22日止之退休俸金及通知臺灣銀行辦理原告於系爭期間內之優存，暨被告基管局應發給原告自系爭期間之退休俸，乃屬無據，不應准許。
九、本案事證已明確，兩造其餘攻擊及防禦方法，均與本件判決
    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併予敘明。
十、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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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判長法　官　黃翊哲
　　　　　　　　              法  官  林宜靜
　　　　　　　　              法  官  洪任遠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2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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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磨佳瑄  



